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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章
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整
體
計
畫
概
要

、

台
北
盆
地
之
水
利
工
程
，
在
民
國
四
年
日
據
時
代
，
就
於
被
水
河
右
岸
今
台
北
大
橋
上
游
，
開
始
興
建
大
稻

埠
防
洪
牆
，
是
為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設
施
之
開
端
，
以
後
沿
淚
水
河
主
支
流
陸
續
興
建
堤
防
護
岸
，
在
民
國
廿
六
年

木
地
區
有
全
面
性
之
防
洪
整
治
計
畫
。
自
國
民
政
府
遷
台
後
，
台
北
地
區
為
中
央
政
府
所
在
地
，
人
口
驟
增
，
叉

為
本
省
之
經
濟
中
心
，
故
對
防
洪
工
程
之
需
要
日
益
迫
切
，
政
府
乃
重
新
通
盤
研
討
防
洪
治
理
之
原
則
。
於
民
國

五
十
一
年
，
因
「
歐
珀
」

「
愛
美
」
颱
風
造
成
嚴
重
之
災
害
，
於
是
行
政
院
特
成
立
台
北
地
區
河
川
防
洪
計
畫

審
核
小
組
。
就
歷
年
所
收
集
之
洪
水
資
料
，
從
事
治
標
與
治
木
計
畫
之
研
究
，
治
標
計
畫
於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交
省

政
府
辦
理
並
執
行
完
成
，
其
成
欽
卓
著
，
乃
積
極
研
討
治
本
計
畫
。

洽
，
本
計
畫
會
訂
有
五
種
不
同
方
案
﹒
.

經
研
究
後
選
擇
丙
案
大
漢
溪
改
道
壇
子
川
做
為
淡
水
河
防
洪
治
木
計
畫
方
案
，
其
主
要
工
程
內
容
為
整
治
河
口
，

拓
寬
關
渡
，
先
求
出
口
之
通
暢
，
繼
則
闖
關
爐
子
川
疏
洪
道
，
將
大
漢
溪
改
道
，
使
該
溪
之
洪
水
不
必
經
台
北
橋

而
逕
流
關
渡
入
海
，
於
人
煙
密
集
處
則
興
建
堤
防
，
並
輔
以
市
區
下
水
道
及
橋
樑
改
建
等
工
程
，
以
求
根
木
治
導

a

、
、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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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畫
分
十
六
年
四
期
完
成
，
其
中
第
一
期
工
程
包
括
大
龍
蝸
防
洪
牆
，
渡
頭
堤
防
。
基
隆
河
改
道
及
有
關
提

防
。
關
渡
拓
寬
、
沒
諜
等
。
工
程
於
民
國
五
十
三
年
春
開
工
，
次
年
七
月
完
工
，
共
耗
經
費
五
億
多
元
。
由
於
抽
血

澡
部
份
發
生
罔
淤
，
及
爐
子
川
疏
洪
道
經
模
型
試
驗
結
果
，
發
現
因
淤
積
難
於
達
到
預
定
之
效
果
。
叉
近
十
餘
年

來
，
台
北
地
區
人
口
快
速
成
長
，
工
商
業
日
益
發
達
，
對
飲
水
及
工
業
用
水
需
求
殷
切
，
為
補
地
面
水
之
不
足
，

紛
紛
鑿
井
抽
汲
地
下
水
，
致
使
地
下
水
位
下
降
，
而
造
成
台
北
盆
地
地
層
下
陷
。
引
致
海
水
倒
灌
及
排
水
系
統
效

果
滅
少
，
降
低
水
利
構
造
物
功
能
，
造
成
淹
水
水
深
與
面
積
之
增
加
等
影
響
。
潮
水
入
侵
尤
以
三
畫
、
蘆
洲
，
關

渡
地
區
為
最
，
因
此
遭
人
懷
疑
防
洪
工
程
之
效
果
，
致
使
第
二
期
工
程
未
能
繼
續
進
行
。

台
北
防
洪
工
程
未
能
繼
續
進
行
，
但
由
水
利
局
淡
水
河
工
作
處
繼
續
研
究
，
未
幾
台
北
市
改
隸
行
政
院
，
防

• 2·

洪
計
畫
乃
改
由
經
濟
部
統
一
規
劃
。
於
民
國
六
十
年
行
政
院
指
示
成
立
「
專
案
小
組
」

，
對
台
北
防
洪
作
進
一
步

之
分
析
檢
討
，
三
年
後
提
出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建
議
方
案
」

。
其
保
護
程
度
為
防
禦
二

0
0

年
頻
率
洪
水
，

工
程
主
要
內
容
為
沿
河
建
提
及
闖
關
二
重
疏
洪
道
，
並
配
合
都
市
發
展
考
慮
排
水
問
題
。
其
工
程
佈
置
詳
如
附
園
一

••
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建
議
方
案
間
。

建
議
方
案
經
分
析
為
較
具
安
全
性
、
永
久
性
、
及
經
濟
性
之
方
案
，
因
以
往
淡
水
河
在
大
洪
水
時
，
於
中
興
橋

上
游
左
案
漫
溢
，
經
褒
子
寮
附
近
至
坦
子
川
，
再
於
關
官
上
游
，
匯
流
入
淡
水
河
，
此
為
一
天
然
之
混
洪
流
路
，

因
之
在
大
漢
溪
與
新
店
溪
合
流
處
，
設
疏
洪
道
入
口
，
利
用
此
一
天
然
疏
洪
地
區
開
關
二
重
疏
洪
道
，
木
僅
可
提

..

高
分
洪
殼
果
，
並
可
減
輕
被
水
河
在
台
北
橋
河
段
流
量
之
負
荷
，
經
各
種
水
工
試
驗
，
證
實
此
案
為
較
佳
之
選
擇
。

並
在
疏
洪
道
入
口
處
，
設
控
制
構
造
物
固
定
壢
乙
座
，
小
洪
水
時
淡
水
河
流
量
仍
全
部
流
經
台
北
橋
，
只
有
在
較

大
洪
水
時
，
才
由
疏
洪
道
疏
導
部
份
洪
水
。
疏
洪
道
內
平
時
疏
洪
之
機
會
不
多
，
但
在
較
大
洪
水
時
，
可
因
洪
裝

之
增
加
而
增
加
疏
洪
之
效
果
，
其
十
年
及
二
百
年
洪
水
頻
率
之
疏
洪
量
分
別
為
百
分
之
十
九
及
卅
九
，
故
建
議
方

案
開
闊
疏
洪
道
，
實
為
木
地
區
唯
一
較
佳
之
方
案
。

建
設
方
案
之
主
要
內
容
，
採
用
二
百
年
頻
率
之
洪
水
量
為
保
護
標
準
'
在
關
波
通
過
之
洪
水
量
為
二
五
、
。

O
O
秒
立
方
公
尺
，
由
二
重
疏
洪
道
疏
洪
九
、
二

O
O
秒
立
方
公
尺
，
如
此
可
將
台
北
橋
之
洪
水
量
減
至
一
四
、

三
O
O
秒
立
方
公
尺
。
有
關
建
識
方
集
各
河
段
之
計
畫
流
量
，
請
參
閱
圈
二
。
有
關
建
議
方
案
計
畫
內
容
請
參
閱

·3·

表

一
個
可
行
性
計
畫
之
實
行
，
會
隨
著
時
間
上
、
經
濟
上
、
人
文
上
的
發
展
翅
於
成
熟
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
以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之
物
價
水
準
估
計
，
約
需
經
費
一
百
七
十
餘
億
元
之
鉅
'
如
此
一
龐
大
之
財
務
支
出
，
政
府
實

難
負
擔
，
然
而
因
台
北
盆
地
災
害
不
斷
，
地
方
殷
切
希
望
能
早
日
獲
得
一
、
永
久
性
之
安
全
保
障
，
故
行
政
院
於
民

國
六
十
八
年
元
月
四
日
經
院
會
決
定
，
先
行
辦
理
「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
。
然
後
再
依
輕
重
緩
急
及
政
府
財
力
繼
續

分
期
辦
理
後
續
工
程
。



表

「
建
議
方
案
」
計
畫
內
容

配 溪店新 大 河水淡 河 隆 基 疏 項

漢
景萬 溪

關關

雙中積關

l日h

華
江
渡渡 山 渡

子 上 至 橋 至 洪
美 至 翠

工
至 下 江

至 F昌

新
鶯

子 玉 安

程 溪店 歌 游翠 溪成溪里 道 自

護洪 興興 兩 治左 改左兩右 建長 計

地水 建建 月山三 導岸 於岸岸岸 堤七
區預 提 、 輿 工興 洲興興興 防﹒

之報 防加 建 程建 尾建建建 計七
非、 。

高 提 。 提 入堤堤堤 一公

工主 堤 防 防 基防防防 一旦

程要 防 。 。 隆 ' 。 。 . ,
措山 。

右 河右

五入
施溪 岸 ' 岸 公口

等聯 原 右大 里段

。繫 有 岸直 。寬 畫且

提 堤 興興 四

防 防 建建 五

、 3日 堤堤 O
橋 強 防防 1、，:

樑 。 ' 。 尺
改 左 '
進 R山Z 右

' 堤 芹山

排 防 全

水 3日 長

幹 高

及 內

線 。 左

' 芹
抽 高

水 速

站
~

及 路
未 上
能 游 r廿子，

保 與

·4·

'
、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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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章

刁
月

1

J
T
芷
y

實
施
計
畫
概
要

~

IT
政
院
於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元

月
四
日
第
一
六

重
疏
洪

道
，
寬
設
四
五

0
公
尺
，
兩

旁
築
堤
，
沿
淡
水
河
三
量
，
蘆
洲
一
帶
建
低
堤
，
堤
頂
標
高
於
台
北
橋
處
為

一
二
次
院
會
決
議
，
先
行
辦
理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。
計
畫
闖
關
二

五
﹒
五

公
尺
，
計
畫
洪
水
量
為

、
四
O
O

秒

4
斗
方
公
尺
，
相
當
於
十
年
一
次
頻
率
之
洪
水
。
並
配
合
辦
理

重
、
蘆

洲
地
區
之
排
水
工
程
，
以

期
淡
水
河
左
岸

先
獲
得
適
當
之
保
護
。
初
期
計
畫
防
洪
及
排
水
工
程
佈
置
請
參

閱

圓

1
台
北
防
洪
計
畫
初
期
實
施

計
畫
工
程
佈
置
圈
。

本
計
畫
工
程
包
括
防
洪
工
程
、

排
水
工
程
及
一

一
重
疏
洪
道
古
同
架
橋
工
程
，
總
工
程
贊
為
九
十
八
億
九
仟
九
佰

• 5 •

四

十

萬
九
仟
元
，
本
計
畫
主
要
工
程
內
容
及
經

費
評
列
如
表
二
。
計
畫
經
費
之
分
擔
因
疏
洪
、
道
分
洪
係
省
市
共

向
受
益

，
故
由
中
央
、
台
灣
省
、

台
北
市
三
對
等

負
擔
。
淡
水
河
左
岸
之
三
童
、
蘆
洲
堤
防
及
排
水
設
施
由
台
灣

省
政
府

全
領
負
擔
。

初

期
實
施
計
畫
，
於
民
國
六

施

完
成
，

由
於
二
重
疏
洪
道
用
地
收
十
八
年
一
兀
月
奉
行
政
院
核
定
實
施
後
，
計
畫
自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度
起
分
三
年
實

購
困
難
及
土
地

公
告
現
值
調
整
而
須
變
更
原
訂
計
畫
進
度
。
經
修
訂
計
畫
進

度
分
四

年
執
行
，
七
十
年
度
辦
理
工

程
用
地
收
購
工

作
，
七
十
一
年
至
七
十
三
年
度
分
別
執
行
防
洪
工
程
及
排
水



工
程
，
計
畫
全
部
於
七
十
三
年
底
前
完
成
。

時
弟
一
輛h
w

防
洪
工
程

本
計
畫
位
於
首
善
之
台
北
地
區
，
故
其
工
程
之
設
計
較
一
般
堤
防
標
準
為
高
，
除
以
混
凝
土
戳
牆
、
拋
石
護

關
及
丁
壩
保
護
堤
關
防
止
沖
刷
外
，
堤
防
外坡
以
二
十
公
分
厚
，
內
坡
以
十
五
公
分
厚
混
凝
土
護
坡
保
護
，
堤
頂

鋪
設
游
室
門
混
凝
土
，
叉
為
防
止
填
方
流
失
於
混
凝
土
護
坡
接
縫
處
鋪
設
多
元
酪
纖
維
麗
濾
水
布
。
其
標
準
斷
面
詳

如
圈
四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堤
防
標
準
斷
面
圈
。

及
圖
五
初
期
實
施
計
晝
疏
洪
道
標
準
斷
面
圈
。

本
計
畫
三
重
、
蘆
洲
及
疏
洪
道
左
、
右
岸
堤
防
全
長
約
二
十
二
公
里
，
全
部
為
土
堤
之
設
計
，
總
填
土
量
約

二
百
五
十
萬
立
方
公
尺
。
計
畫
之
執
行
約
可
L

• 6 .

重
疏
洪
道
左
、

右
岸
堤
防
及
疏
洪
道
入
口
固
定
堪
工
程
。
第
三
階
段
為
疏
洪
道
之
開
關
及
整
理
。
疏
拱
道
入
口
壞

工
程
標
準
斷
面
詳
圖
六
。
有
關
計
畫
全
部
內容
及
經
費
詳
表
三
。

依
據
住
都
局
規
畫
雨
水
下
水
道
之
設
計
流
量
，
出
口
高
程
等
資
料
，

本
計
畫
各
排
水
問
鬥
工
程
之
設
計
，
係

港
排
水
閉
門
困
地
勢
低
謹
，
為
便
於
操
作
，
採
用
自
動
防
潮
悶
，
其

做
為
設
計
依
據
，
其
中
溪
姜
、
蘆
洲
及
鴨
母

餘
困
地
勢
較
高
，
旦
將
來
堤
防
加
高
時
尚
需
改
建
，
故
採
手
搖
式
捲
揚
機
，
俟
二
期
堤
防
加
高
時
再
改
為
油
壓
式

以

便

操

作

排

水

閉

門

工

程

為

自己
k
口

堤

防

施

工
同
時
進
行
。
各
排
水
開
鬥
尺
寸
及
構
造
情
形
請
參
閱
圖
表
四
。

一+一申辦耳欲

. 7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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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地區防洪初期實施計畫防洪工程部份之工程內容及經費表

、
預定施 實際施 :m工 程 名 稱 工 程 內 H甘空，

主 要 工 程 數 直主至呈司 、 總 工 程 費 備 註

工時間 工時間

堤防工L=1 ， 852.36m' 排 土方 '132 ， 000m 3 ，拋角石:鉤， 000m 3 ， 7OZ2& 質際工作日數係扣除兩
第一工區 61 , 078 , 605.70 203

重 水閑門二座，丁壩一座。 護坡: 41 , 000 m 2 ，混凝土: 1 ,500 m3
。 71. 10. 15 天及用地取得延誤時間

堤
第二工區

堤防工L=2 ， 404.26m' 排 土方: 呵，000 m 3
，拋角石 24 ， 000 m 3 ,

48 ， 921 ， 773.0。 203 II
防 水閉門五座。 護坡: 的，000 m 2

，混凝土: 2.200 m3 。 71. 8. 31. 71. 10. 153

蘆 第一工區
堤防工L = 2 ,300 ill ，越堤 土方: 106 ,000 m 3

，拋角石 19 ，000 m 3 , 71 且可~泊? JO 呵， - hLVEJ- lnu115, 852 , 146. 25 724.3位 I 727.31
260 "路一座。 護坡: 46 ,000 m 2

，混凝土: 1.100 m 3
。

'
洲 第二工區 堤防工L = 2 ,257.80 m 。

土方· 165 ,000 m 3 ，拋角石 21 ，000 m 3 , 句f l e4tinu 司f l AYVLJIa
49 ， 000m

2
，混凝土:

103, 995 , 469.70 260 "護坡: 1 ,100 ill 3 。 i 72. 4.3位; 72.7.31.

堤
溪美排水閉門

排水開門座。
混凝土 14 ， 000 m 3 , 月I﹒吋/H4，2'f.。。呵72 旬t'ZJ， 。。

(土木部份) p.e空心樁 642 支。
11 , 283 , 000.00 i 150 II

I 72. 7. 6. 72.7. 6

防
溪美排水閑門

摺型自動閑門 6 組。 72;471:1
(五金部份)

7, 193 , 083.00 150 "72. 7. 6. 72.6.30.

疏 入口固定堪
i益流固定堪一座 混凝土 20 ， 000m

3

， 旬u.呵1， u『ln4j冒-- l句F
混凝土塊謹床工 5 ， 201 個。

132, 076 , 000.00 336 II
L = 647.2 m 0 73. 1. 16 73. 4.20

左岸第一工區
堤防工L=2 ， 416.52m' 排 土方 294 ， 000 m 3

，空心鼎塊 1 ， 340 個， 月，14「 J/、).10. 門I伽勻， 句几〈且A，} lnu

水閉門一座。 護坡: 53 ， 000m 2 ，拋角石: 9 ,400 m 3 0
91, 792, 111.00 320 "73. 3. 9. I 73. 4. 3

洪 左岸第二工區
堤防工L = 1 ,800 m ，越堤 土方 258 ， 000 m 3

，拋角石 10 ， 400 m 3 ,
128. 167 , 543.00 月IL、tJJ，為J .10 呵I~勻ι，句‘4，-'， -AU 320

路一處，排水閑門二座。 護坡: 50 ,000 m 2 ,
II

' 73. 3. 9. I 73. 7. 8

左岸第二工區 堤防工L=1 ， 250.00m o
土方 · 323 ,000 m 3 ，拋角石: 7 ,900 m 3 , 旬I心勻， 3l'I、 -- lnu 勻I~弓 7JlnM

護坡. 32 ,646 m 2 ，混凝土: 2 ,878 ill 3 。
110 379 , 000.00 320 ", I 73. 3. 9. 73. 7. 8.

道 石岸第一工區
堤防工L=2 ,395 .42m'丁壩王 土方· 382 ,000 m 3

，空心鼎塊 4 ， 721 個，

6座，越堤路 1 處，fj岡t閉門l 座 護坡: 54 ,800 m 2 ,
168 466 , 457·00 310 "' 7211.15. 73. 4. 17.

右岸第二工區
堤防工L=2 ， 150m' 丁壩工 土方· 400 ,000 m 3

，空心鼎塊 3 ， 925 個，

10 座，越堤路二處。 護坡: 間，000 m 2 ,
185 ， 038 ， 000·0。 310 "72. n. IS. 73. 6.30

提 右岸第一工區
堤防工L= 3 , 184.33 m' 越 土方· 521 ,000 m3 ，拋角石 35 ， 400 m 3 ,

錯特拉宮鹽1堤路二處，排水閉門三座。 護坡: 78 ,800 m 2
，混凝土: 10 ,400 m 3 。

277, 408 , 528.11 272
73. 5.31. 73. 8. 15.

鴨母港水浦溝排
摺型自動閉門 21 組。

水閉門五金工程
52 ， 322 ， 000.0 。

73. 6.3日
180

73. 7.15.

防 河道清理工程
河道清理工L=7 ，700m'

箱涵橋工一座。
42, 121 , 978.64 75

73. 8.29 73. 10. 7.

• 10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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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台北地區防洪初期實施計畫各排水閑門尺寸構造表

堤 防 別 水門編號 水門尺寸( m ) 水門構造 備註

一重堤防 2 孔， 1.3 X 2.0 手搖捲揚機

" 2 孔， 1.0X1.6 "
" L3 X L3 "
" 四 2 孔， 1.5 X 2.0 "

" 五 2 孔， 1.0 X 1.8
手搖捲揚機加

設自動防潮鬧

" 4/、a 2 孔， 1.15 X 1.8 手搖捲揚機

II
七 3 孔， 2 .4 X2.5 "

蘆洲堤防 溪 美 6 孔， 2.7 X 2.0 摺型自動閉門

疏洪道左岸 五谷王南街 2 孔， 1.5X 1. 5 手搖捲揚機

" 化 成路 4 孔， 1.8 X 1.8 If

If 五谷王北綺 2 孔， L5 X L5 If

疏洪道右岸 竹 華 2 孔， 1.5X1.5 If

" 鴨母港 11 孔， 3.0 X 3.0 摺型自動閥門

H 水 補 10 孔， 3.0 X 3.0 "
• 11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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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節

排
水
工
程

排
水
工
程
合
市
區
內
之
排
水
幹
線
及
出
口
抽
水
站
工
程
，
由
往
都
局
負
責
辦
理
，
其
設
計
係
參
照
三
重
市
及

蘆
洲
鄉
雨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計
畫
擬
訂
，
將
提
後
地
區
分
為
三
重
、
溪
美
、
鴨
母
港
及
蘆
洲
等
四
個
排
水
分
區
，

其
工
程
佈
置
參
閱
前
章
園
三
。

一
、
三
重
排
水
分
區

.•

大
部
份
為
舊
三
重
市
區
，
面
積
的
三
五
九
公
頃
，
地
盤
高
介
於
二
﹒
五
至
四
﹒
五
公
尺
間
，
本
區
下
水
道
大

部
份
已
興
建
完
成
，
因
河
川
高
水
位
超
過
市
區
地
面
高
度
，
影
響
市
區
雨
水
之
排
洩
'
乃
增
建
同
安
、
重
陽
兩
抽

• 12'

水
站
及
其
配
合
之
新
水
幹
線
，
便
在
河
川
高
水
位
時
仍
能
藉
抽
水
機
抽
走
排
除
農
內
積
水
。

二
、
溪
美
排
水
分
區

範
圍
涵
蓋
高
速
公
路
北
側
之
溪
美
地
區
，
面
積
約
一
八
三
公
頃
，
地
盤
標
高
在
二
公
尺
上
下
，
故
新
設
溪
美

帥
、
倒
排
水
幹
錢
及
溪
美
抽
水
站
，
以
改
善
堤
後
排
水
。

三
、
鴨
母
港
排
水
分
區

包
括
菜
寮
至
五
股
方
向
，
高
速
公
路
南
北
側
、
三
重
疏
洪
道
右
側
地
區
，
面
積
約
五
七
四
公
頃
，
地
盤
標
高

介
於

0
.

五
至
二
﹒
五
公
尺
，
區
內
原
有
排
水
主
幹
線
為
舊
鴨
母
港
構
，
因
年
久
失
修
，
排
水
不
良
。
本
計
畫
重

建
鴨
母
港
南
北
兩
大
排
水
幹
線
及
新
建
鴨
母
港
抽
水
站
一
處
，
以
改
善
該
地
區
之
積
水
。

四
、
蘆
洲
排
水
分
區

位
於
三
重
、
蘆
洲
堤
防
保
護
區
之
最
北
端
，
面
積
約
四
七
七
公
頃
，
木
計
畫
一
配
合
堤
防
同
時
興
建
排
水
幹
線

及
蘆
洲
抽
水
站
一
處
，
以
減
輕
區
內
積
水
現
象
。
其
他
排
水
支
線
，
將
配
合
都
市
發
展
實
際
需
要
逐
步
改
善
。

本
計
畫
排
水
工
程
共
計
七
大
咱
們
十
九
小
項
，
有
關
各
項
工
程
數
量
規
晝
內
容
及
施
工
進
度
如
表
五

..

台
北
地

區
防
洪
計
畫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排
水
工
程
數
量
比
較
表
。
及
表
六

.•
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排
水
工
程

分
一
項
進
度
及
經
費
比
較
表
。

. 13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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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五
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排
水
工
程
數
量
比
較
表

引重同 排 蘆 幹南鴨 排溪 工

水
安

水 1七母 水 程

幹 幹 排 幹 名

線陽、 是泉 洲 線水港 線美 稱

四 核

、 、 、 、 (是 長

O 四 O
計O 四 度

O O O O 畫
(

四 四 實

、 、 、 、
際

M

七 九
計九 O 七 )

七 四
一」

六 1:畫/、

i雷 I雷 滅 ( 變
加 、 加 少 動

七 M
長~

/、

七 四 四 四 度)

端配 。應後原水 程列箱方萬 酌配

酌合 實期受補 計入 j函要福 予合 變

予實 際計經溝 畫台而求橋 縮貫

延際 需畫費係 執北該由上 短情 動

伸需 要辦限為 行近變明游 是脊居百

要 追理制一 。郊更溝段 要 理

向 加，擬土 公部變因 上

上 辦後改溝 共份更應 游 由

游 理因列， 工改為地
端

效 效、、 、 、 、

量1i1入E 效整工追理列增 工施程台縮 J盆C入 備

相 能個程加。在加 程。計北短 相

若 增排效工 後部 是史 畫近部 若

盆水盆程 期份 益 」郊份

不區增完 計原 不 項公改

少排加成 畫擬 變 下共列 註

。水對後 辦改 。 實工「

• 11 •

'
、
、

屁巴 抽

水

計 古自

五 五

七 七、

r可 r可

s: 玄

(fJ (fJ

七 七
四

四
四

、

r可 o
玄 s:
(fJ 兩 (fJ

一增一增 增

七加主加 七 3日
「可 「可

ζ 玄

(fJ h在 (fJ

合水台配s:設配

計機及合的湊合

增共二實蘆美行
加計台際洲抽政

一五晴需抽水區

七的天要水站域

2 玄污增站一輩

ω ∞水加分二分

'抽一期的增

、

分配良洪對增
易合多排操設

於行。水作溪
管政 放維美

理區 益護抽

。域 增及水

畫 益防站

• 15'

附
註
••

一
、
本
計
畫
執
行
完
成
各
項
工
程
，
利
用
發
包
節
餘
款
，
編
列
各
抽
水
站
第
一
年
操
作
維
護
費
及
現
有
排

水
系
統
淤
泥
清
理
簣
，
撥
交
地
方
政
府
辦
理
，
以
發
揮
排
水
功
能
，
避
免
災
害
。

二
、
木
計
畫
完
成
後
因
抽
水
站
管
理
維
護
人
員
無
法
配
合
擴
編
，
致
颱
風
期
間
維
護
人
力
不
足
欄
柵
污
物

增
多
易
造
成
阻
塞
，
影
響
抽
水
機
效
能
，
乃
再
利
用
全
體
排
水
工
程
節
餘
款
增
設
機
械
自
動
撈
污
設
備

以
減
輕
維
護
人
力
增
進
排
水
妓
益
。

三
、
木
計
畫
用
地
取
得
均
委
由
台
北
縣
政
府
及
鄉
鎮
公
所
負
責
辦
理
。



編 年 工程名稱 工 程 內 容 概要
工程預算金誼通 關 工 預定完成時間

俯 註

號 度
工程決算金額 日 期 1ir際完成l侍間

二重市f哭笑封I， 單孔箱涵 195 M 27 ,800 ,000 69. 10.

1.(1) 的 68.6. 1.

水幹級工程 (A) 雙手lSB 涵 1 ， 075 M 27 ,306 ,630 6且 9. , 30.

二重市E柔美排 條{胡明溝 672 M 10 ,000 ,000 72. 7.

(2) 68. 73. 1. 2.

A<.幹級工程(盼 雙孔箱涵 34 M 7 ,922 ,600 73. 6. 3位

二 m市 II!鳥母 i-li' 47 ,354 ,000 72. 7.

2.(1) 69. 北排水幹線工 學孔箱 j函 1 ， 923 M 70. 1. i7.

程 41 ,521 ,000 71. 10. 30

三軍 rljll!區同治 條仰明溝 388 M 19 ,500 ,000 72 7.

(2) 69 南朔:水幹級工 學孔箱涵 205 M 70.10.17

程 雙孔箱滴 20 M 10 ,405 ,000 71. 21.

聽洲知III的母 i-li' 版砌賜給 1 ， 530 M 70 ,540 ,000 72 11.

(3) 71. 的 j:}l，水幹線( 72.5.25.

下) 學孔箱 j函 40 M 60 ,000 ,000 73. 5. 31.

誼洲鄉!鼠、訓 ·IWI' 版(切例將 458 M 13 ,000 ,000 72. 9.

3.(1) 70. 72.12.28

水悴絲工程(一) 二孔箱漏 17 M 10 ,629 ,900 73. 6. 30.

表六 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初期貨施計畫排水工程分項進位及經~比較表

也
H
﹒

P
J

自主洲鄉誼洲排 單孔箱祠 930 M 57 ,000 ,000 72. 9 撥交公路

(2) 72. 雙孔箱 j函 460 M
水幹級工程(二) 一孔箱Ii兩 650 恥f 是 3 ， 120 ，000 73. 3. 川辦理

麗洲鄉水補排 條砌明(，Iii 1 ,637 M 60 ,000 ,000 72 9.
(3) 70. 71. 5. 10

水幹線工程 雙孔箱 j兩 555 M 43 ,919 ,200 72 10 15

二軍市同安引 18 ,100 ,000 71. 8.
4. (1) 71. 單孔箱 j商 I ,240 M 71. 2. II.

水幹線工程 13 ,873 ,000 71. 8 8.

二靈市設陽引 水泥管 660 卸f 42 ,600 ,000 71. 8.
(2) 71. 單孔箱 j偽 880 M 71. 2. II

I'水幹紋工程 雙孔箱j的 617 M 37 ,821 ,890 72. 2. 4.

l 一輩市同安持! 抽水纖房一座 30 Mx 10 M 34 ,690 ,000 72. 12
5. (1) 71. 71. 8. 1

水站主程 抽水機每台 4CMS-2 台 21 ,731 ,700 72. 6. 7.

一重市重 l湯抽 抽水機房一座 30 Mx 10M 82 ,200 ,000 72. 12
(2) 71. 72.4.20.

水站工程 抽水機每台 4CMS-5 台 45 ,304 ,200 73. 6. 30.

一靈市溪美抽 抽水纖房一座 30 MX 10 M 39 ,200 ,000 73. 5. 自m!:洲抽

(3) 71. 72. 10.16.
水站工程 抽水機每台 4CMS-3 台 30 ,771 ,000 73. 6. 30. 水斗YI~7八J 三~

-hh[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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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節

配
A
口
工
程

台
北
防
洪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，
閉
關
二
重
疏
洪
道
，
貫
穿
省
道
台
一
線
三
重
、
新
莊
之
間
，
為
維
護
該
路
段
每

日
十
八
萬
輛
次
之
龐
大
交
通
流
量
，
勢
須
配
合
興
建
跨
越
疏
洪
道
高
架
橋
|
重
新
大
橋
。

工
程
分
為
主
體
工
程
及
便
道
、
便
橋
工
程
。
詳
附
圖
七

.•

重
新
大
橋
便
道
、
便
橋
工
程
平
面
佈
置
圈
。
主
體

工
程
主
橋
上
部
結
構
採
用
預
力
混
凝
土
箱
型
連
續
樑
。
下
部
結
構
採
用
直
徑
一
五
0
公
分
反
循
環
鑽
掘
式
基
樁
橋

國
型
敬
位
。

木
工
程
原
佑
總
經
費
為
十
四
億
五
千
萬
元
。
橋
樑
工
程
計
七
億
三
千
三
百
萬
元
。
便
道
便
橋
工
程
二
億
六
千

. 19·

七
百
萬
元
。
用
地
補
償
費
四
億
五
千
萬
元
。
實
際
完
成
經
費
約
十
億
七
千
萬
元
。

有
關
各
項
工
程
詳
細
內
容
經
費
及
執
行
情
形
如
表
七

••

台
一
線
疏
洪
道
高
架
橋
工
程
明
細
衰
。



表七 台一線l6iE洪道高架桶工程明細表

項
工 程 名 稱 工程 !有 容 慨嘆

開 工 申兀 工
工程費(元) 。而 註

次 日 jj)J 日 期

便道、也~:m及主體工程規釗 中擎顧問工

規創、設計學t 、設計 69.9. 70.10. 16 ,601 ,928 程公司辦 lli!

台一線二重疏洪道橋新 PC 箱型連續樑，主線長 i* 尚未決算
2. 999m' 寬 22 ~ 25m' 連同 72.5.16. 74.6.30 *530 ,800 ,000 便道廢除等
是工程(主體工程)

區道橋等共29 ， 900 m 2
74.10.31.完工

台一線二重疏洪道橋新 第一期長 1 ， 132 m ，寬 22 m
J. 第二期(福音街)長 1 ， 069 72. 5.16 73. 5. 15. 56 , 650 ,000
是工程(便道工程)

m' 寬 22 ~ 32 m

台一線二重疏洪道橋第 新闖長 2 ， 493 m寬 12 m ，改

4 善長 1 ， 352 m 7210. 1. 73. 4. 16. 69 ,334 ,840
二便道工程

5.
台一線二重疏洪道精第二

400 W水銀路燈 55 盞 73.4.5. 73.6.9. 1 , 140 ,000
施工便道照明設~ilj工程

台一線二重i流洪道使橋用 電鐸H型鋼梁( 570 X 300
6 ) + 12 m 721 1. 1. 73. 1.31. 41 ,164 ,000
鋼樑製造工程

長 872 支共 1 ， 866 T

-ON

.

'J

承的上頁

台一線二重i流洪道木便橋 木便橋長 481.5 m ，寬 20
73. J. 1. 73. 6.30. 63 , 220 ,0007

新建工程 m ，引道長 424 m

台一線二重疏洪道橋施工
72.10. 74.6. 3 , 930 ,560

撥交台北縣

8.
交通管 ilill維持 frc 警察局辦理

一一 ←一一一一一一

9.
台一線二重疏洪道橋交通 交通傑誌 39 面，反光導標

73. 11. 5. 73. 11. 14 384 ,000
管制j標誌工程 67 艾。

10
台一線二靈疏洪道橋交通

交通號誌 8 處 73. J. 74.6. * 2 ,307 ,260
撥交台北縣

管il到號誌工程 條察局辦~trr

II
台一線二章疏洪道橋標誌 交通標誌 81 商、門型架 2

73. 12. 5. 74. II. J *2 , 186 , 000
標級新設工程 座、反光標線 1 ， 470 m 2

73.年洪水期閩台北地區防 堤防缺口 l悠變措施 2 處

12. 洪計震台一線及 103 線防 交通管制設施 I 式 73. 6. 1. 74.2.8 4 ,557 ,000
災胺變工程 臨l侍橋激 4 座

13.
台一線 7 K+ 200 ~ 9 K 5 emil賽背路面加封

74. 1. 15 74.2.5.
+ 190 段路面整修工程 28 ,200 m 2 4 , 100 ,000

-H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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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節

工
程
用
他

木
計
畫
於
民
國
七
十
年
四
月
由
台
北
縣
政
府
公
告
辦
理
用
地
征
收
，
因
疏
洪
道
洲
後
村
居
民
阻
繞
查
估
工
作

進
行
，
至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六
月
部
份
未
領
之
補
償
費
全
部
提
存
法
院
後
終
告
完
成
所
有
用
地
之
取
得
。

堤
防
工
程
及
疏
洪
道
內
之
房
屋
工
廠
應
拆
數
共
計
五
千
餘
戶
，
其
中
合
法
房
屋
主
廠
五
十
餘
戶
，
自
三
童
提

防
開
工
後
陸
續
拆
除
，
洲
後
村
民
經
陳
情
及
教
度
協
議
後
，
同
意
先
行
提
供
疏
洪
道
右
岸
堤
防
加
高
預
留
之
土
地

作
為
臨
時
遷
建
之
用
地
。
並
貸
給
每
戶
十
萬
元
搭
蓋
臨
時
房
屋
，
所
有
拆
除
工
作
方
完
成
，
但
本
項
協
議
在
二
期

-23'

計
畫
時
，
產
生
後
遺
症
，
對
二
期
施
工
造
成
困
擾
。

政
府
為
顧
全
人
民
權
益
，
並
減
少
其
損
失
，
有
關
用
地
、
建
物
、
農
林
作
物
及
工
廠
之
補
償
，
在
法
訂
範
圍

內
儘
量
考
慮
以
優
惠
之
原
則
給
于
補
償
。

有
關
用
地
補
償
費
共
計
五
、
六
六
八
、
八
O
四
、
九
八
五
元
。
詳
見
附
表
八
••

台
北
區
防
洪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
用
地
補
償
費
費
統
計
表
。



•

軍
削
用
〉

吟
詩
岡
藩
辯
道
洹
渴
語
叫
→
尚
迴
峙-
E
u
申
請
聽
峰
時
尚
叩
糊

I!~ 貝魯 挂; 品M 偽 丟在 全令 在主 洒

E穿
才i

三件 但H 祖M﹒ ~ F當

*'1 益事 洹

守書 !Nil H iiffil 荒草

E雪

曰: 草書 是書 吾吾 遺書 當
~ 自 !ill

CJl
學#

、. 22
晶晶∞

8TI
。C。> 這富...
、， >'色。
CU也1

~.
h已n ~

已只 ..... N
四

已們 快4
也FDO ..... 已心 自3

自學
。。 丸。

w 。。 。。 、3 N
w 。3

快d w 足。 '" 丸。 。。
、， 、， "

。3 o H N .ι .ι o o
豆豆

已心 hpod 見。 品已 、3 足由。， <0 ...
w <0 ‘、3 。。 o ...
CDOD tEDQ ‘、3 ..., 已O只B w 00 、" ~丸。 已J可 已D o o
w 心。 N H 、d w E、3 。、
已只 """ o o o o o o

童車.ι 吟。 o o 。3 o o '"
5封

口。

百字
←~ 。。

..... 吟。

已J1 巴。
令。

已且 M o 司在
、a..... 00 、3 ... 已J可 。ba3 ~、a H 、3 b。3s

o
快4 σ3 。3 o 已。

色。 o <0 鬼。 抖司

。。
這

。。。3 con3 00 ..... 而斗
、do o H w ~. .

o o o o o o
誼通o o o o o o

已n .....
。。

I!~

g ←~ 色。 H w 00

巴。 ... 巴。
已只 ... U N

口。 。、
快~ 。3 00 。。 巴。 。。

" 、.

。。 o o o 已D 色。 、d o
o 、h3D

H 趴3 .....
。已。。

w 心益... U可 ... ..., o ...
。丸。。 巴bDo 。。 ..., CJl 已只 。3 ...,

已只 w
。‘d3

w 、3 o
CJl 趴3 o 快4 車 CJl '". .
已們 .ι o o o CCED o o ::j!:... N o o 。3 o 。3

·24·

、
、

第
三
章

第
一
節
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
執
行
依
操
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初
期
工
程
，
已
於
七
十
三
年
六
月
底
如
期
完
成
﹒
然
僅
以
十
年
頻
率
洪
水
為

保
護
基
準
'
與
建
議
方
案
目
標
尚
有
一
段
差
距
。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五
日
行
政
院
會
以
台
七
十
三
經
字
第
二

一
七
一
號
函
指
示

••

關
於
後
績
第
二
期
計
畫
，
原
則
上
應
儘
早
實
施
，
請
台
灣
省
及
台
北
市
政
府
分
別
研
究
提
出
意

見
，
送
請
經
濟
部
綜
合
研
擬
報
院
。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九
月
廿
七
日
復
接
獲
行
政
院
秘
書
長
台
七
十
三
經
一
五
七
八

·25·

七
號
書
函
竭
五
股
工
業
區
及
附
近
地
區
之
排
水
工
程
。
請
台
灣
省
政
府
儘
速
規
劃
連
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第
二
期
計

劃
報
由
經
濟
部
彙
轉
經
建
會
審
核
，
旋
行
政
院
於
七
十
四
年
三
月
十
五
日
台
現
經
四
六
六

0
號
函
以
院
會
第
一
九

二
四
次
會
議
決
定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後
績
計
畫
已
納
入
行
政
院
十
四
項
重
要
計
畫
。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
施
計
畫
為
後
續
計
畫
之
一
部
份
，
其
內
容
核
屬
必
要
，
原
則
同
意
辦
理
」
。
遂
由
水
利
后
繼
續
辦
理
台
北
防
洪
二
期

工
程
，
台
灣
省
部
份
之
淡
水
河
左
岸
防
洪
工
程
。
由
住
都
局
辦
理
淡
水
河
左
岸
區
內
之
排
水
工
程
，
及
公
路
局
配

合
辦
理
台
北
防
洪
之
橋
樑
改
建
等
工
程
。



第
二
節

計
畫
原
則

本
計
畫
防
洪
工
程
部
份
，
係
依
據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七
月
十
四
日
台
六
十
五
經
六

O

三
七
號
函
指
示
台
北
防
洪
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之
原
則
，
將
初
期
興
建
堤
防
予
以
加
高
加
強
至
防
禦
二
百
年
頻
率
之
標
準
。
排
水
工
程
部
份
即
依

防
洪
工
程
實
施
範
圍
三
重
、
蘆
洲
，
疏
洪
道
左
右
岸
及
五
股
工
業
區
及
其
附
近
地
區
排
水
改
善
及
抽
水
站
拓
建
工

程
。
有
關
灰
懦
地
區
開
發
，
其
排
水
設
施
須
配
合
加
強
，
部
鴨
母
港
抽
水
站
抽
水
量
由
十
六
秒
立
方
公
尺
擴
增
為

三
十
六
秒
立
方
公
尺
，
蘆
洲
抽
水
站
抽
水
量
十
六
秒
立
方
公
尺
，
擴
增
為
三
十
二
秒
立
方
公
尺
。

第
三
節

保
護
程
度

- 26-

木
計
畫
係
依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提
出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建
議
方
案
」
保
護
程
度
為
防
禦
二
百
年
頻
率
洪
水

量
為
設
計
基
準
，
及
淡
水
河
關
波
段
可
通
過
二
五
、

O
O
O

秒
立
方
公
尺
之
流
量
，
二
重
疏
洪
道
未
疏
洪
時
台
北

橋
流
量
可
通
過
二
三
、
五

O
O

秒
立
方
公
尺
之
流
量
，
以
確
保
台
北
地
區
在
整
體
計
畫
完
成
時
得
在
二

0
0

年
頻

率
洪
水
時
受
到
適
當
之
保
護
。

、‘.

....

第
四
節

計
畫
內
容

本
計
畫
且
分
為
防
洪
及
排
水
兩
部
份
，
防
洪
工
程
包
括
三
重
、
蘆
洲
堤
防
工
程
及
疏
洪
道
左
、
右
山
厚
堤
防
工
程

，
依
據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建
議
方
案
」
以
台
北
橋
左
端
標
高
為
準
，
由
初
期
計
畫
之
五
、
五
公
尺
，
提
高
至

-
0
、
O

二
公
尺
。
排
水
工
程
包
括
蘆
洲
、
鴨
母
港
抽
水
站
擴
建
工
程
及
五
股
工
業
區
暨
附
近
地
區
排
水
計
畫
等

。
其
工
會
項
目
及
內
容
詳
如
表
九..

台
北
防
洪
二
期
工
程
項
目
及
內
容
衰
。

第
五
節

計
畫
經
費

-27-

本
計
畫
防
洪
及
排
水
工
程
，
包
括
工
程
及
用
地
總
經
費
為
三
十
三
億
一
仟
二
佰
萬
元
，
其
中
防
洪
及
排
水
工

程
費
為
二
十
九
億
二
仟
萬
元
。
用
地
及
補
償
費
為
三
億
九
仟
二
佰
萬
元
。
防
洪
工
程
堤
防
用
地
因
初
期
計
畫
工

程
實
施
時
節
日
辦
理
徵
收
補
償
完
畢
。
故
木
計
畫
內
之
用
地
及
補
償
費
全
部
為
支
付
排
水
工
程
所
用
。
有
關
工
程

經
費
詳
列
如
表
十
台
北
防
洪
二
期
計
畫
防
洪
及
排
水
工
程
經
費
衰
。
其
分
年
經
費
如
表
十
一

••

計
畫
分
年
經
費
表

。

F



第
巾
六
位
阿
實
施
進
度

本
期
計
畫
防
洪
及
排
水
工
程
之
實
施
，
自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度
開
始
，
辦
理
用
地
之
取
得
，
七
十
五
年
度
計
畫

開
始
施
工
，
至
七
十
六
年
度
計
畫
全
部
完
成
。
各
項
工
程
實
施
進
度
詳
列
如
表
十
一
一

..

台
北
防
洪
二
期
計
畫
各
項

工
程
實
施
進
度
衰
。

第
七
節

財
源
籌
措
及
經
勢
分
擔

木
期
計
畫
財
源
之
籌
措
分
配
如
下
﹒
.

·28·

i
二
重
疏
洪
道
左
、
右
岸
堤
防
加
高
，
經
費
五
、

O
五
億
元
，
由
中
央
、
省
、
市
三
對
等
分
擔
。

Z
五
股
工
業
區
及
附
近
地
區
排
水
工
程
所
需
經
費
一
八
、
五
五
億
元
，
中
央
補
助
半
數
，
餘
由
台
灣
省
政
府

負
擔
。

1
淡
水
河
左
岸
三
量
，
蘆
洲
堤
防
加
高
，
及
蘆
洲
、
鴨
母
港
抽
水
站
擴
建
等
，
經
費
九
、
五
二
億
元
，
由
台

灣
省
政
府
負
擔
。

分
年
分
擔
情
形
例
如
表
十
三
..

台
北
防
洪
二
期
工
程
各
單
位
分
年
分
擔
經
費
衰
。

、
、

可←

第
八
節

f

畫
丸
，

T

A
d
O
A
3
3
4
司
，
f

木
計
畫
由
主
管
機
關
，
台
灣
省
政
府
負
責
協
調
督
導
各
項
工
作
及
計
畫
之
執
行
，
有
關
各
單
位
之
工
、
作
分
配

如

下
l
省
水
利
局
負
責
綜
理
木
計
畫
及
防
洪
工
程
部
份
之
測
量
設
計
施
工
等
工
作
。

Z
省
往
都
局
負
責
辦
理
本
計
畫
排
水
工
程
部
份
之
測
量
設
計
及
施
工
等
工
作
。

1
台
北
縣
政
府
負
責
辦
理
用
地
收
購
及
補
償
等
工
作
。

A
h省
公
路
局
負
責
配
合
計
畫
之
橋
樑
改
建
工
程
。

'
、
印
本
計
畫
所
需
經
費
分
由
省
水
利
局
及
住
都
局
負
責
籌
措
編
列
。

·29·

N弟
九
特
即

計
畫
協
調
及
聯
繫
工
作

本
計
畫
工
程
龐
大
，
為
有
放
執
行
及
解
決
執
行
上
可
能
遭
遇
之
各
種
阻
礙
及
困
難
，
於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九
月

二
日
經
濟
部
以
經
七
四
水
三
七
九

O
四
號
出
邀
請
中
央
、
省
、
市
共
十
四
單
位
，
成
立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會
議
」

，
由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為
召
集
機
關
。

小
組
任
務
為



l
台
北
橋
、
中
輿
橋
配
合
改
建
事
項
。

三
高
速
公
路
與
整
體
防
洪
、
排
水
工
程
實
施
配
合
事
項
。

3
淡
水
河
兩
岸
堤
頂
高
程
及
施
工
時
段
配
合
事
項
可

-
4其
他
工
程
設
計
聯
繫
、
協
調
、
督
導
事
項
。

、

小
組
成
員

l
行
政
院
第
五
組
。

2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。

1
4交
通
部
。

•30'

4
h交
通
部
台
灣
區
國
道
高
速
公
路
局
。

p
a台
灣
省
政
府
交
通
處
。

也
台
北
市
政
府
工
務
局
。

、

7
台
灣
省
政
府
建
設
廳
。

。a
台
灣
省
政
府
住
都
局
。

9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。

的
台
灣
省
公
路
局
。

‘.•

•

u
.台
北
市
政
府
養
工
處
。

泣
台
北
縣
政
府
。

日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。

M
m經
濟
部
水
利
司
。

本
計
畫
工
程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會
議
，
於
計
室
且
實
施
中
前
後
共
召
開
十
三
次
會
議
，
有
關
研
商
事
項
及
決
議
，

參
閱
附
錄
一

..
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工
程
聯
繫
、
協
調
小
組
會
議
紀
錄
。

第
十
節

計
畫
效
u
h
且

木
計
畫
實
施
後
其
有
形
及
無
形
之
效
益
甚
多
，
擇
其
重
要
欽
益
分
述
如
下

•.

·31'

l
淡
水
河
左
岸
三
重
、
蘆
洲
等
低
建
地
區
約
一
、
六
六
五
公
頃
土
地
及
四
十
餘
萬
人
口
因
本
計
畫
之
實
施
，

在
不
超
過
二
百
年
發
生
一
次
頻
率
洪
水
時
可
獲
得
安
全
保
護
。

三
三
重
、
蘆
洲
一
帶
因
台
北
防
洪
而
實
施
多
年
之
洪
水
平
原
管
制
區
之
管
制
，
可
適
時
解
除
，
其
不
但
可
提

高
土
地
利
用
價
值
，
增
進
地
方
繁
榮
，
而
且
可
以
減
少
在
管
制
區
內
土
地
所
有
人
之
不
平
，
對
政
府
形
象
之
維
護

與
社
會
安
定
有
正
面
的
作
用
。

1
高
速
公
路
以
南
疏
洪
、
道
左
岸
地
區
，
因
可
獲
得
防
洪
工
程
之
保
護
，
文
區
內
排
水
問
題
得
以
解
決
。
土
地

因
而
可
做
高
度
之
開
發
利
用
。
計
畫
完
成
後
五
股
工
業
區
之
開
發
，
可
解
決
台
北
地
區
缺
乏
工
業
區
，
及
可
增
加

生
產
及
就
業
等
問
題
。



表
九..

台
北
防
洪
二
期
工
程
項
目
及
內
容
衰
。

手里 工 水 排程工洪防 工

(六) (五) 個 (三) (二)

近附暨區業工股五 抽 疏 疏 蘆

畫計水排區地 水 洪 洪 洲 重 早早
站 道 道 堤 提

(3) (2) (1) 擴 左 右 防 防
程山 水抽 續大 建 再山主 岸 工 工
漠 幹水 提案 工 堤 提 程 程 項

整 線站 防坑 程 防 防
治 工及 工溪 工 工

工 程排 程遠 程 程 自

一
(新 新 抽 五 二五 四 四 工

式 頂建 建 水 、 、、 、 、

眾排 站 五

、水 、 擴 八 占/、干/、 五 五

中幹 建 四 八二 八 七
港線 O . 1.\A 'l.、-' o、
)五 O 座 五 尺 尺 尺 程

、 1.、二、i ，，-、、 ，，-、、 ( (

O 尺 種 o 加 3日 加

八 洲 尺
高 高 高

O 、 r、 四二 四 四

1.、" 鴨 3日 - - . .
尺 母 高 。二 四 O 內

及 港 1.、2、i 1.、" 1.\A

抽 、../ . 尺 尺 尺
水 ) 、-./、../

站 o、B

尺一
座 ) 容

鴨蘆 備

母洲
港士曾

、

增加
力日 c
011
"←~
N 、

rC可〉 0「可3

云云 註
".flU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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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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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十
..

台
北
防
洪
二
期
計
畫
防
洪
及
排
水
工
程
經
費
表

(
單
位
..

千
元
)

總 j口k 程 工 水 排 J仁S1、 程工洪防 工

附暨區業工股五的 (寸 (四l (三) (二)

拍 疏 疏 蘆

畫計水排區地近 水 洪 洪 洲 重 手里

站 道 道 堤 堤

(3) (2) (l) 擴 左 右 防 防

程山 水抽 續大 建 岸 R山Z 工 工
項

書是 幹水 提案 工 堤 堤 程 程
整 線站 防坑 程 防 防
治 工及 工溪 工 工

計 計 工 程排 程連 計 程 程 目

工

、 、 、

九 -/』、

七
~ 四
/、

O 五 五 五 四 四
~

七/、

O 九 O 四 八
~

五 程
/、

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

O O O 七 O O O O O O
O O O O O O O O O O O
O O O O O O O O O O O 費

用

地九 九
七
O 及

、 、 、 、 補

O O O O
O O O O 償

O O O O 費

、 、 、 、

O O 七
四

O 五
七 四 四 占/、

七O 一」

八 -/4、- 五/、

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

O O O
七 O O O O O O

O O O O O O O O O O O
O O O O O O O O O O O 計

-33-



表
十
一
•.

計
畫
分
年
經
費
表

••

程 工水 甘甜~F抖抖 程工 洪防 工

r.~

(六) (五) (副 (三) (二) H
近附暨區業工股五 抽 疏 疏 蘆

程一
畫計7.1(排區地 水 洪 洪 洲 重

站 道 道 提 提

(3) (2) OJ 擴 左 右 防 防
程山 水抽 續大 建 岸 R山Z 工 工

E頁
溪 幹水 堤寞 工 堤 堤 程 程
整 線站 防坑 程 防 防

計 治 工及 工溪 工 工 、、-

工 程排 程遠 程 程 自

用工 用工 用工 用工 工 工 工 工 費

地程 地程 地程 地程 程 程 程 程 用

費費 費費 費費 費費 費 費 費 費 別

四

七四 O
七 十

O四、 四O、。。、 o
四o

o o 0 O 度年o 00 O

、
E耳 七一

七 七七 七 十
主王 八一 。O、 五0、 五o- o

年先A On o 仁〉 o
~ o "7三 o o O 度/、

主王 E耳 七主王 I\. E耳 E耳
」一

十/、

。O、 八七、 ζ/4>、 ~

七 o o o /、

o 仁〉 o o o o ζ〉 年
E耳 o E耳 ζ〉 o o o 度

- l口h

一、 ~

三三 土主 /、
gg

、一
主王 二二 主王 七五 E耳 四 ~

七/、

。O、
二二 gg

。。 八七 </>、 C主:E>O o 三二 仁〉 o o
o o ::::)仁〉 o 亡〉 o o o o o
亡〉 亡三3 00 00 o o o o o 計

.

司

表
十
一
一..

台
北
防
洪
第
二
期
計
晝
各
項
工
程
實
施
進
度
表

程 工 水 廿扭aι←← 程工洪防

工

(六) (五) 個) (三) 仁) -)
附暨區業工股五 抽 疏 疏 蘆

畫計水排區地近 水 洪 洪 洲 重

站 道 道 堤 提
程

(3) (2) OJ 擴 左 右 防 防
山 抽

大 建 岸 芹山 工 工

溪 水 豆葉 工 堤 堤 程 程

整 站 抗 程 防 防

c們1'-口‘ 及 溪 工 工
項

工 排 連 程 程

程 水 績

幹 堤

線 防

工 工 目

程 程

用工 用工 用工 工 工 工 工 工 類

地 地 地
補 補 補

償程 償程 償程 程 程 程 程 程 別

七
十

四

年
度

七
十

五

年
度

七
十

-/、

年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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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十
三
一..

台
北
防
洪
地
區
二
期
工
程
各
單
位
年
平
分
擔
經
費
表

總
北市台 台灣省

中 單

央 位

府政 政府
政 名

言十 府 稱

合排防 合排防 合排防 合排防 工

水洪 水洪 水工 洪工 水洪
程

工工 工工 工工

計程程 計程程 計程程 計程程 別

四四 四
七
十四四 四

、、 、 四

OOO OOO OOO 年
度

七
、 、

一五八 二四八 十

七六 O 一 o 一一

五九六 七一六 八八 五

、、、 、 、、 、 、

一六九 九六 。。。 九五 8 OOO OOO
年

六六 O 度

一一 七
、 、

五 O 五O 九七一 十
~

占

七九八六九 五九八六/、 /、

二七五 八 i\ 七八 -/i、A

、、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、

七O四 七O四 OOO 8 8O 一 o 8 五OO O五O 。。。 年一一

O四 O四 OO 度

l口b、
一一 一
、 、、 、 、 、

一 OO- O八四 O 九 O九 九一
-/4、- -/、 七七 ---4/、4

一一 八 八 二五 五七八 、

、 、、 、 、 、、、 、、、

OOO OOO OOO OO Og O五O 五。。。。。 五OO 五OO OOO
O 計

•36'

、
、

可

第
四
﹒
幸

第
二
期
計
畫
|
防

洪
工
程

本
計
畫
防
洪
工
程
部
份
﹒
自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度
開
始
分

二
階
段
辦
理
，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辦
理
第
一
階
段
三
軍

洪
道
左
、
右
岸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，
排
水
閉
門
改
善
工

，
蘆
洲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辦
理
第
二
階
段
疏

程
係
配
合
堤
防
工
程
施
工
同
時
進
行
。

第
一
節

工
程
內
容

'37'

防
洪
工
程
共
分
為

••

三
重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，
蘆
洲
堤
防

加
高
工
程
，
疏
洪
道
左
岸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，
疏
洪
道

右
岸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，
排
水
鬧
門
改
善
工
程
等
五
項
有
關
工

程
內
容
分
別
敘
述
如
下

一
、
三
重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﹒
.

木
工
程
係
將
台
北
防
洪
初
期
三
重
堤
防
予
以
加
高
至
二

頂
標
高
為
一0
.
O
二
公
尺
，
堤
防
全
長
四
、
二
五
六
.
六
二
公
尺
(
其
中
防
洪
牆
長
一
、
二

0
0
公
尺
)
，
堤

防
頂
寬
六
公
尺
，
上
舖
五
公
分
瀝
青
混
凝
土
，
堤
心
填
砂
土
或
卵
石
土
，
前
後
坡
鋪
設
二

0
公
分
及
十
五
公
分
厚

0
0
年
頻
率
洪
水
計
畫
高
程
，
在
台
北
橋
處
計
畫
堤

混
凝
土
護
圾
，
提
後
設
寬
約
十
公
尺
瀝
青
還
凝
土
防
汎
道
路

。
為
顧
及
環
河
快
速
道
之
遑
論
，
在
不
增
加
拆
遷
原



則
下
，
台
北
橋
段
上
下
游
共
一
、
二

0
0

公
尺
特
別
改
建
為
鋼
筋
混
凝
土
防
洪
牆
(
以
保
留
足
夠
寬
度
道
路
，
維

持
環
河
交
通
系
統
)
，
牆
高
七
﹒
五
至
八
﹒
五
公
尺
，
基
礎
每
二
公
尺
設
直
徑
六

0

公
分
，
長
二
十
一
公
尺
混
凝

士
墓
樁
二
支
。
並
於
中
興
橋
上
下
游
各
設
越
堤
路
乙
座
。

、

二
、
蘆
洲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
本
工
程
全
長
四
、
五
五
七
﹒
八

0
公
尺
，
堤
防
斷
面
形
狀
與
三
重
堤
防
相
同
。
並
沿
初
期
工
程
越
堤
路
予
以
加

高
乙
處
。

三
、
疏
洪
道
左
岸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
木
工
程
係
將
台
北
防
洪
初
期
疏
洪
道
堤
防
工
程
予
以
加
高
，
平
均
約
加
高
三
公
尺
，
即
達
二

0
0

年
頻
率
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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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之
計
畫
高
程
，
堤
防
全
長
五
、
三
八
四
﹒
五
三
公
尺
，
堤
頂
寬
六
公
尺
，
上
舖
厚
五
公
分
瀝
青
混
凝
土
，
前
後

坡
各
設
二
十
公
分
及
十
五
公
分
混
凝
土
護
圾
。
為
連
絡
疏
洪
道
左
、
右
岸
之
交
通
，
於
五
谷
王
北
街
、
光
很
路
、

化
成
路
各
設
越
堤
路
乙
座
。

四
、
疏
洪
道
右
岸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
木
工
程
全
長
七
、
七
三

0
公
尺
，
除
疏
洪
道
左
、
右
岸
連
絡
越
堤
路
三
座
外
，
另
增
設
一

O
三
線
越
堤
路
乙

座
，
堤
防
斷
面
形
狀
與
疏
洪
道
左
岸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相
同
。
高
速
公
路
橋
下
長
一
四
六
公
尺
段
，
為
配
合
高
速
公

路
橋
樑
敬
之
加
固
，
將
原
土
堤
拆
除
，
改
建
為
斜
面
探
式
防
洪
牆
，
兩
工
程
配
合
施
工
。

五
、
排
水
鬧
門
改
善
工
程

排
水
閉
門
改
善
工
程
係
將
原
手
搖
螺
桿
式
捲
揚
機
配
合
堤
防
加
高
，
改
為
電
動
油
壓
式
操
作
，
共
計
四
十
三

門
。
另
疏
洪
道
入
口
控
排
水
涵
管
增
設
電
動
治
壓
式
操
作
水
門
乙
門
。
鴨
母
港
、
水
楠
、
及
溪
美
鬧
門
每
門
增
設

綱
索
導
輪
一
組
。
並
在
同
安
、
重
陽
、
溪
美
、
鴨
母
港
抽
水
站
及
水
浦
排
水
門
等
處
興
建
擋
水
牆
工
程
。

有
關
工
程
詳
細
內
容
及
數
量
詳
見
表
十
四

•.

防
洪
工
程
工
作
計
畫
內
容
明
細
衰
。
表
十
五

••

排
水
閥
門
工
程

數
量
表
。
堤
防
及
防
洪
牆
之
標
準
詳
見
圖
八

•.

三
重
蘆
洲
堤
防
標
準
斷
面
園
。
圓
九
疏
洪
道
堤
防
標
準
斷
面
圈
。

圓
十
••

T
型
防
洪
牆
標
準
斷
面
圈
。
圖
十
一

••

斜
向
面
牆
防
洪
牆
標
準
斷
面
圈
。

第
二
節

軌
行
概
要
及
經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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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工
程
由
本
局
第
十
工
程
處
負
責
監
督
施
工
，
由
行
政
院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榮
民
工
程
事
業
處

北
區
王
程
處
承
建
堤
防
工
程
，
木
局
機
械
工
程
隊
承
建
閑
門
改
善
工
程
。

木
工
程
交
由
榮
工
處
承
建
，
因
堤
防
工
程
所
需
土
方
數
量
龐
大
，
工
程
附
近
大
部
份
為
林
口
特
定
區
內
山
地

保
留
管
制
區
，
適
合
築
堤
土
方
取
得
不
易
。
叉
大
量
土
方
工
程
必
需
要
有
可
靠
之
土
源
，
才
能
控
制
施
工
進
度
及

工
程
晶
質
。
為
防
止
承
商
在
管
制
區
內
盜
探
，
濫
墾
而
造
成
災
害
，
故
建
議
以
原
有
台
北
防
洪
初
期
計
畫
五
股
工

業
區
之
第
六
取
土
場
做
為
木
工
程
之
主
要
土
料
來
源
，
但
該
取
土
區
為
榮
工
處
承
建
五
股
工
業
區
之
專
用
取
土
區



，
及
榮
工
處
於
初
期
工
程
施
工
時
提
供
良
好
之
工
程
品
質
，
經
報
請
上
級
有
關
單
位
勘
查
及
慎
審
研
究
後
，
同
意

交
由
榮
工
處
以
議
價
方
式
承
建
。

有
閱
本
工
程
執
行
情
形
及
經
費
概
述
如
下
﹒
.

一
、
三
重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
木
工
程
自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聞
工
，
預
定
至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底
完
工
一
總
工
程
費
三

O
一

、
六O
O
、
o
o
0元
。
因
工
程
係
沿
初
期
堤
防
加
高
，
工
程
用
地
在
初
期
計
童
時
即
已
辦
理
徵
收
完
畢
，
故
木

工
程
在
施
工
時
用
地
並
未
造
成
困
擾
。

木
工
程
開
工
後
不
久
，
因
中
興
大
橋
需
配
合
台
北
防
洪
而
改
建
，
但
以
不
中
綴
交
通
為
原
則
，
故
本
工
程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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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配
合
該
橋
不
中
斷
交
通
之
原
則
，
而
辦
理
變
更
設
計
，
於
該
橋
下
游
增
設
越
堤
路
乙
座
，
為
配
合
堤
防
施
工
，

越
堤
路
於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七
月
底
完
工
。
但
通
車
未
幾
中
興
大
橋
突
告
斷
裂
，
並
造
成
人
員
傷
亡
，
公
路
局
為
免

再
發
生
意
外
，
決
定
封
閉
該
橋
，
改
木
越
堤
路
工
程
完
工
後
並
未
發
生
應
有
之
功
效
。
此
為
本
工
程
第
一
次
辦
理

變
更
設
計
，
總
工
程
費
增
為
三
三
五
、
七
七
七
、
0
0
0
元
。

復
於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間
，
因
堤
防
工
程
沿
淡
水
河
施
築
'
而
穿
越
高
速
公
路
橋
，
於
填
方
初
期
因
增

加
橋
敏
基
礎
荷
重
造
成
該
橋
輕
微
之
下
陷
，
乃
將
原
設
計
底
寬
三
十
三
公
尺
之
土
堤
改
為
基
礎
寬
八
﹒
五
公
尺
之

防
洪
牆
，
以
遠
離
橋
敬
減
少
基
礎
荷
靈
，
而
辦
理
第
二
次
變
更
設
計
，
工
程
費
增
加
為
三
六
七
、
五
三
。
、
六
一

、0
元
。
因
辦
理
二
次
變
更
設
計
工
程
費
增
加
六
仟
餘
萬
元
，
而
奉
准
延
期
至
七
十
六
年
一
月
三
十
日
。
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一
月
十
六
日
清
晨
，
位
於
台
北
橋
下
堤
防
因
台
北
市
自
來
水
事
業
處
埋
設
於
堤
防
基
礎
下

五
0
0

公
壓
之
幹
管
突
然
破
裂
，
因
水
管
經
過
加
壓
關
係
水
壓
特
強
，
且
破
裂
處
正
位
於
堤
防
下
方
，
而
將
堤
內

土
方
淘
空
，
致
使
已
完
成
之
堤
防
沖
毀
。
究
其
災
害
原
因
，
不
外
水
管
老
舊
，
復
經
加
壓
而
造
成
斷
裂
，
或
因
堤

防
增
加
荷
重
所
致
，
但
木
局
於
堤
防
施
工
前
曾
考
慮
水
管
問
題
，
並
函
請
自
來
水
事
業
處
遷
管
，
經
多
次
協
調
結

果
，
該
處
以
受
地
形
及
水
管
材
料
供
應
之
影
響
，
建
議
待
台
北
橋
改
建
時
再
行
辦
理
，
而
不
幸
於
堤
防
將
完
工
前

造
成
災
害
。
本
局
為
免
爾
後
再
發
生
類
似
之
情
況
，
除
函
告
台
北
市
自
來
水
事
業
處
，
應
辦
理
管
路
加
強
工
作
。

有
關
堤
防
損
按
部
份
，
依
契
約
規
定
由
木
工
程
承
商
修
復
，
木
局
並
另
行
成
立
加
強
保
固
工
程
，
以
免
再
發
生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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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，
.
本
加
強
工
程
經
費
計
二
、
八
一
四
、

0
0
0

元
。
本
工
程
除
辦
理
二
次
變
更
設
計
，
一
次
災
害
加
強
工
程
外

'
餘
均
依
計
畫
進
行
，
並
如
期
完
工
。

二
、
蘆
洲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
木
工
程
自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一
兀
月
三
日
開
工
，
計
畫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完
工
，
總
工
程
費
二
一

七
、
二
五
九
、
八

0
0

元
，
工
程
亦
沿
初
期
工
程
堤
防
加
高
。
因
堤
防
樁
號
五
五

0
至
七
一
九
處
與
住
都
局
興
建

之
重
陽
大
橋
相
交
，
雙
方
因
施
工
進
度
無
法
完
全
配
合
，
而
將
木
段
長
一
六
九
公
尺
之
堤
防
交
住
都
局
依
榮
工
處

契
約
單
價
代
辦
施
工
。
本
工
程
除
因
堤
基
地
盤
軟
弱
造
成
況
陷
而
增
加
堤
防
填
方
辦
理
變
更
設
計
，
總
工
程
費
增



加
為
二
三
二
、
八
九
二
、
九
八
九
元
，
餘
均
依
原
計
晝
辦
理
。

二
、
疏
洪
道
右
岸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
木
工
程
自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日
開
工
，
原
預
定
於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完
工
，
總
工
程
費

二
三
三
、
五O
三
、
三0
0
元
。
工
程
係
沿
初
期
計
畫
堤
防
予
以
加
高
，
工
程
用
地
應
無
困
難
，
惟
台
北
防
洪
初

期
計
畫
時
曾
提
供
灰
瑤
地
區
提
後
防
汎
路
做
為
洲
後
村
居
民
遷
村
臨
時
搭
建
房
屋
之
用
地
，
工
程
開
工
後
佔
用
該

地
之
居
民
，
以
灰
罷
童
畫
區
尚
未
分
配
為
由
，
而
拒
絕
遠
離
，
影
響
工
程
之
進
行
，
經
數
度
協
調
及
延
期
，
至
民

國
七
十
六
年
五
月
方
得
強
制
拆
除
，
木
局
編
列
二
三
七
、
四

0
0
元
，
做
為
配
合
拆
除
所
需
支
付
之
行
政
作
業
費

'
工
程
方
得
繼
續
進
行
，
惟
影
響
工
程
進
度
甚
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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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工
程
為
配
合
一O
三
線
道
路
交
通
及
增
加
施
工
安
全
標
誌
並
支
付
灰
瑤
住
戶
強
制
拆
除
之
行
政
費
前
後
共

辦
理
三
次
變
更
設
計
，
總
工
程
費
增
加
為
二
四
九
、
九

O
八
、
五
0
0
元
。
施
工
期
限
也
因
灰
瑤
拆
遷
戶
之
影
響

及
工
程
數
量
之
增
加
，
施
工
期
限
牽
准
延
至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寸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並
如
期
完
工
。

木
工
程
於
穿
越
高
速
公
路
洩
洪
橋
下
段
，
原
設
計
係
於
初
期
完
工
之
土
堤
上
加
設
低
矮
之
倒

T
型
直
立
式
防

洪
牆
長
度
一
四
六
公
尺
，
惟
防
高
速
公
路
局
以
橋
敬
沉
陷
，
影
響
行
車
安
全
為
自
﹒
未
予
同
意
，
致
工
程
被
迫
中
止

幾
經
協
調
。
於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九
月
三
十
日
奉
經
濟
部
指
示
，
委
託
中
華
顧
問
工
程
司
設
計
，
以
堤
防
不
抵
觸
計

晝
提
法
線
要
求
下
，
設
計
斜
向
面
牆
及
撐
牆
之
蝶
式
結
構
防
洪
牆
，
而
另
行
成
立
疏
洪
道
右
岸
防
洪
牆
工
程
，
交

、、.

F

榮
工
處
施
工
，
總
工
程
費
六
八
、
六
八
三
、

0
0
0

元
。

工
程
延
自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洪
期
後
開
工
。
開
工
後
因
基
礎
截
水
牆
開
挖
，
不
慎
使
中
油
氣
管

破
裂
，
共
搶
修
三
晝
夜
，
繼
叉
遭
遇
流
沙
致
導
溝
二
邊
崩
塌
造
成
導
牆
移
動
變
形
而
無
法
施
工
，
乃
變
更
設
計
，

改
採
用
新
的

S
M
忱
地
下
連
續
堅
工
法
施
工
，
工
程
雖
經
延
誤
，
但
因
新
工
法
施
工
快
速
，
加
以
承
商
積
極
趕
工

，
仍
於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颱
風
期
前
如
期
完
成
。

四
、
疏
洪
道
左
岸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
本
工
程
自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十
月
四
日
開
工
，
預
定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完
工
，
總
工
程
費
一

-
0

、

九
五
七
、

0
0
0

元
。
工
程
因
光
復
路
越
堤
路
加
高
，
影
響
附
近
連
絡
道
路
之
出
入
，
叉
五
股
工
業
區
沿
疏
洪
道

'43'

外
圍
道
路
與
疏
洪
道
防
汎
路
相
互
衝
突
，
而
雙
方
工
期
無
法
配
合
故
辦
理
變
更
設
計
，
五
股
工
業
區
防
汎
路
配
合

工
業
區
施
工
，
另
行
成
立
預
算
，
原
工
程
費
減
為
一

O

二
、
八

O

一
、
0
0
0

元
。

疏
洪
道
左
岸
堤
防

N
m〈
十
器
。
-
4
月
〈+
N
E
防
沉
路
工
程
，
自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七
月
一
日
開
工
，
總
工
程
費
六
、

五
九
七
、
六

0
0

元
，
於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八
月
二
十
九
日
如
期
完
工
。

五
、
排
水
閉
門
改
善
工
程

木
工
程
係
鑑
於
台
北
防
洪
初
期
計
畫
所
完
成
之
水
門
，
操
作
不
便
及
門
扉
啟
閑
情
況
不
甚
理
想
而
成
立
台
北

防
洪
二
期
排
水
閑
門
改
善
工
程
。

,...



排
水
間
門
改
善
工
程
係
委
託
黎
明
工
程
顧
問
公
司
設
計
，
交
由
木
局
機
械
工
程
隊
施
工
，
於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
五
月
二
十
日
開
工
，
預
定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完
工
，
總
工
程
費
六
二
、
三
四
七
、

合
三
重
、
蘆
洲
堤
防
施
工
，
閉
門
工
程
主
體
部
份
在
汎
期
六
月
底
前
完
成
，
在
施
工
中
為
配
合
已
有
構
造
物
及
住

一
七
0

元
，
為
配

都
局
抽
水
站
擴
建
等
工
程
，
會
三
度
辦
理
變
更
設
計
，
總
工
程
費
增
為
八

0

、
。
一
九
、
六
四
一
元
。
工
程
依
原

定
計
畫
如
期
完
工
。

初
期
計
畫
完
成
木
製
閑
門
，
經
地
方
政
府
反
應
維
護
不
易
，
奉
准
追
加
辦
理
更
換
，
而
成
立
木
製
鬧
門
更
換

工
程
，
由
木
局
機
械
隊
施
工
。
總
工
程
費
二
二
、
九
九
四
、
二

O

五
元
。
於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八
月
十
日
開
工
，
預

定
於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二
月
五
日
完
工
。
因
初
期
完
成
之
油
管
路
遭
外
力
破
壞
，
並
考
慮
油
壓
操
作
箱
之
錫
蝕
而
辦

·44·

理
變
更
設
計
，
總
工
程
費
增
為
二
三
、
九

O

二
、
三
五

0
元
。
工
程
依
計
畫
如
期
完
工
。

有
關
工
程
執
行
情
形
及
經
贊
詳
表
十
六

..

台
北
防
洪
二
期
工
程
執
行
情
形
及
經
費
衰
。

第
三
節

特
殊
工
程
設
計
及
施
工

台
北
防
洪
初
期
計
畫
係
依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專
案
小
組
研
究
結
論
，
建
議
淡
水
河
左
岸
地
區
困
地
質
較
為
軟
弱

'
宜
採
用
土
堤
，
便
於
爾
後
地
層
下
陷
致
堤
防
高
度
不
足
時
易
於
加
高
，
故
初
期
計
畫
於
台
北
橋
下
及
疏
洪
道
右

山
芹
高
速
公
路
疏
洪
橋
下
設
計
採
用
土
堤
，
但
木
期
工
程
設
計
時
改
為
防
洪
牆
型
式
，
台
北
橋
段
受
限
於
原
來
取
得

可

之
用
地
，
因
當
地
已
高
度
開
發
，
如
仍
採
土
堤
型
式
加
高
，
則
將
造
成
堤
後
防
汎
路
之
不
足
，
使
環
河
道
路
到
此

形
成
瓶
頸
，
故
乃
將
堤
防
改
為
倒
T
型
防
洪
牆
，
以
配
合
將
來
環
河
快
速
道
路
網
之
計
畫
。
叉
高
速
公
路
洩
洪
橋

下
為
配
合
高
速
公
路
局
橋
敏
加
固
工
程
，
施
工
堤
線
以
木
抵
觸
計
畫
堤
法
線
為
原
則
而
將
原
土
堤
予
以
拆
除
改
為

斜
向
面
牆
及
撐
牆
之
蝶
式
結
構
防
洪
牆
，
為
較
初
期
工
程
特
殊
之
部
份
。
木
節
僅
對
防
洪
牆
工
程
較
特
殊
之
基
樁

載
重
試
驗
情
形
及
地
下
連
續
壁
新
S
M
W札
工
法
之
施
工
與
堤
後
環
河
道
路
設
計
等
三
項
提
出
報
告
。

一
、
防
洪
牆
基
樁
載
重
試
驗

..

木
工
程
叮
樁
係
由
國
內
廠
商
製
造
，
樁
長
二
十
一
公
尺
，
分
上
下
二
節
，
上
樁
長
為
十
公
尺
，
下
樁
為
十
一

公
尺
。
直
徑
為
六
十
公
分
。
試
樁
位
置
係
由
木
局
指
定
，
共
試
樁
二
支
，
樁
號
為
一
六
八
五
及
二
六
二
三
。
預
定

-45-

試
驗
至
設
計
荷
重
二

O
O
M
-
-

。

付
土
壤
概
述

•.

依
台
灣
探
勘
工
程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鑽
探
資
料
顯
示
，
十
三
﹒
三
六
公
尺
至
二
四
﹒

-
0
公
尺
地
質
為
灰
色
黏

土
質
況
泥
，
夾
帶
砂
質
沉
泥
薄
層
，
低
至
中
塑
性
。

口
試
驗
程
序

..

l

安
施
方
式

••

依
〉

ω
斗
Z
U
H
H
E

判
斷
法
決
定
其
承
載
力
。

號
規
範
'
試
畢
依
美
國

F
E
Z
O
E
C
Z
H

〈
閏
月
叩
門
吋
呵
，
重
型
樁
試
驗



2
加
壓
步
驟
•.

採
分
段
延
時
加
壓
法
，
以
設
計
荷
重
之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為
每
一
荷
重
階
段
，
於
加
壓
畢
其
記

錄
時
間
為
二
分
、
四
分
、
八
分
、
十
五
分
、
三
十
分
，
之
順
序
記
錄
，
如
每
次
加
壓
後
其
每
小
時
平
均
況
陷
值
未

超
過
O

﹒
二
五
公
塵
則
可
繼
續
下
一
階
段
加
壓
，
如
有
沉
陷
值
不
壞
定
時
，
即
每
小
時
平
均
沉
陷
值
超
過

0
.

二

五
公
崖
，
則
需
延
長
記
錄
時
間
，
保
持
壓
力
至
二
小
時
，
如
仍
星
不
穩
定
現
象
，
則
不
考
慮
該
條
件
，
繼
續
下
一

一
五
。
、
二
0
0

，
需
各
罔
昇
乙
次
，
直
至
加
壓

階
段
，
於
每
次
加
壓
至
設
計
荷
重
之
百
分
之
五
十
、

-
o
o

、

達
到
設
計
荷
重
之
百
分
之
二

O
O
時
﹒
需
保
持
壓
力
二
十
四
小
時
，
如
其
沉
陷
值
穩
定
，
即
可
分
四
次
卸
壓
，
如

其
保
壓
二
十
四
小
時
之
每
小
時
平
均
祝
陷
值
超
過

0
.
二
五
公
崖
，
則
需
保
持
壓
力
至
四
十
八
小
時
，
如
仍
不
能

穩
定
，
則
不
考
慮
該
條
件
，
分
四
次
卸
壓
歸
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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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基
樁
承
載
力
判
斷

於
該
樁
荷
重
之
二

0
0

公
噸
時
，
其
最
大
沉
陷
量
，

ω
Z

巳
口
應
不
超
過
∞
丹
丹

U
E
H
b
+
0
.
n

即

的
自
丹
已
C

〈

ω
而
片

已z

，
如
超
出
即
表
示
該
基
樁
已
無
法
承
受
其
所
設
計
預
定
之
荷
童
，
今
將

ω
自
+
巳
白計
算
如
下

..

I
求
該
基
樁
自
身
因
壓
縮
之
變
形
量

5

'HU--k
c
l

〉
﹒
開

H
V
H
N
D
C
防
患
(
玄
﹒
→
﹒
ω
﹒
)

閣
制
潛h
r
s
b附
m
c
o
r
m
\白
宮
"

司F

可

HKHFM+FN
H
L
M
H
已
達

(
第
一
節
下
樁
以
斗
設

d
b之
高
拉
力
鋼
鐵
N
∞
支
分
佈
全
樁
)

H
h
N
U
-
-
這
(
第
二
節
上
樁
以

對

吧
?
之
高
位
力
鋼
鐵
N
∞
支
分
佈
全
樁
)

〉
(
U
H
司

(
a
C
O
N
-
h
C
O
N)
\
h
H
E

吋
c
g
g
E

開

「可

II II
U可抖-...... ""
心。 ....
×凹

o X
mS
E 之

志告
垣 o

H
印
-
K
N×
E
A
R
-
E
\
3
3
、

已。

II
←~ I"'>
U可 10

、~IO

glx
01

1 抖~

xlg
r、 10
'-"I

IX
...1
t、。忱。

i 妒4

XIIX....,
01>-'
恥 10

、..1 10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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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
讀

H
O

﹒
色
ω

司
，
』
求
基
樁
樁
尖
下
之
土
壤
，
經
該
荷
童
時
，
其
樁
體
彈
性
縱
向
壓
縮
之
變
形
量
。
叮
叮
ω

開
吋
約
旦
、
自
-
N
H
O
Z
以
修

正
土
壤
壓
縮
彈
岡
量

UHUNSS

∞
II
心3
o
已no
2 基

標樁

準之

樁樁

徑徑

巳
u
a
c

Z
H
t
τ
\

口

H
\
H
H
b
m

吋

民

ω
0
.
m



。
們

II II
o 0

已"←~
.ι u1

。、、~ •
.+

才 I· 0

00 ......

αo •
o
o'l X

§ z

3
經
試
驗
樁
結
果
顯
示
，
其
載
重
在
二

O
O

噸
時
。

、

一
六
八
五
樁
沉
陷
量
為
九
、

一
三
四
公
塵
，
面
小
於
訕
。

二
六
二
三
樁
沉
陷
量
為
一

0

、
八
二
0
公
塵
，
凶
大
於
訕
。

。
c
u
b
+
0
.
(
U
N
D
-
S
ω
3
+∞
﹒
∞S
H
U
-
N
S
E

一
六
八
五
樁
可
承
受
設
計
承
載
力
。
樁
二
六
二
三
之
承
載
力
由
圍
得
知
應
在

E
B
U
O玄
月
廿ω

，
雖
未
達
二

O
O

玄
、
叫
，ω
但
在
允
許
極
限
及
彈
性
範
圍
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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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地
下
連
續
壁

ω
玄
逆
工
法

..

ω
玄
詞
是

ω
O
F

玄
宗

H
Z
C
t有
〉F
F之
縮
寫
，
是
以
水
泥
系
強
化
液
，
將
現
地
土
壤
就
地
鑽
掘
混
合
攪
拌
，

築
造
成
地
下
連
綴
壁
。
本
工
法
係
於
一
九
七
六
年
始
研
究
發
展
成
功
的
，
係
以
多
軸
鑽
掘
攪
拌
機
，
於
現
地
鑽
掘

同
鷗
在
針
頭
處
噴
出
水
泥
系
強
化
液
與
現
地
土
壤
混
合
攪
拌
，
每
次
施
工
一
單
元
，
由
於
重
疊
施
工
，
能
築
造
成

一
完
整
無
接
縫
之
地
下
連
續
壁
。
適
用
於
擋
土
牆
，
戳
水
牆
，
及
土
壤
改
良
等
工
程
。

本
工
法
具
有
下
列
各
特
點
﹒
.

l
具
高
度
之
止
水
性

以
三
桿
具
有
攪
拌
翼
與
螺
旋
翼
交
錯
之
鑽
桿
'
隨
鑽
掘
同
時
均
勻
攪
拌
的
施
工
方
式
，
可
得
到
整
體
連
續

而
均
勻
之
土
壤
強
化
壁
體
，
比
傳
統
連
續
壁
更
具
有
優
良
可
靠
之
止
水
性
。

勻
，
心
不
影
響
施
工
地
點
鄰
近
之
土
層

就
地
以
水
泥
系
強
化
液
與
現
地
土
壤
鑽
掘
混
合
攪
拌
而
築
造
成
士
壤
強
化
連
續
壁
，
施
工
時
對
其
鄰
近
之
土

壤
並
不
產
生
按
動
與
崩
塌
故
無
附
近
地
盤
下
陷
之
慮
。

1
中
可
縮
短
工
期

由
於
現
場
採
用
與
原
地
之
土
壤
攪
拌
施
工
方
式
，
可
一
次
完
成
築
造
壁
體
，
因
此
所
需
工
期
較
其
他
工
法
為
徑
。

A
h具
多
項
功
能

•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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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
工
法
不
僅
可
做
擋
土
牆
，
亦
可
做
為
多
種
止
水
牆
、
土
壤
改
良
等
效
果
均
極
良
好
。

E
可
築
造
出
更
厚
更
深
之
變
體

木
工
法
標
準
壁
厚
為
六

0
0
公
塵
，
但
亦
可
築
造
一
、

o
o
0

公
壓
之
壁
厚
，
目
前
最
深
施
工
實
績
為
六
三
公
尺
，
現

土
壤
情
況
尚
可
增
加
。

因
木
工
法
具
有
上
述
之
各
種
特
點
，
致
高
速
公
路
洩
洪
橋
下
防
洪
牆
工
程
雖
經
延
誤
，
但
尚
能
如
期
完
工
，
其
對
本
工

程
基
礎
處
理
之
幫
助
，
可
說
劫
不
可
滅
。

木
工
程
擋
土
牆
之
施
工
程
序
，
詳
附
圍
十
二
。
擋
土
牆
完
成
後
並
做
透
水
試
驗
，
以
確
認
工
法
之
甜
瓜
果
。
有
關
試
驗
之



K
值
依
規
定
應
小
於H×
H
O
-
m
仰
自\
m
m口
，
經
送
三
組
試
體
委
請
工
業
技
術
研
究
院
能
頓
與
礦
業
研
究
所
分
析
結

果
，
其
K
值
均
符
合
標
準
。
有
關
七
十
七
年
三
月
十
一
日
及
四
月
十
一
日
分
析
鑑
定
報
告
書
之
試
驗
值
。
詳
附
錄

。

三
、
提
後
防
汎
道
路
配
合
環
河
道
路
設
計

..

、

因
木
計
畫
區
都
市
發
展
快
速
，
且
原
有
都
市
計
畫
缺
乏
前
膽
性
之
規
劃
，
致
欠
缺
完
整
而
理
想
之
交
通
系
統

。
故
木
期
計
畫
畫
實
施
時
利
用
堤
後
防
汎
路
之
興
建
，
特
別
予
以
加
寬
，
並
舖
一
敘
柏
油
路
面
與
區
內
道
路
連
接
，

而
形
成
環
河
道
路
網
，
工
程
完
成
後
對
改
善
地
芳
之
交
通
助
益
甚
大
，
本
項
工
程
非
同
一
般
之
防
洪
工
程
防
汎
路

，
故
亦
可
謂
特
殊
工
程
之
設
計
。

-so-

第
四
節

汎
期
防
洪
防
災
應
變
措
施

本
計
畫
完
成
後
其
保
護
程
度
雖
可
達
二
0
0
年
洪
水
頻
率
，
唯
計
畫
進
行
跨
越
二
年
度
，
於
、
沉
期
時
部
份
工
程
俏

未
完
全
發
生
功
紋
，
為
配
合
計
畫
實
施
，
發
揮
防
洪
排
水
功
能
，
並
防
範
洪
水
災
患
，
確
保
地
區
民
眾
生
命
財
產

之
安
全
，
便
可
能
遭
受
之
災
害
損
失
減
至
最
低
程
度
，
而
於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七
月
九
日
在
台
北
縣
五
股
‘
鄉
，
水

唯
路
榮
工
處
五
股
施
工
所
舉
辦
防
洞
搶
修
演
習
，
演
習
位
置
詳
圖
十
三
一

•.

台
北
縣
七
十
六
年
防
沉
搶
修
演
習
位
置

園、、

旬，

演
習
由
台
北
縣
放
府
主
辦
，
木
局
第
十
工
程
處
協
辦
，
演
習
內
容
包
括

l
淡
水
河
防
洪
報
連
繫
之
傳
遞
，
如
附
表
十
七
。

2
防
洪
警
報
及
防
災
應
變
措
施
，
分
別
就
八
個
假
想
基
木
狀
況
處
置
。

演
習
執
行
單
位•.

五
股
鄉
公
所
、
台
北
縣
警
察
局
、
新
莊
分
局
、
交
通
分
隊
、
消
防
分
隊
、
台
北
縣
衛
生
局

、
五
股
鄉
衛
生
所
、
蘆
洲
鄉
公
所
。

指
導
單
位•.

經
濟
部
水
利
司
、
水
資
會
、
建
設
廳
、
警
務
處
、
交
通
處
、
住
都
局
、
水
利
局
、
台
北
市
政
府

、
養
工
處
。

本
演
習
並
邀
請
各
市
鄉
鐵
公
所
派
員
觀
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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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
習
編
組
••

依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應
變
指
揮
系
統
圖
」

辦
理
。
如
附
表
十
八
。
及
「
台
北
縣
指
揮
系
統
圖

'--

。
如
附
表
十
九
。

木
次
演
習
以
依
照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遠
繫
協
調
小
組
第
七
次
會
議
結
論
辦
理
。
演

習
過
程
全
部
依
演
習
狀
況
順
利
完
成
。
並
各
單
位
均
能
互
相
比
較
觀
摩
，
瞭
解
本
身
職
責
，
使
防
洪
計
畫
能
達
到

預
期
之
效
果
。



F

第
五
節

檢
計
及
建
議

一
、
本
計
畫
用
地
於
初
期
工
程
實
施
時
已
辦
理
徵
收
完
畢
，
唯
灰
瑤
地
區
堤
後
防
沉
路
為
洲
後
村
民
所
使
(
倍
)

佔
用
，
做
為
臨
時
居
所
﹒
而
造
成
後
遺
症
，
於
末
期
施
工
時
居
民
拒
遷
，
需
要
強
制
拆
除
，
但
拆
除
時
間
一

再
延
期
，
除
影
響
施
工
外
，
政
府
公
權
力
受
損
，
而
影
響
政
府
之
形
象
。

二
、
堤
防
完
成
後
因
車
輛
不
易
進
入
河
邊
傾
倒
廢
棄
土
及
垃
圾
，
對
防
止
河
川
污
染
有
甚
大
幫
助
。
唯
堤
防
施
工

同
時
應
配
合
辦
理
河
道
疏
竣
及
整
理
。
地
芳
政
府
應
對
高
灘
地
予
以
美
化
，
可
增
加
民
眾
休
閒
空
間
。
區
內

之
污
水
如
能
配
合
排
水
工
程
辦
理
，
其
效
果
可
更
佳
。

、

初
期
及
木
期
工
程
在
設
計
上
僅
考
慮
結
構
之
安
全
性
。
其
對
環
境
之
影
響
如
美
化
等
並
未
考
慮
，
故
三
期
工

程
時
，
應
在
財
務
之
允
許
下
考
慮
提
昇
及
加
強
環
境
工
程
之
認
識
。

四
、
政
府
必
要
之
工
程
應
在
財
力
允
許
情
形
下
盡
早
實
施
，
以
減
少
工
程
阻
力
。
因
土
地
之
開
發
利
用
愈
來
愈
高

'
相
對
工
程
用
地
阻
力
亦
愈
來
愈
大
。
所
用
於
徵
收
及
補
償
費
用
亦
相
對
增
加
，
而
造
成
政
府
相
當
大
的
財

力
負
擔
，
此
等
工
程
阻
力
亦
對
工
程
執
行
人
員
於
執
行
時
造
成
心
理
壓
力
。

五
、
木
工
程
為
加
強
地
方
建
設
，
改
為
區
內
交
通
，
而
特
別
將
堤
後
防
況
路
予
以
加
寬
。
今
道
路
已
興
建
完
成
，

，
但
地
方
政
府
應
善
加
利
用
及
珍
惜
，
區
內
違
規
超
載
之
車
輛
應
妥
為
管
理
，
方
不
致
失
去
木
工
程
對
改
善

區
內
交
通
之
苦
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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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洪工程工作計皇室內容明細表

七 十 五 年 度七 十
~

年 度/\

三尺工程項目 說明 單位 數量 備考
以疏 工程項目 說明 單位 數 圭主E亞L 備考

111'
挖方 m" 17 ,000

O
挖方 m' 77 ,000堤 迫公

~Jj 填方 rna 553 ,400
右尺

I良方 m、a 578 ,700J;u
!1ij 填級配料 WIa 68 ,100 上是 填級配料 m" 61 ,800
工

IjlHH仇AHIJJ|

j這
混凝土談坡 rna 127 ,700 混凝土護坡 m' 174 ,100

JE 混 凝 土 nza 11 ,300 工 混 ;反 土 m' 2,300
但可

中莫 型 m" 28 ,000
們

棋 型 m' 7 ,000長

E 瀝青混凝土面層 rna 61 ,700 皮 i時背混凝土面層 m" 112 ,100-I:; 一七
公 排水開門改善 國青 8 七 排水閉門改善 座 3

j，R 尺工程項 目 說 明 單位 且投 畫一 俯考 時fi 六 工智一項 目 說明 單位 數 量 你考
洲

挖 方 m" 18 ,200 IJt 七
挖 方 m' 56 ,00011£ 治公

I')j 填 方 n2a 775 ,000 1~ 尺 填 方 m' 196 ,500);11
I',:} 填級配料 m' 72 ,000 JjJ 1異級配料 m:i 44 ,900
工 [ljj

長
混凝土護坡 m' 159 ,500 力日 混凝土護坡 m' 95 ,500
混 凝 土 m" 3 ,100 混 凝 土 m

a 500JSt. 工
內

模 型 m
a 10 ,900

早早
模 型 m

a 1 ,100TL 長

-π i照背混凝土問層 m'可 66 ,100 度 濟背混凝土面層 m
a 64 ,000

I I. 五

/4、、 開 tJ l' 水閉門改善 @6. 3

表十四

E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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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十五台北防洪二期計晝排水閉門工程數量表:

類別 工 程 名 稿、 單位 數量 內 ~ 備註

口1 叮1

中輿橋上游水門工程 門 I H= 1.0 W 0.8
叮1 m

改 一號中興橋水門工程 1/ 2 H=2.0 W=1.3
口1 口1

二號同安街水門工程 1/ 2 H= 1.6 W=1. 0
口1 口1

三號帽德街水門工程 1/ H= 1. 3 W=1. 3
口1 口1

四號長元街水門工程 1/ 2 H= 2.0 W=1.5
訂1 口1

善
五號介壽路水門工程 1/ 2 H = 1.8 W 1. 15

口1 口1

六號龍門嗎水門工程 1/ 2 H= 1.8 羽'=1. 15
立1 m

七號重陽路水門工程 1/ 3 H=2.5 而'=2.4
口1 扛1

五谷王南街水門工程 1/ 2 H= 1.5 布正=1.5

m π1

工 五谷王北街水門工程 1/ 2 H= 1. 5 W=1.5
口1 口1

化成禱水門工程 1/ 6 H=1.6 W 1.8
口1 m

竹華水門工程 1/ 2 H= 1.5 W=1.5
口1 口1

程 鴨母港水門工程 1/ II H=3.0 W 3.0
口1 口1

水;滴水門工程 1/ 10 H= 3.0 W 3.0
口1 口1

同安抽才啪擋水牆工程 全 L=47 H=8.5

增 溪美抽水站擋水橋工程 1/ 1 L =76iilH=7.1訂91
口1 π1

鴨母港抽水站擋水牆工程 1/ L=157 H=8.63
去RX几 III 口1

水清排水門擋水牆工程 1/ 1 L=60 、 H-6-(J4
m 訂1

工
疏洪道入口堪操作水門工程 門 H=0.3 W=0.3

鴨母港水門綱索導輸工程 1/ I I

程 水清綱索輔命工程 1/ 10

漠美綱眾導輸工程 1/ 6

·58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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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洪道左岸
76. 7. 1 76. 7. 1. 本工程為疏左之內

防沉路 L= m
因需與工業程區配合1270 6 ,597 ,600 76. 8. 29 76. 8. 29
而另設工 。

75. 5. 20. 75. 5. 20.
閥門改善工程 閉門 43門 80 ,019 ,641 76. 8. 26 76. 8. 26.

76. 8. 10 76. 8. 10.
木製鬧門更換工程 23 ,902 ,350

77. 2. S. 77. 2. 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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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縣七+六年防況繪修演習位置圍區+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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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u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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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h尸

h

第
五
章

第
二
期
計
畫

l
排
水
工
程

計
畫
概
要

革
巾
一
位
叩
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於
七
十
三
年
六
月
完
工
後
五
股
工
業
區
及
附
近
地
區
包
括
新
莊
、

五
股
、
泰
山
等
市
鄉
已
受
二
重
疏
洪
道
堤
防
及
高
速
公
路
路
提
之
保
護
，
雖
可
避
免
洪
水
之
泛
濫
，
但
堤
後
之
積

水
亦
無
法
迅
速
排
除
，
經
接
具
「
五
股
工
業
區
及
附
近
地
區
排
水
計
畫
」
報
奉

鈞
院
核
定
連
同
抽
水
站
擴
建
工

程
計
畫
且
併
入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辦
理
。

木
工
程
以
二

0
0

年
洪
水
頻
率
為
保
護
程
度
，
範
圍
包
括
二
重
疏
洪
道
以
西
，
高
達
公
路
以
南
、
台
一
線
公

•63'

路
以
北
，
林
口
台
地
以
東
地
區
，
面
積
約
三
、
四
三
六
公
頃
，
其
中
山
區
集
水
面
積
一
、
七
七

0
公
頃
，
平
地
集

水
面
積
一
、
六
六
六
公
頃
。

林
口
台
地
山
區
逕
流
以
高
水
位
連
繫
堤
防
沿
高
速
公
路
南
側
併
行
至
疏
洪
道
左
岸
堤
防
銜
接
，
直
接
藉
重
力

自
然
排
入
疏
洪
道
;
平
地
之
中
港
及
爐
子
川
排
水
幹
線
則
依
原
線
加
以
整
建
擴
大
斷
函
，
並
於
與
大
案
坑
溪
灌
合

處
設
置
排
水
閉
門
及
抽
水
站
，
當
大
寞
坑
溪
水
位
高
漲
時
，
關
閉
關
門
以
防
洪
水
倒
灌
，
並
依
需
要
開
啟
抽
水
機

排
水
，
外
水
位
低
於
內
水
位
時
，
仍
藉
重
力
排
水
。

另
外
地
勢
較
高
之
頂
級
工
業
區
附
近
劃
為
單
獨
排
水
區
，
設
置
排
水
幹
線
及
抽
水
站
，
以
備
疏
洪
道
水
位
高



漲
，
無
法
自
然
排
水
時
使
用
。

木
工
程
計
畫
興
建
下
列
各
項
工
程

村
大
寞
坑
溪
連
繫
堤
防
二
、-
0
0公
尺
(
含
五
股
交
流
道
橋
涵
一
處
，
防
洪
閉
門
一
座
)
。

、

H
H頂
眾
排
水
幹
線
九
一

0
公
尺
。

卅
日
中
港
排
水
幹
線
二
、
八
二0
公
尺
。

回
壇
子
川
排
水
幹
線
一
、
三
五

0
公
尺
。

同
頂
山
坎
抽
水
站
(
每
秒
抽
水
量
四
立
方
公
尺
抽
水
機
組
三
組
)
。

付
中
港
抽
水
站
(
每
秒
抽
水
量
八
立
方
公
尺
抽
水
機
組
八
組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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怕
蘆
洲
抽
水
站
(
擴
建
每
秒
抽
水
量
一
四
立
方
公
尺
抽
水
機
組
四
組
)
。

圳
鴨
母
港
抽
水
站
(
擴
建
每
秒
抽
水
量
四
立
方
公
尺
抽
水
機
組
五
組
)
。

圳
大
突
坑
溪
上
游
山
溪
整
治
工
程
。

本
工
程
完
成
後
可
使
區
域
內
三
、
四
三
六
公
頃
範
圍
免
受
漏
水
之
苦
，
居
民
生
命
財
產
之
安
全
獲
得
保
護
，

減
輕
洪
災
損
失
，
安
定
社
會
民
心
。

、

可

第
二
節

工
程
經
費

木
工
程
全
部
經
費
為
二

0
億
一
百
萬
元
，
其
中
抽
水
站
擴
建
工
程
一
億
四
千
六
百
萬
元
全
額
由
省
庫
負
擔
，

其
餘
一
八
億
五
千
五
百
萬
元
由
中
央
補
助
及
省
庫
負
擔
各

A
T
-
-
九
億
二
千
七
百
五
十
萬
元
。

為
配
合
整
體
防
洪
計
畫
之
實
施
提
前
一
年
辦
理
所
需
經
費
由
省
庫
墊
款
四
億
一
千
四
百
萬
元
，
用
以
辦
理
各

項
工
程
用
地
取
得
及
採
購
抽
水
設
備
及
防
洪
開
鬥
等
重
要
器
材
，
第
二
年
起
正
式
編
列
預
算
辦
理
各
項
工
程
。

第
三
節

﹒
丸
T
E

尼

』
句
，
f
h板
、
‘
M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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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大
寞
坑
漠
連
繫
堤
防
工
程
:

木
工
程
包
括
大
案
坑
溪
連
繫
堤
防
付
峙
的
、
五
股
交
流
道
橋
涵
及
防
洪
鬧
鬥
等
五
標
子
項
工
程
，
前
四
項
合
計

計
畫
長
度
為
二
、

-
0
0

公
尺
，
實
施
執
行
長
度
為
二
、
二
八
三
﹒
五
公
尺
，
增
加
一
八
三
﹒
五
公
尺
，
由
於

工
程
用
地
預
先
取
得
，
工
程
進
行
除
配
合
工
程
外
均
能
如
期
完
成
。
防
洪
開
門
工
程
因
需
配
合
兩
側
連
繫
堤
防

工
程
進
行
始
能
興
建
以
致
延
後
完
成
。

二
、
頂
眾
排
水
幹
線

..

本
工
程
計
畫
興
建
單
孔
箱
涵
九
一

0
公
尺
，
實
際
完
成
八
五

0
公
尺
，
功
能
不
變
，
工
程
並
提
前
完
成
。



中
港
排
水
幹
線

木
工
程
計
畫
興
建
排
水
幹
線
二
、
八
二

0
公
尺
，
實
際
完
成
長
度
為
二
、
六
一
三
公
尺
，
由
於
工
程
用
地
事
先

取
得
，
工
程
執
行
順
利
，
提
前
完
工
。

四
、
壇
子
川
排
水
幹
線

、

木
工
程
計
畫
興
建
綾
砌
明
溝
一
、
三
五

0
公
尺
，
實
際
完
成
一
、
二
八
五
公
尺
，
由
於
工
程
用
地
事
先
取
得
，

桃
園
農
田
水
刺
會
之
水
利
用
地
無
償
提
供
使
用
，
工
程
進
行
順
利
，
提
前
完
成
。

五
、
頂
拔
抽
水
站
工
程

..

家
工
程
依
照
核
定
計
畫
實
際
完
成
抽
水
機
房
一
座
，
每
秒
抽
水
量
四
立
方
公
尺
之
抽
水
機
組
三
組
，
工
程
順
利

·66'

如
期
完
成
。

六
、
中
港
抽
水
站
工
程

木
工
程
依
照
核
定
計
畫
興
建
一
、
四

0
0

平
方
公
尺
之
抽
水
機
房
一
座
，
每
秒
抽
水
量
八
立
方
公
尺
之
抽
水
機

組
八
組
、
儀
控
設
備
及
附
屬
之
管
理
樓
等
，
工
程
非
常
龐
大
艱
鉅
，
且
需
多
方
配
合
，
以
致
工
程
略
為
落
後
惟

仍
於
預
定
期
限
完
成
主
要
設
施
，
尚
可
發
揮
應
有
之
排
水
功
能
。

七
、
蘆
洲
抽
水
站
工
程

.•

木
工
程
係
就
台
北
防
洪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完
成
立
既
有
抽
水
站
加
以
擴
建
，
計
增
建
抽
水
機
房
二
五

0
平
方
公
尺

、
、

，
每
秒
抽
水
量
四
立
方
公
尺
之
抽
水
機
組
四
組
，
因
承
辦
之
營
造
廠
發
生
事
故
，
使
工
程
進
度
落
後
，
惟
在
積

極
趕
工
下
勉
能
完
工
。

八
、
鴨
母
港
抽
水
站
工
程

木
工
程
係
就
台
北
防
洪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完
成
之
既
有
抽
水
站
加
以
擴
建
，
計
增
加
抽
水
機
房
三
二

0
平
方
公
尺

，
每
秒
抽
水
量
四
立
方
公
尺
之
抽
水
機
組
五
組
，
工
程
在
積
極
趕
工
下
順
利
完
成
。

九
、
大
寞
坑
溪
上
游
山
溪
整
治
工
程

..

木
工
程
計
分
十
一
項
子
項
工
程
，
委
由
省
農
牧
局
設
計
施
工
，
部
分
由
台
北
縣
政
府
承
辦
，
工
程
於
七
十
六
年

六
月
底
順
利
完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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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節

工
程
進
度

木
工
程
依
據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'
原
核
定
實
施
進
度
係
自
七
十
五
年
度
起
至
七
十

七
年
度
分
之
年
辦
理
完
成
，
惟
為
配
合
整
體
防
洪
計
畫
之
實
施
，
使
其
同
時
發
揮
整
體
功
能
，
經
報
奉
行
政
核
准

，
提
前
一
年
自
七
十
四
年
度
籌
款
辦
理
各
項
工
程
用
地
取
得
及
訂
購
重
要
器
材
第
二
、
三
年
起
辦
理
工
程
發
包
施

工
，
由
於
用
地
之
事
先
取
得
，
重
要
為
器
材
之
配
合
進
場
，
使
工
程
順
利
依
照
預
定
進
度
執
行
，
至
七
十
六
年
六

月
底
除
部
分
附
屬
及
零
星
工
程
外
，
均
已
完
成
，
發
揮
排
水
功
能
。



第
五
節

建
議
事
項

台
北
防
洪
計
畫
初
期
及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設
置
之
七
座
抽
水
站
，
規
模
均
甚
龐
大
，
尤
以
中
港
抽
水
站
設
有

八
組
，
每
秒
抽
水
量
八
立
方
公
尺
之
抽
水
設
備
，
平
常
需
要
維
護
以
保
持
抽
水
設
備
之
正
常
功
能
應
付
毆
風
來
製

'
及
時
發
揮
排
水
功
能
，
以
減
輕
災
害
損
失
，
其
操
作
維
護
人
員
需
要
高
深
之
技
術
與
學
富
之
經
驗
，
始
克
勝
任

'
惟
人
才
之
羅
致
，
常
受
政
府
精
簡
人
力
政
策
及
經
費
之
限
制
，
恐
無
法
依
實
際
需
要
派
員
，
因
此
建
議
由
台
北

縣
政
府
設
置
專
責
管
理
機
構
負
責
操
作
及
維
護
，
所
需
經
費
除
各
抽
水
站
施
工
預
算
所
偏
列
之
初
期
營
運
費
約
可

維
持
二
年
支
用
外
，
鬧
後
該
管
理
機
構
應
妥
為
籌
措
支
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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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
3-1 中港排水幹線工程上
擋水橋 689 m 75. 7 25. 76 7. 25

游段(A)

3-2
中港排水幹級工程上 漿砌明:誰581 m ，五孔

75. 6. 16 76. 4. 27. ,游段(盼 箱、涵 108 m

3-3
中港排水幹級工程中

婊砌明音響 1 ， 235m 75. 3. 19. 76. 8. 22
、下游段

4 攬子排水幹級工程
線砌明幣 1 ， 285m 75. 3. 15. 76. 4

中

5 頂2次抽水站工程
抽水機一座， 4CMS 抽

75. 1. 7. 75. 9. 15.
水機組 3 組

I~、1i7守K糊衛室各( 70 ill X 20 )問他
6 中港抽水站工程 一座 ·8CMS抽水 75. 3. 12 77 2. 5.

機組 8組

7 車洲抽水站擴建工程
抽水機房( 25mx 10m) 1

76. 1. 3. 76 1J. 28.
座 4CMS 抽水機組 4 組

8
鴨母港抽水站頓~工 抽水機房 (32mx 10m) 1 76. 1. 5. 76. 9. 19.
程 座， 4 CMS 括V.K機 5 組

9 大寞坑溪上游山溪整 76. 2. 4. 76 6. 30
治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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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
叫
台
北
端
工
程

L
引
橋
..

長
八
三
公
尺
、
寬

五
公
尺
。

Z
引
道
.•

長
四
八
公
尺
、
寬
一
五
公
尺
。

1
下
橋
左
轉
匣
道
:
長
三
三
了
六
公
尺
、
寬
五
﹒
五
公
尺
。

4
改
建
環
南
高
架
匣
道

..

長
六
二
三
公
尺
、
寬
五
﹒
五
公
尺
。

已
改
建
環
南
機
車
道
..

長
六
二
三
公
尺
、
寬
三
﹒
一
公
尺
。

6
改
建
嶺
南
平
面
車
道

..

長
四

O
九
公
尺
、
寬
一
三
公
尺
。

月
•••

u
銜
接
環
南
快
速
道
路
匣
道
:
長
三

O
八
﹒
四
公
尺
、
寬
五
﹒
五

宗/
M付
諸

•
"

~ fJ輯:

萄
于
蚓M
M
ω
'
印

tall--ltpis-JIll

.

川他 h川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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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向
三
重
端
工
程

L
引
橋••

長
一
了
二
﹒
八
公
尺
、
寬
三
了
五

1
二
二
公
尺
。

呵
，
』
引
一
道

••

長
一
五
八
﹒
六
公
尺
、
寬
二
二
公
尺
。

、

1
平
面
車
道
..

長
三
0
0
公
尺
、
二
側
各
寬

-
0
公
尺
。

4
新
關
中
正
南
路
尾
段
:
長
三
四
0
公
尺
、
寬
二
八
公
尺
。

'
、
山
拓
寬
H
〈
|
3
號
道
路.•

長
二
0
0
公
尺
、
寬
二
三
公
尺
。

」

仁
仙
一
芭
8
.
。
;

〔
卅
一

一
請N
M于
∞E
J
句
之
內

卅
一
~
~


f

』

4
'
F

\
H叫
U
有
三

-
-
T
L
t
A
w
-


11-ivHuy--

//
卅
一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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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m叫
中
菜
一
泌
到
浴
缸
帥
浦
口

'
、司，

第
二
節

工
程
經
費

木
工
程
所
需
經
費
為
十
九
億
七
千
二
百
四
十
萬
元
，
由
省
市
雙
方
各
半
負
擔
，
向
銀
行
貸
款
，
完
工
通
車
後

徵
收
車
輛
通
行
受
益
費
償
還
。

第
三
節

執
行
概
況

木
工
程
原
施
工
計
畫
以
不
中
報
交
通
為
原
則
，
分
二
期
辦
理
，
第
一
期
工
期
定
為
二
十
四
個
月
，
施
工
期
間

以
舊
橋
維
持
交
通
，
第
二
期
工
期
定
為
五
個
月
，
以
第
一
期
完
成
之
新
橋
維
持
交
通
，
全
部
工
期
為
二
十
九
個
月

-75-

。

七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舊
橋
三
重
端
第

1
4
E
三
孔
橋
面
突
然
明
落
，
雖
經
修
復
，
為
恐
其
他
橋
孔
發
生

同
樣
情
況
，
舊
橋
決
定
封
閉
，
用
作
施
工
便
橋
，
將
第
二
期
工
程
併
同
第
一
期
辦
理
，
全
部
工
期
縮
短
為
二
十
四

個
月
。
預
定
七
十
七
年
十
月
十
四
日
完
工
。

木
工
程
自
(
七
十
五
年
十
月
十
四
日
)
聞
工
，
迄
七
十
七
年
四
月
十
五
日
止
，
實
際
進
度
為
六
八
﹒
四

M泊
，

與
預
定
進
度
相
符
。
已
完
成
工
程
數
量
如
下

..



ω
主
橋
工
程
..

H
印
C
n
g
d
p反
循
環
基
樁

六
六
O
支
(
全
部
完
成
)

橋

敏

三
九
座
(
m
m
%
)

預
力
樑
預
鑄

四
五
六
支
(
的
%
)

預
力
樑
架
設

-
O
七
支
(
的
%
)

、

箱
型
鋼
樑
製
造

二
、
七
六

0
公
噸
(
凹
的
%
)

橋

面

二
孔

(
5
%
)

ω
台
北
端
工
程
.•
HCCngdb

反
循
環
基
樁

一
九
三
支
(
全
部
完
成
)

橋

激

三
三
座
(
全
部
完
成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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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
力
樑
預
鑄

八
四
支
(
全
部
完
成
)

預
力
樑
架
設

七
二
支
(
約
%
)

箱
型
鋼
樑
製
造

一
四
七
公
噸
(
全
部
完
成
)

籍
型
鋼
樑
架
設

一
四
七
公
噸
(
全
部
完
成
)

橋

面

九
孔

(
6
%
)

ω

三
重
端
工
程

..

H
C
O
n
g怠

反
循
環
基
樁

-
O
四
支
(
全
部
完
成
)

橋

敏

九
座
(
全
部
完
成
)

、可

預
力
樑
預
鑄

八
五
支
(
全
部
完
成
)

預
力
梁
架
設

八
五
支
(
全
部
完
成
)

排
水
箱
涵

三
七
五
﹒
五
公
尺
(
全
部
完
成
)

橋

面

四
孔

(
1
N
M
加
)

第
四
節

工
程
特
色

H
新
橋
分
向
建
造
，
縮
短
工
期

新
橋
靠
舊
橋
兩
側
建
造
，
完
成
後
分
向
行
車
，
利
用
舊
橋
作
施
工
便
橋
，
可
節
省
經
費
，
工
期
縮
緩
至
二
十
四

·77·

個
月
。

叫
工
程
數
量
龐
大
，
施
工
極
為
艱
鉅

.•

木
工
程
橋
樑
面
積
達
五
萬
平
方
公
尺
，
數
量
龐
大
，
內
含
鋼
橋
及
各
式
預
力
提
凝
土
橋
，
線
形
配
置
及
結
構
型

式
復
雜
，
施
工
極
為
艱
鉅

o

目
基
礎
穩
固
，
橋
型
優
美

..

橋
樑
基
礎
深
入
地
下
約
五
十
公
尺
之
堅
硬
際
石
層
，
極
為
穩
固
，
橋
敬
成

V
形
，
大
樑
星
弧
形
，
造
型
優
美
社

觀



回
橋
面
提
高
，
改
善
排
洪

新
橋
橋
面
較
舊
橋
提
高
約
七
公
尺
，
可
陽
洩
淡
水
河
二
百
年
頻
率
洪
水
位
流
量
，
有
助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。

第
五
節

檢
討
及
建
議

、

H
執
行
過
程
中
遭
遇
之
困
難
及
解
決
方
法

.•

L
主
體
工
程
下
部
結
構
全
在
河
道
內
施
工
，
每
遇
陸
上
颱
風
警
報
，
須
停
工
將
機
具
材
料
搬
遺
因
應
，
影
響
工

進
，
惟
事
後
設
法
增
加
機
具
人
力
趕
辦
。

Z
木
工
程
正
置
都
會
霞
，
欲
究
適
當
鑄
樑
場
地
十
分
困
難
，
以
預
鑄
樑
長
四
十
二
公
尺
，
重
達

-
0
0
公
噸
，

·78·

若
鑄
樑
但
如
地
區
工
地
過
遠
，
運
輸
上
確
難
克
服
，
借
用
河
川
公
地
亦
不
易
得
主
管
單
位
同
意
，
雖
事
屬
承
包

商
問
題
，
如
因
此
航
誤
工
期
，
主
管
單
位
難
獲
諒
解
，
企
有
關
單
位
有
所
共
識
，
鼎
力
協
助
。

主
台
電
公
司
高
壓
輸
電
鐵
塔
位
於
台
北
端
防
洪
牆
外
，
有
礙
匣
道
橋
及
環
南
高
架
道
路
施
工
，
勢
須
遷
建
，
因

鐵
塔
祝
箱
及
引
下
電
纜
管
道
穿
越
防
洪
牆
施
工
須
經
河
川
主
管
單
位
同
意
，
雖
予
申
請
，
不
能
應
時
配
合
拆

除
，
所
幸
台
電
自
行
設
法
先
架
臨
時
電
桿
解
決
。

的H
將
來
可
能
遭
遇
之
困
難
問
題
﹒
.

近
年
因
經
濟
復
甦
，
民
間
營
建
業
好
轉
，
加
上
各
項
重
大
公
共
建
設
次
第
展
開
，
技
術
工
人
需
求
大
增
，
致

a

、w
普
遍
面
臨
工
人
不
足
及
工
資
高
漲
之
壓
力
，
木
工
程
正
值
趕
工
期
間
，
亦
有
同
樣
困
擾
，
往
後
可
能
更
甚
，
如

何
因
應
，
深
為
關
切
。

·79·



第
七
章

第
二
期
計
畫
|
工
程
用
他

百
北
防
洪
初
期
計
畫
質
施
在
拆
除
洲
後
村
時
，
政
府
為
了
安
頓
拆
遷
戶
居
住
的
問
題
，
提
供
疏
洪
道
右
岸
堤

後
防
汎
路
用
地
作
為
村
民
臨
時
居
所
，
省
府
當
時
指
示
土
地
銀
行
如
果
拆
遷
戶
願
在
提
後
塔
建
臨
時
住
宅
，
則
每

戶
無
息
貸
款
給
他
們
十
萬
元
，
等
灰
瑤
靈
劃
區
完
工
配
售
土
地
時
再
歸
遷
，
做
為
安
置
條
件
。

水
利
局
疏
洪
道
右
岸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在
開
工
前
即
要
求
台
北
縣
政
府
於
十
月
底
前
完
成
拆
除
工
作
，
以
利
工

程
進
行
，
因
為
該
臨
時
建
物
早
已
超
過
應
拆
除
時
限
，
惟
是
時
選
舉
將
屆
，
縣
府
不
能
貿
然
行
事
，
於
是
派
員
到

-80-

提
後
地
調
查
民
願
，
雖
知
竟
有
部
份
民
眾
提
出
三
點
建
議
。
村
發
給
搬
遷
費
。
閻
部
份
提
後
地
居
民
未
配
得
灰
瑤

區
土
地
。
目
延
後
拆
除
工
作
。
但
縣
府
認
為
延
後
拆
除
可
以
考
慮
，
居
民
只
要
符
合
配
售
土
地
資
格
亦
可
配
售
土

地
，
再
發
給
補
償
費
實
再
說
不
過
去
。
但
這
些
臨
時
建
物
要
在
十
月
底
前
拆
除
，
牽
涉
到
很
多
因
素
，
不
易
執
行

，
其
主
要
之
原
因
有
下
述
三
點

••

L
雖
然
灰
瑤
童
畫
區
已
開
發
完
成
，
但
經
過
抽
籤
分
配
致
七
、
八
月
時
才
拿
到
所
有
權
狀
，
故
要
在
十
月
底

前
將
房
屋
建
好
灌
入
﹒
在
時
間
上
是
不
可
能
。

Z
五
股
鄉
拆
遠
戶
中
有
一
百
多
戶
未
分
配
到
土
地
，
其
中
有
四
十
餘
戶
尚
住
在
此
地
，
他
們
要
求
設
法
協
助

、.

安
頓
後
再
拆
掉
他
們
的
房
子
。

1
當
初
政
府
會
貸
款
每
戶
十
萬
元
，
建
臨
時
房
屋
，
但
有
部
份
民
眾
花
了
七
十
餘
萬
建
屋
，
雖
然
他
們
會
立

下
切
結
書
同
意
無
條
件
拆
除
，
但
要
求
政
府
體
諒
他
們
實
際
情
形
給
予
適
當
之
救
濟
，
以
協
助
他
們
搬
遠
。

因
此
拆
遷
問
題
在
選
舉
後
一
延
再
廷
，
直
到
第
二
年
四
月
方
達
成
協
議
，
只
要
拆
遷
戶
願
意
切
結
，
在
四
月

九
日
前
自
動
搬
走
，
縣
府
同
意
發
放
搬
遷
補
償
費
一
萬
元
，
同
時
未
獲
得
配
售
土
地
的
拆
遷
戶
再
加
發
五
萬
元

救
濟
金
，
協
議
完
成
後
幾
乎
全
部
簽
下
切
結
書
，
所
有
建
物
於
十
日
完
成
拆
遷
，
結
束
了
一
場
工
程
用
地
糾
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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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俞院長率經濟部長、經建會主委視察工程

進行情形

經建會侯處長視察工程

·82·

附

錄 、可

、



省府建設廳黃廳長視察工程進行情形

省議會建設小組議員視察本工程

·83·

、~

、



比利時土木研究所教授參觀本工程

沒t水河高速公路橋下堤防改為防洪牆

-84-

、~

、



、﹒

防洪牆基礎荷重試驗

、

防
洪
牆
基
礎
打
設

'85'



、、

防洪牆前截水牆施工完成問挖撿驗

防洪牆施工

•86 ,

、



、

• 87·

防洪牆(迎水面)完成

防洪牆(背水面)完成



堤防填方破壓

護坡施工

·88·

、



三重堤防完成實景

、可

、

三重越堤路

'89·



附
錄
二
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工
程
遠
繫
協
調
小
組
第
一
次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時
間..

七
十
四
年
九
月
二
十
一
日
九
時
三
十
分

二
、
地
點
••
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會
議
室

L
二
重
疏
洪
道
現
有
之
便
橋
係
三
重
、
新
莊
環
河
道
路
之
連
絡
要
道
，
如
予
拆
除
對
疏
洪
道
兩
岸
交
通

影
響
至
鉅
，
請
在
不
妨
礙
防
洪
之
原
則
，
兼
顧
地
方
交
通
之
需
求
，
妥
善
處
理
。

三
五
股
交
流
道
北
側
引
道
進
入
五
股
人
口
集
居
地
區
，
與
該
地
區
之
防
洪
保
護
宜
一
併
考
慮
，
予
以
適

·90'

當
之
配
合
，
期
早
日
解
決
五
股
地
區
之
淹
水
問
題
。

會
商
結
論

H
+
4年
八
月
廿
三
日
尼
爾
森
颱
風
過
境
，
台
北
防
洪
初
期
實
施
工
程
發
揮
功
能
，
三
重
蘆
洲
地
區
受
到
充
分

保
護
，
洪
水
之
預
報
及
各
項
防
護
工
作
亦
甚
週
全
。
惟
木
年
颱
風
期
內
仍
宜
做
好
有
關
準
備
工
作
，
以
下

兩
點
請
各
單
位
注
意
辦
理
。

L
請
省
市
主
管
單
位
嚴
格
督
促
維
護
清
除
轎
區
內
排
水
幹
、
支
管
錢
系
統
內
之
淤
鑫
物
，
期
於
排
水
操
作

時
充
分
發
揮
功
能
。



三
疏
洪
道
進
口
現
有
道
路
路
面
標
高
應
遵
照
行
政
院
指
示
早
日
創
低
，
以
免
影
響
疏
洪
。

H
H關
於
第
二
期
防
洪
實
施
計
畫
，
遵
造
行
政
院
核
定
之
各
項
工
程
請
省
市
各
執
行
單
位
將
工
程
設
計
、
施
工

進
度
等
協
調
儘
速
提
報
，
以
利
實
施
，
有
關
工
程
之
興
建
仍
由
省
市
主
管
機
關
分
別
負
責
辦
理
。

目
關
於
中
與
大
橋
之
改
建
省
公
路
局
已
委
請
中
華
顧
問
工
程
司
規
劃
中
，
預
定
於
核
定
後
三
十
四
個
月
內
興

建
完
成
，
因
該
橋
與
兩
岸
堤
防
之
加
高
施
工
期
間
不
同
，
故
在
中
興
大
橋
改
建
抬
高
橋
面
前
，
其
與
堤
防

標
高
間
之
缺
口
如
何
配
合
辦
理
，
應
儘
早
與
省
市
主
管
單
位
協
調
解
決
，
以
免
有
失
。

個
台
北
橋
於
二
百
年
洪
水
頻
率
時
樑
底
將
低
於
最
高
洪
水
位
，
第
二
期
貨
施
計
畫
內
奉
行
政
院
接
定
台
北
橋

亦
予
改
建
，
請
省
公
路
局
積
極
規
劃
辦
理
。

·91·

同
關
於
新
莊
地
區
排
水
工
程
及
大
寞
坑
溪
聯
繫
堤
防
有
關
工
程
省
住
都
局
已
積
極
推
動
中
，
排
水
注
入
疏
洪
道

處
應
注
意
消
能
設
施
，
以
免
疏
洪
道
受
損
。
叉
排
水
堤
防
與
新
建
公
路
之
缺
口
配
合
問
題
，
宜
再
予
協
調

配
合
辦
理
。

的
已
核
定
之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執
行
中
有
關
細
節
問
題
，
請
省
市
主
辦
單
位
隨
時
先
行
協
調
，
本
工
程
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工
作
範
圍
以
上
級
核
定
之
項
目
為
限
。

U
W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以
外
之
堤
防
、
排
水
及
橋
樑
等
有
關
工
程
之
規
劃
與
協
調
工
作
，
宜
按
整
體
妓
鑫

審
慎
從
長
計
議
，
今
後
三
年
期
內
以
已
核
定
之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為
優
先
，
其
他
後
績
工
程
宜
延
後
考
慮

..

。

川W
木
小
組
今
後
每
三
個
月
集
會
一
次
，
第
二
次
會
議
預
定
本
年
十
二
月
舉
行
。
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工
程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第
二
次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時
間••

七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(
星
期
六
)
上
午
九
時

二
、
地
點

..
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會
議
室

會
關
結
論

H
行
政
院
第
一
九
六

0
次
會
議
有
關
「
台
北
防
洪
計
畫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七
十
四
年
一
至
六
月
督
導
報
告
」
院

長
提
一
本
各
點
，
請
各
單
位
確
實
遵
照
辦
理
，
其
中
執
行
報
告
部
份
，
請
台
灣
省
故
府
於
七
十
五
年
一
兀
月
底

·92·

前
先
提
出
摘
要
報
告
，
俾
便
陳
報
。

H
H疏
洪
道
台
一
錢
施
工
便
道
路
面
高
出
疏
洪
道
入
口
堪
。
.
五

0
公
尺
，
行
政
院
曰
指
示
應
於
本
年
十
二
月

前
改
善
，
請
有
關
單
位
儘
速
辦
理
。

卅
日
第
二
期
工
程
之
堤
防
興
建
，
因
橋
樑
標
高
不
足
，
暫
遺
缺
口
問
題
，
請
省
市
施
工
單
位
設
計
結
構
性
保
證

措
施
，
以
策
安
全
。
至
所
增
經
費
如
各
項
工
程
發
包
後
總
工
程
費
不
能
容
納
時
，
再
專
案
報
院
核
示
。

M阿
爾
岸
堤
防
加
高
施
築
時
程
，
因
有
關
橋
樑
標
高
校
測
資
料
正
由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整
理
中
，
旦
台
北
市
大
稻



理
堤
防
因
配
合
環
河
南
路
共
架
，
可
能
必
延
後
完
工
，
請
省
市
政
府
再
作
檢
討
後
早
日
擬
定
提
出
商
討
。

回
大
案
坑
漠
聯
繫
堤
防
與
五
股
交
流
道
等
排
水
與
公
路
之
配
合
問
題
，
俟
資
料
齊
集
後
另
行
鐸
期
邀
請
有
關

單
位
協
調
。

的
請
省
市
主
管
機
關
儘
速
提
出
第
二
期
實
施
工
程
七
十
四
年
七
月
至
十
二
月
執
行
報
告
，
俾
便
彙
陳
。

卅
關
於
五
股
及
成
子
察
等
地
區
既
有
村
里
之
保
護
措
施
，
正
由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辦
理
該
地
區
地
形
地
物
等
資

料
之
調
查
與
測
繪
，
該
地
區
山
溪
土
石
流
排
水
等
頗
為
復
雜
，
有
關
荒
溪
治
理
、
坡
地
水
土
保
持
及
集
水

區
經
營
等
問
題
，
請
台
灣
省
建
設
廳
協
調
有
關
單
位
從
速
提
出
計
章
，
俾
作
整
體
考
慮
。

叫
下
(
第
三
)
次
小
組
會
議
預
定
七
十
五
年
三
月
舉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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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
工
程
研
繫
協
調
小
組
第
三
次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時
間
•.

七
十
五
年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九
時
三
十
分

二
、
地
點
•.
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會
議
室

會
商
結
論

H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第
二
期
實
施
工
程
已
分
別
施
工
中
，
各
主
辦
單
位
詰
依
照
核
定
進
度
確
實
執
行
，
注
意
工

程
品
質
與
施
工
安
全
。
有
關
台
北
市
大
稻
理
堤
防
與
環
河
南
路
高
架
橋
採
共
架
變
更
設
計
後
，
原
定
堤
防

施
工
進
度
將
予
延
後
，
請
台
北
市
政
府
報
院
核
備
。

H
H中
興
大
橋
改
建
時
因
兩
端
堤
防
之
增
高
形
成
缺
口
需
建
臨
時
性
結
構
物
，
與
堤
防
缺
口
之
保
護
，
估
計
經

費
約
三
千
萬
元
，
諸
省
公
路
局
再
作
檢
討
，
如
原
列
改
建
預
算
不
能
容
納
，
請
與
省
建
設
廳
協
調
報
院
准

由
二
重
疏
洪
道
高
架
橋
工
程
節
餘
款
下
勻
艾
。
關
於
台
北
橋
改
建
之
規
劃
事
宜
，
亦
請
省
公
路
局
與
顧
問

公
司
續
加
研
議
。

閣
大
案
坑
漠
聯
繫
堤
防
與
高
速
公
路
之
各
項
配
合
問
題
，
已
經
初
步
協
調
，
原
則
上
均
可
解
決
，
請
省
住
都

局
再
提
部
份
需
求
資
料
，
定
期
作
細
部
會
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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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二
重
疏
洪
道
原
建
台
一
能
施
工
便
道
高
出
河
床
部
份
之
創
平
工
作
雖
已
發
包
辦
理
，
仍
諸
省
公
路
局
督
促

依
限
於
沉
期
前
完
成
，
以
利
疏
洪
。

同
五
股
及
成
子
察
等
地
區
既
有
村
里
之
保
護
措
施
，
必
先
解
決
山
區
之
排
水
問
題
，
仍
請
台
灣
省
建
設
廳
儘

速
協
調
省
府
有
關
單
位
研
議
，
期
於
末
年
六
月
前
提
出
規
劃
報
告
，
俾
作
整
體
考
慮
。

M
W初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完
工
後
，
各
項
工
程
之
維
護
管
理
影
響
營
運
功
能
至
鉅
'
請
省
市
主
管
單
位
分
別
就

下
列
各
項
積
極
督
導
辦
理

••

ω
嚴
禁
垃
圾
傾
倒
行
水
區
及
二
重
疏
洪
道
內

;
ω各
抽
水
站
操
作
人
員
速
予
，

補
賞
;
別
木
年
防
洞
演
習
，
洪
水
預
報
及
應
變
等
措
施
提
前
做
好
。

制
下
(
第
四
)
次
協
調
會
議
，
預
定
五
月
下
旬
舉
行
。


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妻
」
工
程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第
四
次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時
間••

七
十
五
年
五
月
卅
一
日

二
、
地
點
..
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會
議
室

會
商
結
論

、

叫
大
案
抗
溪
聯
繫
堤
防
與
高
速
公
路
有
關
配
合
細
節
問
題
，
近
期
另
行
會
商
。

卅
日
請
省
市
府
有
關
執
行
單
位
，
確
實
掌
握
各
項
工
程
施
工
進
度
，
並
注
意
工
程
晶
質
與
施
工
安
全
。

目
諸
省
市
政
府
於
六
月
中
旬
提
出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執
行
報
告
，
俾
彙
編
七
十
四
年
七
月
至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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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
導
報
告
棟
報
。

個
木
(
七
十
五
)
年
毆
風
季
節
將
來
臨
，
請
省
市
主
管
單
位
於
況
期
前
作
各
項
防
沉
準
佑
，
諸
如
洪
水
預
報

及
防
況
演
習
，
施
工
期
防
災
應
變
措
施
及
清
除
水
道
與
排
水
溝
等
，
以
求
周
全
。

出
抽
水
站
操
作
管
理
人
員
問
題
，
請
台
灣
省
建
設
廳
協
助
設
法
解
決
，
並
應
於
颱
風
期
前
完
成
操
作
訓
練
，

俾
使
操
作
時
發
揮
排
水
功
能
。

的
下
(
第
五
)
次
會
議
預
定
八
月
下
旬
舉
行
。
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晝
」
工
程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第
五
次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時
間
•.

七
十
五
年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上
午
九
時
三
十
分

二
、
地
點
..
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會
議
室

會
商
結
論

••

H
木
年
颱
風
期
中
有
關
已
完
成
及
施
工
中
之
堤
防
與
排
水
工
程
等
請
各
有
關
單
位
多
加
保
固
防
護
，
颱
風
期

各
項
預
報
及
搶
險
工
作
亦
講
多
作
準
備
，
以
免
有
失
。

叫
第
二
期
防
洪
計
畫
各
項
工
程
施
工
進
度
請
主
管
單
位
在
提
報
時
注
意
累
進
進
度
填
報
順
序
，
並
附
統
一
圈
何

表
;
進
度
如
有
修
訂
請
加
說
明
，
俾
利
彙
編
與
檢
討
。

回
台
北
縣
所
提
各
抽
水
站
之
必
需
人
員
及
河
道
巡
防
人
員
，
請
儘
速
與
上
級
單
位
聯
繫
補
充
。

個
排
水
工
程
之
山
溪
整
治
工
程
，
請
台
灣
省
住
都
局
協
調
建
設
噫
、
山
地
農
務
局
及
水
利
局
就
大
案
坑
漠
上

游
集
水
區
之
山
溪
治
理
、
水
土
保
持
及
與
下
游
防
洪
排
水
之
配
合
等
作
整
體
之
考
慮
後
辦
理
。

同
疏
洪
道
右
岸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預
定
自
木
(
七
十
五
)
年
九
月
勤
工
，
其
下
游
段
堤
後
前
臨
時
安
置
之
住
戶

，
請
台
北
縣
政
所
儘
速
設
法
遷
移
，
以
免
影
響
工
程
進
度
。

付
中
與
大
橋
改
建
工
程
預
定
木
年
八
月
發
包
施
工
，
預
計
三
十
四
個
月
完
工
，
台
北
市
橋
端
缺
口
需
建
臨
時



閉
門
需
款
共
三
仟
萬
元
，
請
市
政
府
儘
速
撥
款
一
仟
伍
佰
萬
元
，
以
利
工
進
。

附
關
於
台
北
大
橋
改
建
工
程
，
公
路
局
已
委
話
中
華
顧
問
工
程
公
司
完
成
規
劃
草
案
，
請
公
路
局
先
作
檢
討

，
提
出
意
見
，
本
工
作
小
組
另
於
近
期
邀
請
有
關
單
位
商
討
。

的
關
於
省
住
都
局
大
案
坑
漠
聯
繫
堤
防
之
興
建
與
高
速
公
路
局
各
項
配
合
細
節
問
題
，
近
日
由
木
小
組
協
調

二
次
并
察
看
水
工
試
驗
，
已
獲
致
結
論
六
點
，
該
段
聯
繫
堤
防
施
工
進
度
不
致
落
後
，
有
關
高
速
公
路
需

要
加
建
防
洪
牆
一
節
，
請
中
華
顧
問
工
程
司
辦
理
規
劃
，
木
小
組
近
日
內
邀
集
有
關
單
位
商
討
。

叫
高
速
公
路
五
、
六
、
七
號
橋
敏
下
陷
之
加
固
與
省
水
利
局
二
重
疏
洪
道
加
高
工
程
之
配
合
事
宜
，
本
小
組

當
另
邀
請
有
關
單
位
商
討
技
術
問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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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w第
六
次
小
組
會
議
定
木
年
十
一
月
下
旬
舉
行
。
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
工
程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第
六
次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時
間
•.

七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上
午
九
時
三
十
分

二
、
地
點
..
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會
議
室

會
商
結
論

U川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中
省
市
分
別
主
辦
之
防
洪
及
排
水
工
程
迄
今
施
工
順
利
，
並
稍
有
超
前
，
仍
請
注
意
施

~

品
質
，
最
近
台
北
市
強
烈
地
震
後
尤
宜
全
面
檢
查
各
項
工
程
有
否
受
損
，
俾
加
補
強
以
保
安
全
。

目
中
興
大
橋
已
發
包
施
工
，
預
計
二
十
九
個
月
內
完
成
，
請
台
灣
省
公
路
局
檢
送
主
要
設
計
資
料
及
施
工
進

度
，
俾
便
協
調
。
台
北
大
橋
之
改
建
規
劃
已
初
步
完
成
，
關
於
經
費
之
籌
措
，
請
台
灣
省
公
路
局
陳
請
上

設
核
定
辦
理
。

川
日
七
十
五
年
七
月
至
十
二
月
半
年
期
工
程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督
導
報
告
即
將
編
擬
，
請
省
市
政
府
參
考
上
期
督

導
報
告
辦
理
並
附
工
程
進
度
網
狀
圈
，
於
木
年
十
二
月
廿
日
前
提
送
本
小
組
，
以
便
彙
陳
。

個
高
速
公
路
通
過
二
重
疏
洪
道
右
端
第
五
六
、
七
號
橋
敬
之
加
周
工
程
與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二
重
疏
洪
道
加
高
工

程
之
配
合
，
經
木
小
組
協
調
高
速
公
路
局
與
水
利
局
委
託
中
華
顧
問
工
程
司
規
劃
設
計
，
現
已
積
極
辦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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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，
期
能
於
七
十
六
年
洪
水
期
前
完
工
。
尚
請
注
意
施
工
配
合
及
進
度
，
以
免
延
遲
。

同
中
興
大
橋
之
改
建
需
時
二
十
九
個
月
，
將
經
二
個
洪
水
期
，
原
橋
茵
與
西
岸
堤
防
間
缺
口
之
暫
行
堵
塞
不

應
疏
忽
，
台
灣
省
部
份
已
考
慮
配
合
辦
理
，
台
北
市
方
面
仍
請
在
缺
口
處
興
建
臨
時
閉
門
，
或
考
慮
其
他

緊
急
應
變
措
施
，
以
減
免
風
險
。

肘
台
灣
省
住
都
局
主
辦
之
大
案
坑
溪
聯
繫
堤
防
工
程
與
高
速
公
路
之
配
合
，
經
協
調
後
住
都
局
已
能
按
進
度

辦
理
。
至
於
大
案
坑
溪
連
繫
堤
防
利
用
高
速
公
路
南
側
加
設
防
洪
牆
乙
節
，
仍
請
住
都
局
與
高
速
公
路
互

為
配
合
辦
理
，
為
工
程
之
一
致
及
充
分
考
量
防
洪
與
交
通
設
施
之
整
體
功
能
，
請
住
都
局
委
請
中
華
顧
問



工
程
司
辦
理
規
劃
設
計
，
並
請
高
速
公
路
局
協
助
審
核
，
並
由
木
小
組
研
商
其
適
用
性
，
所
需
經
費
由
大

寞
坑
溪
排
水
工
程
預
算
內
支
付
。

的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核
定
之
工
程
計
有
堤
防
、
排
水
及
橋
樑
改
建
等
項
，
主
辦
單
位
較
多
，
行
政
院
指
示
應

加
強
木
小
組
之
功
能
，
向
請
各
單
位
以
整
體
計
畫
之
完
成
為
重
，
加
強
配
合
，
俾
能
順
利
達
成
。
至
於
後
績

第
三
期
實
施
計
畫
，
請
省
市
主
管
單
位
迅
予
草
擬
，
木
小
組
即
將
集
會
商
討
，
以
期
七
十
六
年
六
月
前
提

陳
上
級
核
定
實
施
。

川
木
小
組
第
七
次
會
議
預
定
七
十
六
年
二
月
下
旬
舉
行
。

可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
工
程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第
七
次
會
議
紀
錄

·99·

一
、
時
間
..

七
十
六
年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(
星
期
六
)
上
午
九
時
三
十
分

三
、
地
點
..

經
濟
都
水
資
會
會
議
室

會
商
結
論

付
二
重
疏
洪
道
右
岸
下
游
段
堤
後
各
臨
時
安
置
戶
之
拆
遷
請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與
台
北
縣
政
府
協
調
儘
速
解
決

，
以
利
施
工
。

同
二
重
疏
洪
道
右
岸
高
速
公
路
洩
洪
橋
橋
敏
加
固
工
程
與
該
提
段
加
高
工
程
之
配
合
，
現
已
由
高
速
公
路
局

、w

及
省
水
利
局
分
別
委
請
中
華
顧
問
工
程
司
完
成
設
計
，
並
統
由
榮
工
處
施
工
，
請
億
速
趕
建
，
以
策
安
全

。

門
開
中
興
及
台
北
大
橋
等
橋
樑
'
與
日
建
堤
防
銜
接
魂
形
成
之
缺
口
，
請
加
強
臨
時
保
護
措
施
，
以
防
意
外
。

個
鴨
母
港
及
蘆
洲
抽
水
站
擴
建
工
程
，
請
台
灣
省
住
都
局
與
承
包
蔚
協
調
，
億
速
繼
緒
施
工
，
以
免
影
響
土

程
進
度
。

同
台
灣
省
住
都
局
委
請
山
地
農
牧
局
辦
理
大
獎
坑
溪
上
游
整
治
工
程
，
請
於
木
年
六
月
底
前
按
期
完
工
。

的
台
北
大
橋
改
建
工
程
有
關
施
工
先
期
作
業
，
請
台
灣
省
公
路
局
即
行
辦
理
。

制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初
期
實
施
計
事
-
完
成
後
之
決
算
事
項
請
台
灣
省
建
設
廳
協
調
儘
速
完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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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W
本
年
洪
水
期
前
之
防
沉
演
習
，
請
省
、
市
有
關
單
位
積
極
籌
劃
實
施
，
並
加
強
河
川
管
理
及
防
沉
檢
查
。

例
關
於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後
績
第
三
期
實
施
計
畫
之
規
劃
工
作
，
會
於
元
月
十
六
日
舉
行
規
劃
座
談
會
商

討
，
各
單
位
正
積
極
作
業
中
。
預
計
五
月
間
提
木
小
祖
研
討
後
陳
報
核
示
辦
理
。

U
W本
小
組
第
八
次
會
議
定
於
木
年
五
月
下
旬
舉
行


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
主
程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第
八
次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時
間••

七
十
六
年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九
時
三
十
分

二
、
地
點
••
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會
議
室

、

會
商
結
論

村
行
政
院
能
院
長
關
注
木
項
工
程
關
係
大
台
北
地
區
數
百
萬
民
眾
生
命
財
產
之
安
全
，
有
關
單
位
應
遵
示
注

意
辦
理
，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部
份
工
程
因
特
殊
原
因
延
誤
，
主
辦
單
位
應
儘
速
趕
辦
，
俾
如
期
完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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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木
年
沉
期
即
將
來
臨
，
請
台
灣
省
，
及
台
北
市
政
府
辦
好
防
就
演
習
，
並
請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加
強
洪
水
預

報
作
業
，
啤
能
發
揮
功
能
。

同
第
二
期
工
程
實
施
順
利
，
大
都
份
已
完
工
，
請
主
管
單
位
於
沉
期
前
辦
理
安
全
檢
查
，
如
有
缺
失
，
應
儘

速
補
全
，
疏
洪
、
道
右
岸
下
游
堤
段
，
雖
可
於
六
月
前
填
築
至
計
畫
高
度
，
但
保
護
工
未
及
興
建
，
請
台
灣

省
水
利
局
擬
妥
防
患
措
施
。

側
重
陽
橋
、
環
南
高
架
橋
，
疏
洪
道
橋
等
施
工
期
間
開
挖
之
堤
防
缺
口
，
請
主
管
單
位
加
強
防
患
措
施
，
備

妥
圍
堵
材
料
，
以
防
災
害
。

出
大
案
坑
漠
排
水
之
荒
漠
治
理
工
程
，
請
台
灣
省
住
都
局
協
調
山
地
農
牧
局
於
六
月
中
旬
前
完
成
，
以
防
梅

、.

川
川
況
期
防
災
之
準
備
措
施
，
請
有
關
單
位
注
意
加
強
，
以
免
發
生
災
害
。

ω
w木
小
組
第
十
次
會
議
預
定
末
年
十
一
月
下
旬
舉
行
。
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
工
程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第
十
次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時
間.•

七
十
六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(
星
期
六
)
上
午
九
時
三
十
分

二
、
地
點..
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會
議
室

會
商
結
論

••
H
b間
院
長
關
注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之
推
動
，
十
月
十
五
日
於
二

O
五
三
次
院
會
指
示
各
點
，
請
有
關
單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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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
切
遵
照
辦
理
。

口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順
利
，
已
近
完
工
階
段
，
台
灣
省
蘆
洲
堤
防
及
疏
洪
道
右
岸
提
防
，
因
配
合
重
陽

大
橋
興
建
及
高
速
公
路
疏
洪
道
洩
洪
橋
橋
敬
加
固
工
程
，
二
橋
樑
下
小
部
份
堤
段
，
應
按
預
定
於
七
十
七

年
六
月
前
完
成
。

H
W大
案
坑
溪
右
岸
連
繁
堤
防
終
點
大
案
橋
上
游
泰
山
圈
中
附
近
地
勢
較
低
，
山
裝
洪
水
可
能
泛
糙
，
請
台
灣

省
往
都
局
協
助
台
北
縣
政
府
儘
速
妥
謀
對
策
。
酌
撥
預
算
早
日
解
決
。

閩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完
工
後
，
堤
防
、
水
道
(
包
括
二
重
疏
洪
道
)
及
抽
水
站
等



之
維
護
工
作
極
為
重
要
，
請
省
、
市
主
管
單
位
設
法
編
列
預
算
，
俾
利
經
年
操
作
維
護
，
確
保
防
洪
排
水

功
能
。

的
問
木
(
七
十
六
)
年
七
月
至
十
二
月
工
程
督
導
報
告
，
需
於
明
年
一
兀
月
陳
報
，
請
主
管
單
泣
仰
臥
於
十
二
月
廿
日

前
提
報
執
行
報
告
，
俾
便
彙
編
。

的
十
月
廿
三
日
至
廿
六
日
琳
恩
陽
風
由
巴
士
海
峽
通
過
木
省
南
端
，
北
部
地
區
因
外
圍
環
流
暴
雨
，
台
北
縣

、
市
產
生
嚴
重
水
災
，
省
、
市
政
府
均
已
採
取
適
當
補
救
措
施
，
請
省
市
主
管
單
位
儘
速
提
出
水
文
及
災

情
詳
細
資
料
，
俾
供
檢
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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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W木
小
組
第
十
一
次
會
議
預
定
於
七
十
七
年
二
月
下
旬
學
行
。
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
工
程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第
十
一
次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持
間
•.

七
十
七
年
元
月
二
十
三
日
(
星
期
六
)
上
午
九
時

二
、
地
點
..
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會
議
室

會
商
結
論

川
鬥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，
台
北
市
部
份
已
全
部
完
工
。
台
灣
省
部
份
尚
有
重
陽
大
橋
及
高
速
公
路
疏
洪
道

洩
洪
橋
下
局
部
堤
段
之
加
高
正
配
合
橋
樑
工
程
施
工
中
，
請
於
木
年
六
月
前
完
成
。
至
二
重
洩
洪
橋
加
固

、可

工
程
需
延
至
八
月
完
成
，
請
高
速
公
路
局
陳
報
核
備
。

H
H中
興
大
橋
及
重
陽
大
橋
等
橋
樑
工
程
之
施
工
，
於
跨
越
堤
防
處
請
各
單
位
密
切
配
合
，
以
兔
影
響
安
全
。

卅
日
台
北
大
橋
改
建
工
程
之
設
計
事
宜
司
請
台
灣
省
公
略
局
協
調
中
華
顧
問
工
程
司
於
三
月
上
旬
對
木
工
作
小

組
作
一
說
明
。

個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貨
施
計
畫
排
水
工
程
完
工
後
所
需
操
作
維
護
費
(
二
年
份
)
計
一
、
八
三

O

萬
元
已
由
台
灣
省
住
都
局
撥
付
台
北
縣
政
府
，
請
妥
為
運
用
，
以
發
揮
功
能
。

倒
台
省

-
O
三
線
公
路
穿
越
疏
洪
道
下
游
，
民
意
反
應
路
況
欠
佳
，
請
台
北
縣
政
府
連
繫
有
關
單
位
改
善
。

M
W高
速
公
路
壇
子
川
七
十
五
公
尺
涵
洞
之
保
護
措
施
，
進
口
(
南
側
)
部
份
，
省
住
都
局
前
已
舖
設
蛇
籠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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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，
惟
出
口
(
北
側
)
部
份
，
雖
兩
側
已
佈
設
蛇
籠
保
護
，
高
速
公
路
局
意
見
以
洪
水
期
，
可
能
產
生
沖

刷
，
請
住
都
局
以
同
法
舖
蓋
蛇
籠
保
護
。

制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，
台
灣
省
及
台
北
市
政
府
各
項
工
程
已
完
工
者
請
部
準
備
竣
工
報
告
有
關
資
料
，
俾

便
早
日
陳
報
檢
討
，
各
單
位
對
二
期
工
程
實
施
有
功
人
員
，
亦
譎
屆
時
陳
報
獎
閣
。

叫
木
年
洪
水
季
來
臨
前
，
請
有
關
單
位
對
於
可
能
發
生
之
各
種
情
況
，
預
為
演
練
準
備
，
工
程
如
有
缺
失
之

處
請
予
以
加
強
改
善
，
如
抽
水
站
管
理
操
作
人
員
不
足
，
請
循
適
當
程
序
補
充
。

制
社
子
島
防
潮
堤
加
高
工
程
，
請
台
北
市
政
府
遵
照
行
政
院
核
定
原
則
辦
理
，
有
關
堤
錢
設
計
應
再
報
院
核



定
。

M
W五
股
既
有
村
里
保
護
方
案
及
改
善
措
施
，
一
請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德
拉
撿
討
協
調
煉
報
。

的
七
十
六
年
十
月
下
旬
琳
恩
颱
風
對
台
北
地
區
造
成
之
災
害
，
台
北
市
及
台
灣
省
所
採
每
項
補
救
工
程
，
請

按
序
趕
辦
，
並
報
經
濟
部
核
備
。

的
第
三
期
實
施
工
程
計
畫
草
案
，
關
於
台
灣
省
部
份
請
遵
照
行
政
院
指
示
儘
速
補
充
整
體
流
域
之
一
評
估
資
料

陳
報
，
其
中
大
漠
漠
及
新
店
溪
如
需
修
訂
下
游
堤
線
及
上
游
水
道
治
理
計
章
，
因
涉
及
下
游
已
建
堤
防
之

安
全
，
必
需
審
慎
就
水
理
及
遷
移
計
章
等
綜
合
研
析
其
可
行
性
。
講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與
台
北
縣
政
府
儘
速-107-

協
調
研
討
，
俾
便
檢
討
報
院
核
定
。

由
下
(
第
十
一
二
次
小
組
會
議
預
定
七
十
七
年
四
月
間
舉
行
。
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工
程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第
十
二
次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時
間..

七
十
七
年
四
月
二
十
三
日
(
星
期
六
)
上
午
九
時
三
十
分

二
、
地
點
..
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會
議
室

會
商
結
論

••

、可

心
川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各
項
防
洪
及
排
水
工
程
，
台
北
市
部
份
已
全
部
完
工
，
台
灣
省
部
份
亦
將
於
木
(
七
十

七
)
年
六
月
前
按
期
全
部
完
工
，
請
各
主
辦
單
位
準
備
有
關
竣
工
報
告
，
俾
早
日
彙
總
陳
報
。

∞
台
灣
省
住
都
局
完
成
之
排
水
工
程
，
由
台
北
縣
政
府
接
管
操
作
二
年
內
需
維
護
操
作
費
一
、
八
三

0
萬
元

，
已
由
省
住
都
局
撥
付
台
北
縣
政
府
，
請
確
實
操
作
維
護
以
免
有
失
，
有
關
技
術
事
項
，
請
省
住
都
局
派

員
巡
查
指
導
。

目
中
興
大
橋
之
改
建
工
程
可
按
期
於
木
(
七
十
七
)
年
十
月
中
旬
完
成
，
台
北
大
橋
已
完
成
改
建
初
步
設
計

，
一
請
台
灣
省
公
路
局
協
調
工
程
頭
問
於
五
月
上
旬
至
工
作
小
組
作
簡
報
。

個
﹒
末
年
沉
期
即
將
來
臨
，
請
台
灣
省
及
台
北
市
政
府
主
管
單
位
做
好
防
沉
檢
查
，
並
定
期
由
木
工
作
小
組
作
實

地
考
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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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第
三
期
實
施
工
程
計
畫
草
案
，
請
台
灣
省
政
府
遵
照
行
政
院
指
示
，
儘
速
補
充
整
體
研
究
，
評
估
資
料
，

俾
早
日
再
陳
院
核
定
。

的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所
擬

「
五
股
鄉
既
有
村
落
適
度
保
護
方
案
」

'
俟
台
灣
省
政
府
提
出
後
，
再
行
擇
期
研
討

。

川
開
第
十
三
次
小
組
會
議
定
於
六
月
下
旬
舉
行


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
工
程
聯
繫
協
調
小
組
第
十
三
次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時
間
﹒
七
十
七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(
星
期
六
)
上
午
九
時
三
十
分

、

二
、
地
點
•.
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會
議
室

三
、
主
席
..

須
主
任
委
員
洪
熙

紀
錄
•.

陳
志
能

會
商
結
論

H
A你
院
長
關
切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之
實
施
，
本
(
七
十
七
)
年
五
月
五
日
於
二

O
八
0
次
院
會
指
示
兩
點

(
詳
報
告
事
項
)
，
請
有
關
單
位
確
切
遵
照
辦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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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H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已
大
致
完
成
，
請
各
主
辦
單
位
準
備
竣
工
報
告
，
俾
早
日
彙
總
陳
報
。
對
於
有
功

人
員
，
亦
請
各
別
敘
獎
。

開
有
關
防
況
道
路
及
堤
防
安
全
等
問
題
，
請
主
管
機
關
隨
時
檢
查
改
善
;
對
施
工
期
暫
留
之
孔
道
，
應
有
封

閉
之
萬
全
準
備
。

個
對
於
地
方
鄉
鎮
在
堤
外
傾
倒
垃
圾
阻
礙
水
流
，
致
影
響
河
流
水
質
及
堤
防
安
全
，
亟
應
解
決
，
一
請
省
建
設

廳
與
台
北
市
工
務
局
分
別
協
調
省
市
環
保
單
位
嚴
格
取
締
。

、 w

的
問
關
於
景
美
溪
之
整
治
計
畫
請
省
市
政
府
協
調
妥
善
規
劃
'
施
工
時
請
注
意
工
程
內
容
，
不
要
引
起
對
岸
民

眾
反
感
，
對
妨
礙
水
流
之
高
莖
植
物
等
，
亦
請
儘
快
清
除
。

付
高
速
公
路
局
主
辦
之
高
速
公
路
洩
洪
橋
加
固
改
善
工
程
施
工
，
請
按
預
定
進
度
完
成
。
至
於
五
股
交
流
道

抽
水
站
之
排
水
箱
涵
出
口
須
在
省
住
都
局
所
築
大
寞
坑
漠
左
岸
防
洪
牆
閉
口
，
其
施
工
日
期
請
高
速
公
路

局
與
有
關
單
位
協
調
決
定
。

川
開
木
(
七
十
七
)
年
元
月
至
六
月
工
程
督
導
報
告
，
需
於
七
月
中
旬
陳
報
，
請
各
主
辦
單
位
於
六
月
底
前
提

報
執
行
報
告
，
以
便
彙
編
。

的
琳
恩
颱
風
受
災
後
基
隆
河
沿
岸
復
舊
及
急
辦
事
項
，
請
省
市
主
管
單
位
先
行
完
成
。
台
北
防
洪
第
三
期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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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
實
施
計
畫
請
台
灣
省
早
日
提
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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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錄

回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實
況
會
查
報
告

七經

、 2 濟
年部

育水

卅資

日會

一
、
會
查
日
期
及
參
加
人
員
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工
程
即
將
於
七
十
七
年
六
月
完
工
，
「
工
程
聯
繫
小
組
」
為
瞭

解
各
項
工
程
進
度
，
依
據
第
十
二
次
小
組
會
議
會
商
決
定
，
於
末
年
五
月
十
八
日
至
二
十
日
間
分
三
天
質
地

前
往
有
關
工
程
地
點
會
查
，
俾
便
暸
解
並
資
檢
討
。

參
加
人
員
如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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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行
政
院
第
五
組

..

陳
科
長
德
新

叫
經
濟
部
水
利
司

..

張
司
長
子
善
、
張
國
強
、
陳
榮
輝

閩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﹒
說
副
局
長
瑞
麟
、
許
時
雄
、
落
省
寬
、
張
義
敏
、
林
傳
茂
、
莊
義
一
帽
、
傅
維
克
、
羅
征
錐

個
台
灣
省
住
宅
及
都
市
發
展
局

..

林

華
、
計
文
昌

倒
台
北
市
工
務
局
養
護
工
程
處

..

王
處
長
文
、
王
能
振
、
林
明
曙
、
程
純
中
、
呂

品
、
張
傳
德
、
許
慶
壽
、

洪
伯
森

的
交
通
部
高
速
公
路
局

.•

賴
輝
炎
、
陳
善
棟

制
台
灣
省
公
路
局

..

劉
炳
勳

的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
.•

須
主
任
委
員
洪
熙
、
吳
建
民
、
茵
曰
永
祥
、
蘇
藤
成
、
林
襟
江
、
鐘
胡
榮
、
陳
士
心
能
、
汪
文

湧

二
、
會
查
行
程

..

會
查
範
圓
包
括
淡
水
河
、
關
渡
上
游
、
基
隆
河
至
內
湖
成
美
橋
、
大
漢
溪
至
浮
洲
星
、
新
店
溪
至
秀
朗
橋
、

景
美
溪
至
六
合
橋
包
括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堤
防
工
程
、
排
水
工
程
、
橋
樑
配
合
改
建
工
程
及
河
道
管
理
等
有
關

行
程
詳
附
圖
寰
。

一

、

一
般
情
形

•.

·114 .

付
關
於
河
道
管
理

•.

L
棄
土
及
廢
棄
物
堵
塞
河
道
致
減
少
遇
水
斷
面

關
渡
峽
口
原
拓
寬
部
份
被
填
土
閉
關
為
停
車
場
，
並
建
有
公
共
廁
所
。

基
隆
向
大
直
橋
上
游
左
岸
早
期
垃
圾
山
(
照

l
z
)

、
蘆
洲
堤
防
外
蘆
洲
垃
圾
堆
(
照

1
)
浮
洲
橋
上
游

右
一
芹
土
城
垃
圾
堆
、
新
海
橋
下
游
新
莊
棄
土
填
河
闖
關
河
演
公
園
等
。

三
建
築
物
及
高
莖
植
物
影
響
洪
水
宣
洩

..

基
隆
河
內
湖
段
堤
防
(
照

4
5
)

景
美
溪
寶
橋
上
下
游
(
照
也

1
)
中
原
堤
防
(
照

8
)
扳
橋
堤
防
(
照



n
1
)土
城
堤
防
等
。

3
違
法
抽
砂
影
響
河
床
穩
定
，
破
壞
景
觀
及
環
境
品
質

關
渡
上
游
社
子
島
洞
岸
洗
砂
水
權
變
相
抽
砂

v
(照
叫
“
)
大
漢
溪
新
海
橋
上
游
亦
有
抽
砂
。

4
護
岸
工
程
堵
塞
橋
孔
減
少
通
水
斷
面

基
隆
河
中
山
橋
上
游
河
潰
公
園
護
岸
工
程
(
照
扎
)
。

巴
基
隆
河
圓
山
附
近
建
有
承
德
橋
、
園
山
鐵
路
橋
、
自
來
水
管
橋

高
速
公
路
橋
(
二
座
)
新
生
高
架
橋
及
中
山
橋
等
七
座
橋
憬
，
橋
敬
密
佈
，
洪
水
時
形
成
阻
塞
輝
頸
。
(

照
口

U
M
悅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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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關
於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
1
堤
防
工
程
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堤
防
部
分
，
包
括
台
北
市
渡
頭
、
大
龍
蝸
及
大
稻
埋
堤
防
加
高
改
建
工
程
、
台
灣

省
三
重
、
蘆
洲
及
疏
洪
道
左
右
兩
岸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，
均
已
全
部
完
工
，
惟
尚
有
下
列
各
點
應
予
注
意
辦

理ω
章
陽
大
橋
右
岸
台
北
市
渡
頭
堤
防
及
左
岸
台
灣
省
蘆
洲
堤
防
配
合
橋
模
改
建
形
成
之
堤
防
缺
口
、
渡
頭

堤
防
並
另
有
一
通
行
洞
口
(
約
二
公
尺
×
二
公
尺
)
均
有
待
封
閉
。

.

ω
疏
洪
道
右
岸
堤
防
因
配
合
高
速
公
路
疏
洪
道
橋
敬
加
圓
工
程
橋
下
堤
段
局
部
更
改
土
堤
為
防
洪
橋
，
正

積
極
趕
工
中
(
照
此
時
)
。

ω
台
北
市
渡
頭
堤
防
、
社
子
島
疏
散
門
因
社
子
島
居
民
強
烈
反
對
，
更
改
為
越
堤
道
路
、
台
北
市
政
府
擬

併
入
後
期
社
子
堤
防
一
併
辦
理
(
照
口
)
。

叫
大
案
坑
溪
連
繫
堤
防
排
水
工
程
以
潛
滴
穿
越
五
股
交
流
道
，
交
流
道
路
面
標
高
為
六
.
五
公
尺
，
較
兩

側
連
繫
堤
防
低
，
需
俟
後
期
工
程
辦
理
時
，
併
同
上
游
新
莊
堤
防
辦
理
。

的
第
三
期
後
績
工
程
台
北
市
提
前
辦
理
之
雙
圍
堤
防
保
留
之
三
二

0
公
尺
缺
口
外
，
尚
有
鐵
路
橋
與
華
江

橋
二
處
缺
口
。
(
照
咱
也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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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排
水
工
程

包
括
大
案
坑
溪
連
繫
堤
防
、
中
港
、
頂
山
玖
抽
水
站
及
排
水
幹
線
均
已
全
部
完
工
。
(
照ω
劫
)

1
心
中
與
大
橋
配
合
改
建
工
程

積
極
趕
辦
中
預
計
可
按
預
定
進
度
於
木
(
七
十
七
)
年
十
月
完
工
通
車
。
(
照
訂
)

卅
日
關
於
工
程
維
護
..

1
基
隆
河
撫
遠
擋
水
牆
疏
散
門
路
坎
高
出
閉
門
底
，
無
法
開
關
。
(
照
泣
們
心
)

Z
抽
水
站
維
護
不
良
，
灰
塵
滿
佈
'
閉
關
箱
暴
露
銀
蝕
。
(
照
叫
的
)



1
的
景
美
溪
寶
橋
河
段
左
護
岸
拋
石
，
因
基
礎
淘
刷
陷
落
。
(
照
乞
)

四
、
檢
討

..

仆
鬥
台
北
市
雙
園
堤
防
係
採
與
環
河
南
路
快
速
道
路
高
架
方
式
辦
理
，
但
高
架
敏
住
面
突
出
防
洪
牆
面
約
一
至
五

公
尺
，
形
成
長
排
高
丁
壩
之
形
態
，
但
因
敏
拉
開
距
為
三

0
公
尺
，
約
為
丁
壩
佈
置
一
般
間
距
之
二
至
三
倍

'
防
洪
牆
螂
可
能
有
沖
刷
之
慮
，
而
壩
頭
發
生
亂
流
亦
將
有
沖
刷
現
象
，
可
能
影
響
高
架
道
路
與
堤
防
安
全

'
台
北
市
政
府
宜
研
究
對
策
儘
速
謀
求
改
善
。

H
H大
漢
溪
土
城
、
樹
林
上
游
及
新
店
溪
秀
朗
橋
上
游
，
為
山
區
洪
水
流
入
台
北
盆
地
之
洪
水
緩
衝
區
，
台
北
地

區
防
洪
計
畫
原
無
堤
防
工
程
佈
置
，
以
調
節
洪
水
流
入
台
北
盆
地
之
時
間
，
近
年
來
，
因
經
濟
發
展
迅
速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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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地
區
棄
土
、
填
土
、
與
水
寧
地
之
發
展
，
日
益
嚴
重
，
改
變
調
節
功
能
，
影
響
下
游
盆
地
之
洪
水
特
性
，

台
灣
省
宣
億
速
研
訂
非
堤
防
工
程
之
配
合
治
理
計
量
一
且
以
免
影
響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整
體
功
能
。

門
叫
淡
水
河
流
域
因
地
盤
下
陷
，
石
門
水
庫
之
興
建
及
採
砂
影
響
河
川
輸
沙
平
衡
，
河
床
嚴
重
下
降
(
關
渡
河
段

最
低
下
降
至
海
平
面
以
下
三
五
公
尺
)
可
能
危
及
跨
河
橋
樑
及
自
來
水
攔
河
堪
之
安
全
，
雖
主
管
單
位
已
採

取
因
應
措
施
，
但
整
體
河
防
與
相
關
結
構
物
之
安
全
，
實
賴
於
河
川
管
理
與
河
道
防
護
，
宜
調
查
地
盤
下
陷

及
第
翠
水
庫
完
工
後
對
下
游
洞
川
輸
沙
影
響
，
並
對
河
川
採
砂
、
這
建
等
加
強
管
理
取
締
，
以
確
保
河
防
。

回
景
美
溪
係
省
、
市
共
管
河
川
，
其
防
洪
前
經
省
、
市
共
同
規
劃
'
於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會
同
公
告
實
施
，
近
年

、.•

來
，
因
開
發
社
區
、
政
治
大
學
、
木
柵
動
物
園
、
及
捷
連
系
統
等
因
素
、
發
展
迅
速
、
水
文
變
遷
頗
大
、
原

設
計

-
0
0
年
頻
率
洪
水
流
量
一
五

O
O

秒
立
方
公
尺
，
已
顯
見
不
足
，
加
以
上
游
深
坑
石
旋
部
份
河
川
區

域
線
迄
未
劃
定
，
影
響
防
洪
能
力
至
鉅
，
省
市
政
府
應
共
同
檢
討
、
研
擬
因
應
措
施
以
資
改
善
。

回
抽
水
站
人
員
編
列
不
足
，
抽
水
機
運
作
及
保
養
未
能
妥
善
發
揮
。
請
設
法
改
善
，
補
足
人
員
。

五
、
建
議
:

付
淡
水
河
系
主
支
流
河
川
區
域
違
規
傾
倒
棄
土
、
廢
棄
物
、
濫
採
河
砂
、
建
築
物
及
高
莖
植
物
等
日
益
嚴
重
，

省
市
主
管
河
川
聯
合
取
締
違
規
作
業
，
雖
有
取
締
與
告
發
，
而
拆
除
遠
建
清
除
障
礙
物
與
重
罰
等
措
施
無
法

配
合
，
績
效
欠
佳
，
亟
需
改
善
，
建
議
省
市
主
管
單
位
儘
速
設
法
清
除
河
川
行
水
區
障
礙
物
(
如
大
直
橋
左

岸
垃
圾
堆
)
高
莖
植
物
(
如
景
美
溪
寶
橋
河
段
)
遠
建
(
如
景
美
區
寶
橋
下
)
等
並
加
強
河
川
巡
防
業
務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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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河
川
採
砂
、
遠
建
等
嚴
加
管
理
取
締
。
有
效
維
護
河
防
安
全
。

口
淡
水
河
沿
岸
市
鎮
因
垃
圾
無
處
堆
放
，
蘆
洲
、
新
莊
、
板
橋
、
土
城
等
均
堆
置
河
岸
，
除
影
響
洪
水
期
水
流

宣
洩
外
，
並
嚴
重
污
染
河
川
形
成
惡
臭
，
宜
促
請
環
保
單
位
協
助
地
方
政
府
早
日
解
決
垃
圾
問
題
，
以
保
河

防
及
環
境
晶
質
。

伺
台
灣
省
及
台
北
市
雖
投
資
巨
額
經
費
興
建
抽
水
站
及
排
水
幹
線
，
其
營
運
圓
缺
乏
人
力
經
簣
，
致
各
抽
水
站

之
保
養
情
形
不
佳
，
勢
影
響
機
械
壽
命
及
操
作
功
能
，
宣
請
儘
速
補
充
，
以
免
有
失
。



個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堤
防
工
程
因
配
合
橋
樑
興
建
預
留
之
缺
口
尚
有
重
陽
大
橋
左
右
兩
岸
蘆
洲
堤
防
與
波
頭
堤

防
二
品
速
公
路
疏
洪
道
洩
洪
橋
下
之
疏
洪
道
右
岸
堤
防
等
三
處
務
期
近
日
內
完
成
堵
塞
。

回
二
期
工
程
中
大
寞
坑
溪
連
繫
堤
防
與
五
股
交
流
道
處
台
北
市
渡
頭
堤
防
與
社
子
島
問
高
程
較
低
，
該
二
處
省

府
住
都
局
建
議
防
洪
單
位
併
三
期
工
程
考
慮
，
台
北
市
府
則
擬
併
社
子
堤
防
辦
理
，
宣
分
別
報
院
核
備
，
並

妥
作
防
患
措
施
，
以
策
安
全
。

、可

基隆河大直橋左岸上游垃圾山.~¥. 1

·119·

基隆河大直橋左岸上游垃圾山(模型)

·120·

月至 2



照 3 蘆洲堤防蘆洲垃圾堆

照 4 內湖成美橋行水區建物

·121·

、~

、



照 5 撫遠擋水牆裡外之建物

照 6 景美溪寶橋下達建

·122-

、可

、



照 7 景美溪寶橋下游高莖植物

照 8' 中原堤防光復橋左岸橋台

·123·

、，

、



F,

照 9 板橋堤防長江路兩側建物

/ 、•

照 10 社于島河岸洗砂水權變相抽砂

·124·

、



照 11 基隆河中山橋右岸橋孔拷塞

照12 基隆河中山橋上持新生高架橋呆

·125·

、

、



照13 基隆河中山橋上游橋敬堵塞

照14 溪水河水工模型基隆河中山橋河段橋樣密佈

·126·

、
、，

、



照15 疏洪道右岸堤防(高速公路洩洪橋下堤段)

照16 高速公路洩洪橋加固工程 (P.5.6.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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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、.

、



照17 渡頭堤防與社于島之缺口

照18 台北市雙固堤防與鐵路橋缺口

·128·

、w

、



月亮 19 中港排水幹線，

照20 中港抽水站

·129·

‘
、e

、



~

照21 中興大橋改建工程

照22 撫遠擋水牆 2 號水門路坎高過閉門底

·130·

、‘

、



照23 撫遠擋水牆 2 號水門路坎高過問門底

照24 抽水站閉關箱暴露生銬

可

、



照25 景美溪寶橋左岸拋石基礎淘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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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可

附
錄
五
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二
期
工
程

1

三
重
蘆
洲
堤
防
已
經
先
後
聞
工

省
水
利
局
表
示
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第
二
期
工
程
，
三
童
及
蘆
洲
堤
防
均
已
在
去
年
底
及

+
4月
初
先
後
開
工
，

其
他
工
程
用
地
均
已
與
地
主
協
調
完
竣
'
正
辦
理
征
收
後
，
準
備
發
包
施
工
。

省
水
利
局
說
，
這
項
防
洪
工
程
第
二
期
計
畫
後
續
工
程
，
其
中
三
重
堤
防
已
於
七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中
旬
開
工

，
正
在
趕
辦
預
定
的
工
程
進
度
，
蘆
洲
堤
防
工
程
也
在
本
月
聞
工
，
以
及
疏
洪
道
左
右
兩
岸
堤
防
工
程
，
目
前
正

排
水
工
程
的
鴨
母
港
抽
水
站
正
測
設
中
，
中
港
抽
水
站
工
程
，
抽
水
器
材
已
發
包
，
土
建
工
程
已
設
計
完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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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理
測
設
中
。

，
排
水
幹
線
工
程
，
中
下
游
及
上
游
A
段
已
設
計
完
成
，
準
備
發
包
，
爐
子
川
排
水
幹
線
正
測
設
中
，
大
寞
坑
溪

連
繫
堤
防
全
段
已
設
計
完
成
，
準
備
發
包
。
交
流
道
橋
涵
由
高
速
公
路
局
配
合
交
流
道
趕
工
在
木
月
底
完
工
。

工
程
用
地
，
包
括
大
寞
坑
溪
遠
繫
堤
防
，
中
港
抽
水
站
，
中
港
排
水
幹
線
中
下
游
段
，
溫
子
川
排
水
幹
線
等

工
程
用
地
，
因
屬
台
北
縣
所
有
公
地
及
桃
園
農
田
水
利
會
用
，
均
已
同
意
無
償
供
用
。

至
於
中
港
排
水
幹
線
上
游
段
，
都
市
計
畫
變
更
已
完
成
，
並
與
地
主
協
調
成
功
，
現
正
辦
理
征
收
中
，
已
滅

少
了
補
償
費
用
三
億
九
千
二
百
萬
元
，
由
於
是
台
北
縣
所
有
公
地
，
不
需
補
償
，
再
加
壇
子
川
排
水
幹
線
工
程
用



地
內
，
原
有
桃
園
農
田
水
利
會
用
地
，
因
工
程
設
施
後
並
未
變
更
效
能
，
該
會
仍
可
繼
續
使
用
，
於
是
同
意
無
償

供
用
，
致
工
程
用
地
預
算
可
由
五
億
二
千
二
百
萬
元
，
減
少
了
三
億
九
千
二
百
萬
元
。

三
重
蘆
洲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﹒
積
極
施
工
預
定
年
底
完
成

黃
鏡
峰
昨
往
查
看
對
進
度
表
滿
意
﹒
三
重
環
河
南
北
路
段
配
合
施
工
將
予
封
閉

台
灣
省
建
設
廳
長
黃
鏡
峰
白
水
利
局
長
洪
炳
麟
陪
同
，
於
昨
天
下
午
前
往
三
章
、
蘆
洲
等
地
查
君
防
洪
後
續

計
畫
且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施
工
情
形
。
黃
廳
長
對
施
工
進
度
表
示
滿
意
。

黃
廳
長
等
一
行
先
到
同
安
抽
水
站
，
長
元
街
底
防
洪
牆
工
程
。
實
地
暸
解
狀
說
，
由
第
十
工
程
處
長
許
時
雄• 134·

等
陪
同
並
說
明
。

北
區
防
洪
工
程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於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如
期
完
工
，
旋
即
按
其
「
北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
重
方
案
」
'
七
十
四
年
三
月
會
議
決
定
三
重
、
蘆
洲
，
疏
洪
道
左
右
岸
嘆
防
工
程
，
加
高
至
二
百
年
頻
率
計
畫
高

度
，
應
於
七
十
六
年
度
辦
理
完
成
。

保
護
的
尺
度
;
採
用
二
百
年
頻
率
為
計
畫
標
準
，
計
畫
洪
水
量
二
三
、
五

O
O
秒
立
方
公
尺
，
堤
防
部
份
設

計
洪
水
量
一
四
、
三

O
O
秒
立
方
公
尺
，
疏
洪
道
分
洪
九
、
二

O
O
立
方
公
尺
。

工
程
內
容
:
沿
淡
水
河
左
岸
依
台
北
防
洪
初
期
計
書
已
完
成
之
堤
防
予
以
加
高
，
以
斯
達
保
護
二

0
0
年
頻

、.

率
之
洪
水
。
三
重
堤
防
加
高
(
目
前
高
五
、
五

0
公
尺
)
至
十
公
尺
廿
公
分
，
全
長
四
、
二
五
七
公
尺
。
蘆
洲
全

長
五
﹒
八
五
八
公
尺
，
疏
洪
道
右
岸
加
高
全
長
七
、
七
三

0
公
尺
，
疏
洪
道
左
岸
加
高
全
長
五
、
六
一
六
公
尺
。

經
費
..

總
工
程
費
十
三
億
一
千
一
百
萬
元
，
三
重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費
三
億
七
千
一
百
萬
元
，
蘆
洲
堤
防
加
高

工
程
四
億
三
千
五
百
萬
元
，
疏
洪
道
右
岸
加
高
工
程
三
億
六
千
二
百
萬
元
，
疏
洪
道
左
岸
加
高
工
程
一
億
四
千
三

百
萬
元
，
由
中
央
、
臺
灣
省
、
臺
北
市
三
對
等
分
擔
，
其
餘
由
省
府
籌
措
。

後
續
(
第
二
期
)
計
畫
工
程
，
堤
防
加
高
是
於
七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動
工
實
施
，
預
定
今
年
十
二
月
完

工
。

黃
廳
長
昨
天
下
午
，
聽
取
許
時
雄
喔
長
報
告
後
，
會
詢
及
工
程
進
度
情
形
，
許
時
雄
答
覆
三
重
堤
防
必
能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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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完
成
，
黃
廳
長
甚
表
滿
意
。

省
水
利
局
講
十
工
程
處
昨
表
示
，
畫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工
程
正
在
施
工
，
三
重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因
施

工
需
要
，
三
重
環
河
南
北
路
段
，
自
正
義
南
路
口
起
至
長
元
街
口
止
，
將
自
三
月
四
日
開
始
封
閉
，
禁
止
任
何
東

輛
通
行
，
至
今
年
八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預
定
九
月
恢
復
通
車
，
希
大
家
注
意
。



蘆
洲
堤
後
所
搭
臨
時
建
物

縣
府
考
慮
暫
緩
執
行
拆
除

省
水
利
局
催
著
縣
府
在
木
月
底
前
將
蘆
洲
堤
後
地
供
洲
後
村
民
居
住
的
臨
時
建
物
拆
除
，
但
選
學
將
屆
縣
府

不
敢
貿
然
行
事
，
派
人
到
堤
後
地
調
查
居
民
意
願
'
誰
知
竟
有
部
份
民
眾
要
求
竣
給
補
償
費
。

洲
後
村
在
拆
除
時
，
為
了
安
頓
拆
遷
戶
的
居
住
問
題
，
省
府
指
示
土
地
銀
行
如
果
拆
遷
戶
願
在
堤
後
地
搭
建

臨
時
住
宅
，
則
無
息
貸
款
給
他
們
每
戶
十
萬
元
，
等
灰
瑤
重
劃
區
完
工
配
售
土
地
時
再
歸
遷
，
若
拆
還
戶
不
遠
這
十

萬
元
，
則
配
售
的
五
十
坪
土
地
，
以
每
坪
一
萬
六
千
元
出
售
，
如
果
依
期
歸
還
則
以
每
坪
一
萬
四
千
元
配
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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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於
省
水
利
局
趕
著
進
行
疏
洪
道
堤
防
的
加
高
工
程
，
而
依
限
堤
後
地
的
臨
時
建
物
早
在
前
幾
個
月
就
應
拆

餘
，
已
經
延

7
好
久
，
如
今
工
程
即
將
動
工
於
是
要
求
縣
府
在
本
月
底
前
完
成
拆
除
工
作
。

提
後
地
臨
時
住
宅
雖
然
只
有
幾
十
戶
，
但
選
舉
將
屆
，
縣
府
擔
心
盲
目
拆
除
會
引
發
事
端
，
最
近
派
員
挨
戶

訪
問
聽
聽
居
民
的
意
見
。
居
民
提
出
三
點
建
議

..

m
發
給
搬
遷
補
償
費
。
的
提
後
地
有
部
份
居
民
未
配
得
土
地
，

應
予
配
售
土
地
。
仙
延
後
拆
除
。

縣
府
官
員
表
示
•.

在
不
影
響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情
況
下
，
延
後
一
段
時
間
拆
除
還
說
得
過
去
，
至
於
要
求
配
售

土
地
只
要
資
格
符
合
當
然
沒
問
題
，
但
要
縣
府
再
發
絡
補
償
費
實
在
說
不
過
去
，
因
為
當
初
是
擔
心
他
們
流
離
失

、 司，

所
，
才
借
錢
給
他
們
搭
臨
時
住
宅
，
如
今
還
要
發
補
償
費
給
他
們
是
不
太
可
能
。

蘆
洲
堤
後
路
臨
時
建
物
全
部
拆
除
﹒
切
結
自
拆
期
滿
﹒
怪
手
大
顯
身
手
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﹒
即
將
順
利
進
行

蘆
洲
鄉
堤
後
路
二
百
卅
三
戶
臨
時
建
物
，
在
部
份
住
戶
強
烈
抗
拒
，
但
在
台
北
縣
政
府
堅
持
強
制
拆
除
到
底

的
原
則
下
，
經
過
四
天
的
斷
斷
續
續
拆
除
作
業
，
十
日
下
午
已
拆
除
完
畢
，
整
條
堤
後
路
已
完
全
打
通
。

台
北
縣
政
府
和
警
察
情
治
單
位
參
與
該
項
拆
除
作
業
人
員
，
於
昨
日
下
午
二
時
卅
分
許
，
見
最
後
兩
間
應
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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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
房
屋
被
怪
手
機
器
整
個
擊
倒
後
，
當
場
都
鬆
了
一
口
氣
，
紛
紛
向
各
屬
單
位
通
訊
報
告
全
部
拆
除
作
業
已
告
結

東

昨
日
的
拆
除
作
業
，
從
清
晨
五
時
開
始
集
合
人
員
和
機
器
，
五
時
三
十
分
起
兩
輛
怪
手
就
分
頭
展
開
拆
除
工

作

由
於
有
一
百
多
戶
應
拆
戶
，
會
切
結
保
證
自
行
拆
除
，
切
結
的
期
限
並
於
九
日
深
夜
二
十
四
時
截
止
，
因
此

昨
晨
展
闊
的
拆
除
作
業
，
完
全
以
強
制
態
度
執
行
，
對
於
屋
內
無
人
的
房
屋
，
則
大
方
予
以
擊
倒
拆
除
;
若
屋
內

有
人
在
時
，
則
先
于
勸
導
離
開
，
否
則
亦
由
刑
警
出
面
強
制
將
屋
內
的
人
「
護
送
」
到
屋
外
，
再
立
即
將
該
屋
拆

除



昨
日
上
午
的
拆
除
過
程
，
宮
發
生
一
位
老
人
因
暫
無
棲
身
之
處
可
搬
，

一
度
拒
搬
，
且
還
持
磚
塊
欲
打
人
，

亦
經
警
員
力
勸
後
，
才
把
他
勸
走
，
順
利
執
行
拆
除
工
作
。

廣
洲
鄉
堤
後
路
臨
時
建
物
，
是
於
閉
關
二
重
疏
洪
道
臨
時
搭
建
的
。

、

三
重
堤
防
破
堤
﹒
自
來
水
幹
管
撕
裂

泥
沙
濁
水
狂
瀉
﹒
數
十
家
廠
商
遭
殃

北
區
防
洪
計
畫
剛
完
成
第
二
期
加
高
工
程
的
三
重
堤
防
，
十
九
日
清
晨
五
時
在
台
北
橋
下
突
然
發
生
破
堤
，

浸
了
附
近
數
十
家
工
廠
商
店
住
家
，
造
成
不
小
的
損
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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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腳
下
埋
設
的
一
條
自
來
水
幹
管
亦
破
裂
，
大
量
挾
帶
泥
沙
的
濁
水
，
從
約
二
十
公
尺
長
的
裂
堤
莽
瀉
而
出
，
俺

三
重
堤
防
破
堤
的
部
位
，
正
好
是
在
台
北
橋
下
，
該
處
適
有
兩
條
台
北
自
來
水
事
業
處
的
供
水
幹
管
，
每
條
的

管
徑
是
五
百
公
分
，
專
門
供
應
三
重
市
北
區
和
東
區
的
用
戶
用
水
。

破
裂
的
一
條
排
水
管
道
，
是
供
應
三
重
市
高
速
公
路
以
北
地
區
的
用
水
。
昨
日
上
午
傳
出
破
堤
後
，
台
北
自

來
水
事
業
處
北
區
營
業
所
立
刻
動
員
搶
修
，
上
午
十
時
制
止
住
水
流
，
並
即
調
配
供
水
管
路
，
從
忠
孝
橋
下
的
供

水
幹
管
加
壓
加
量
，
才
使
得
三
重
市
用
戶
未
受
水
管
斷
裂
的
停
水
影
響
。

三
重
堤
防
的
敢
提
時
間
，
據
當
地
一
位
李
姓
居
民
表
示
，
昨
日
凌
晨
三
點
多
就
發
現
台
北
橋
下
的
堤
防
有
不

、~尋
常
的
滲
水
現
象
，
清
晨
五
點
多
就
君
到
滾
滾
的
流
水
湧
進
屋
內
。

當
地
的
三
重
派
出
所
巡
官
林
家
倫
和
管
區
警
員
阮
明
正
據
報
後
，
立
刻
趕
到
現
場
，
協
助
吽
醒
店
戶
居
民
，

趕
快
起
來
搬
移
財
務
免
受
水
浸
'
減
少
民
眾
不
少
財
務
的
損
失
，
並
旦
設
立
警
告
牌
，
提
醒
車
輛
行
人
不
要
進
入

淹
水
區
。被

淹
浸
的
地
區
以
台
北
橋
南
邊
較
嚴
重
，
數
十
家
工
廠
商
店
住
戶
都
遭
浸
水
，
地
勢
較
低
的
水
深
達
一
尺
，

較
淺
的
約
十
公
分
，
由
於
當
地
都
厲
金
屬
五
金
電
機
螺
絲
工
廠
或
商
店
，
被
浸
後
的
材
料
很
多
都
將
成
廢
品
，
損

失
可
能
相
當
嚴
重
。

台
北
橋
兩
側
各
一
公
里
都
是
新
式
的
防
洪
牆
，
唯
有
橋
下
的
一
截
是
中
間
填
沙
土
的
傳
統
堤
防
，
破
堤
部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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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
正
好
有
自
來
水
供
水
幹
管
通
過
，
因
此
昨
日
破
堤
的
原
因
，
到
底
是
堤
防
建
造
的
安
全
穩
固
性
有
問
題
，
抑
或

水
管
破
裂
，
流
水
沖
刷
堤
內
填
土
才
造
成
破
堤
，
責
任
誰
屬
已
成
爭
議
。
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負
責
建
造
三
重
堤
防
的
工
程
技
術
人
員
，
昨
日
上
午
向
前
往
現
場
察
看
的
省
議
員
陳
照
郎
說

明..

堤
防
本
身
施
工
安
全
相
當
可
靠
，
而
昨
日
所
以
發
生
破
堤
，
應
是
堤
關
水
管
破
裂
被
流
水
沖
刷
而
發
生
的
。



政
院
具
體
指
示
執
行
重
點

要
求
有
關
單
位
切
實
辦
理

臺
北
地
區
防
洪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晝
工
程
，
省
水
利
局
及
省
往
都
局
在

向
行
政
院
提
出
執
行
報
告
後
，
經
濟
部

水
資
會
對
防
洪
工
程
的
進
度
，
作
了
具
體
的
指
示
，
要
求
依
照
指
示
，
切
實
辦
理
。

第
二
期
防
洪
工
程
全
部
在
臺
北
縣
。
其
重
要
指
示
共
有
八
點

@
行
政
院
俞
院
長
關
注
本
項
工
程
關
係
大
臺
北
地
區
數
百
萬
民
眾
生

命
財
產
之
安
全
，
有
關
單
位
應
遵
示
注

意
辦
理
..
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部
份
工
程
因
特
殊
原
因
延
誤
，
主
辦
單
位
應
儘
速
趕
辮
，
俾
如
期
完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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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
)
今
年
況
期
即
將
來
臨
，
請
臺
灣
省
以
及
臺
北
市
政
府
辦
好
防
況
演
習
，

並
請
臺
灣
省
水
利
局
加
強
洪
水
預

報
作
業
，
俾
能
發
揮
功
能
。

@
第
二
期
工
程
實
施
順
利
，
大
部
份
已
完
工
，
請
主
管
單
位
於
況
期
前
辦
理
安
全
檢
查
，

如
有
缺
失
，
應
儘

速
補
全
，
疏
洪
道
右
岸
下
游
堤
段
，
雖
可
於
六
月
前
填
築
至
計
畫
高
度
，
但
保
護
工
未
及
興
建
，

請
臺
灣
省
水
利

局
擬
妥
防
患
措
施
。

@
重
陽
橋
、
環
南
高
架
橋
，
疏
洪
道
橋
等
施
工
期
間
開
挖
之
堤
防
缺
口
，
請
主
管
單
位
加
強
防
患
措
施
，

備

妥
闊
堵
材
料
，
以
防
災
害
。

、..

r-

@
大
案
坑
溪
排
水
之
荒
溪
治
理
工
程
，
請
臺
灣
省
住
都
局
協
調
山
地
農
牧
局
於
六
月
中
旬
前
完
成
，
以
防
梅

兩
成
災
。@

排
水
與
抽
水
站
工
程
即
將
完
工
，
請
臺
灣
省
住
都
局
自
工
程
費
中
，
勻
編
第
一
年
操
作
管
理
經
費
，
並
於

況
期
前
協
助
地
方
政
府
作
好
操
作
訓
練
期
能
發
揮
功
能
。

@
木
(
七
十
六
)
年
元
月
至
六
月
工
程
督
導
報
告
，
需
於
七
月
上
旬
陳
報
，
請
主
管
單
位
於
六
月
廿
日
前
提

出
執
行
報
告
，
俾
彙
編
。

@
第
三
期
整
體
計
畫
細
部
規
劃
'
經
各
主
辦
單
位
積
極
調
查
規
劃
並
經
多
次
協
調
，
已
近
完
成
草
案
，
請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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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市
備
齊
資
料
，
俾
於
六
月
間
再
次
集
會
作
最
後
檢
討
。

減
輕
洪
水
災
害
雙
管
齊
下

臺
北
縣
七
十
六
年
防
洞
搶
修
演
習
，
昨
(
九
)
日
在
五
股
鄉
榮
民
工
程
處
五
股
工
業
區
施
工
所
舉
行
。
由
縣

府
主
任
秘
書
陳
延
崑
代
表
林
豐
正
縣
長
主
持
。

臺
北
縣
政
府
辦
理
這
次
演
習
的
目
的
，
主
要
是
臺
北
地
區
防
洪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完
成
後
，
保
護
程
度
雖
可
達

到
二
百
年
洪
水
頻
率
，
唯
其
部
份
工
程
尚
在
施
工
中
，
加
以
疏
洪
道
左
岸
堤
防
(
即
高
速
公
路
至
爐
子
圳
攻
)
，

尚
未
施
作
，
及
其
適
當
保
護
方
案
亦
未
定
案
，
為
謀
發
揮
防
洪
排
水
功
能
，
並
防
範
洪
水
災
患
，
確
保
地
區
民
眾



生
命
財
產
安
全
，
使
可
能
遭
受
之
災
害
損
失
減
至
最
低
程
度
，
故
於
夏
季
颱
風
豪
雨
來
讀
之
前
做
好
防
沉
準
備
，
辦

理
防
況
救
災
演
練
。

縣
府
說
..

這
次
防
沉
演
習
，
是
由
五
股
鄉
公
所
擔
任
演
練
單
位
，
參
加
單
位
包
括
縣
政
府
、
省
水
利
局
、
建

設
廳
、
警
務
處
、
交
通
處
、
住
都
局
、
臺
北
市
政
府
養
工
處
及
臺
北
縣
各
鄉
鎮
市
公
所
。

演
習
防
沉
搶
修
作
業
，
成
立
防
災
執
行
中
心
，
成
員
包
括
主
任
、
副
主
任
、
通
訊
警
報
播
放
組
、
防
、
沉
搶
險

組
、
總
務
組
、
治
安
交
通
及
疏
散
組
、
醫
護
衛
生
組
、
救
濟
收
容
組
等
。

防
沉
演
習
除
對
各
項
救
生
準
備
有
充
份
的
準
備
和
編
組
之
外
，
對
於
淡
水
河
洪
水
預
報
聯
繫
工
作
更
為
重
視

'
並
藉
洪
水
預
報
及
早
呼
籲
低
建
民
眾
隨
時
做
好
準
備
措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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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
水
河
洪
水
預
報
由
水
利
局
第
十
工
程
處
負
責
預
報
操
作
單
位
，
掌
理
木
河
系
統
流
域
內
外
之
雨
量
水
位
之

觀
測
、
資
料
蒐
集
、
水
文
分
析
、
無
線
電
自
動
測
報
系
統
儀
器
運
轉
維
護
等
工
作
。

該
項
報
小
組
白
水
利
局
、
臺
北
市
政
府
、
石
門
水
庫
管
理
局
、
務
翠
水
庫
管
理
委
員
會
等
單
位
共
同
組
成
，

並
與
中
央
氣
象
局
、
臺
灣
省
警
務
處
密
切
聯
繫
'
各
種
資
料
蒐
集
完
整
，
訊
息
傳
遞
快
速
，
而
且
有
相
當
高
的
準

確
性
。
如
遇
颱
風
豪
雨
時
，
務
請
臺
北
縣
民
隨
時
注
意
瞭
解
，
共
同
做
好
防
沉
準
備
，
減
少
災
害
損
失
。

、可

,..-

臺
北
區
第
二
期
防
洪
工
程
﹒
預
定
十
月
底
可
全
部
完
成

臺
省
建
設
廳
今
天
說
，
臺
北
地
區
防
洪
後
績
第
二
期
計
畫
臺
省
執
行
部
份
，
今
年
十
月
底
可
全
部
完
成
;
第

三
期
防
洪
後
續
工
程
，
已
經
中
央
會
同
省
市
政
府
統
籌
研
議
完
成
，
目
前
正
在
審
核
中
，

一
俟
二
期
計
畫
完
成
部

可
接
續
興
建
。

建
設
聽
說
，
二
期
計
畫
臺
灣
省
部
份
，
係
自
七
十
三
年
七
月
起
分
三
個
年
度
施
工
，
分
防
洪
及
排
水
兩
部
份

。
防
洪
工
程
包
括
三
重
、
蘆
洲
及
疏
洪
道
左
右
岸
堤
防
加
高
加
強
廿
一
點
一
六
公
里
、
排
水
工
程
部
份
包
括
抽
水

站
擴
建
兩
座
(
蘆
洲
、
鴨
母
港
)
、
五
股
工
業
區
暨
附
近
地
區
排
水
、
大
坑
溪
連
續
堤
防
新
建
二
千
一
百
公
尺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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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
水
幹
線
五
千
零
八
十
公
尺
、
抽
水
站
兩
座
(
頂
山
坎
、
中
港
)
及
山
漠
整
治
工
程
。
目
前
除
了
疏
洪
道
兩
岸
工
程

只
完
成
百
分
之
十
四
點
四
五
，
百
分
之
四
十
一
點
五
七
，
其
餘
工
程
都
曰
竣
事
。

建
設
聽
認
為
，
二
期
計
畫
完
成
後
，
可
使
淡
水
河
、
大
漠
漠
及
新
店
漠
沿
岸
之
三
重
、
蘆
洲
、
扳
橋
、
新
莊

、
中
和
、
、
永
和
、
樹
林
、
土
城
等
地
獲
得
兩
百
年
一
次
洪
水
頻
率
的
保
障
，
也
就
是
說
每
兩
百
年
之
中
，
只
有
一

次
洪
水
可
能
超
越
這
種
安
全
保
障
;
且
堤
防
內
原
來
劃
定
的
洪
水
平
原
管
制
區
，
屆
時
可
以
解
除
，
排
水
問
題
同

時
獲
得
解
決
，
堤
防
內
的
土
地
利
用
價
值
隨
之
提
高
。

二
期
計
畫
臺
灣
省
部
份
共
需
投
資
三
十
三
億
一
千
二
百
萬
元
。



三
期
工
程
內
容
，
將
包
括
板
橋
、
新
莊
、
樹
林
、
土
城
、
中
和
、
、
永
和
等
獎
防
之
興
建
。

臺
北
防
洪
計
畫
二
期
工
程
﹒
三
章
蘆
洲
堤
防
﹒
定
今
年
底
完
工

臺
灣
省
建
設
廳
表
示
，
畫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工
程
，
其
中
三
童
及
著
洲
堤
防
工
程

h
將
於
今
年
底
完

工
，
疏
洪
道
工
程
則
將
於
七
十
六
年
度
辦
理
完
成
。

建
設
聽
表
示
，
臺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工
程
，
將
沿
淡
水
河
左
岸
，
依
蓋
北
防
洪
初
期
計
畫
已
完
成
的

堤
防
予
以
加
高
，
以
期
達
保
護
二
百
年
頻
率
的
洪
水
，
其
中
，
三
重
堤
防
加
高
全
長
四
千
二
百
五
十
七
公
尺
，
+
慮

洲
堤
防
加
高
全
長
四
千
五
百
五
十
八
公
尺
，
疏
洪
道
右
岸
加
高
全
長
七
千
七
百
卅
公
尺
，
疏
洪
道
左
岸
加
高
全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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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千
六
百
一
十
五
公
尺
。
一
是
這
項
工
程
總
經
費
約
為
十
三
億
一
千
一
百
萬
元
。

建
設
聽
說
，
目
前
士
堤
填
方
及
防
洪
牆
基
礎
已
全
面
展
開
施
工
，
預
定
六
月
底
土
堤
部
份
可
達
二
百
年
頻
率

的
計
畫
洪
水
高
度
，
防
洪
牆
部
份
亦
將
全
力
趕
工
，
預
定
八
月
底
前
可
完
成
主
要
部
份
工
程
，
以
期
今
年
就
期
三

章
、
蘆
洲
地
區
數
十
萬
人
生
命
財
產
可
獲
更
大
的
保
護
。

、~

防
洪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
分
期
施
工
浪
費
公
幣

台
灣
省
議
會
建
設
委
員
會
議
員
一
行
五
人
，
廿
九
日
下
午
到
三
重
市
，
考
察
北
區
防
洪
計
畫
三
重
堤
防
加
高

工
程
，
對
於
堤
防
分
段
逐
年
加
高
，
造
成
嚴
重
浪
費
公
帶
等
問
題
，
表
示
相
當
大
的
關
切
，
要
求
省
水
利
局
注
意

改
善
。

該
考
察
團
省
議
員
，
包
括
王
顯
明
、
陳
照
郎
、
煉
景
星
、
呂
進
芳
、
劉
克
，
他
們
是
於
昨
日
下
午
四
時
，
到

達
北
區
防
洪
工
程
執
行
中
心
三
重
工
務
所
，
首
先
聽
取
省
水
利
局
長
洪
炳
麟
的
簡
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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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炳
麟
表
示
•.

三
重
堤
防
長
四
千
二
百
五
十
七
公
尺
、
蘆
洲
堤
防
長
四
千
五
百
五
十
八
公
尺
，
自
七
十
四
年

十
二
月
間
動
工
，
工
程
全
部
議
價
交
給
榮
工
處
承
建
，
三
重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費
三
億
七
千
一
百
萬
元
，
讓
洲
堤
防

加
高
工
程
費
四
億
三
千
五
百
萬
元
，
全
部
工
程
預
定
七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底
前
完
工
。

北
區
防
洪
第
二
期
工
程
近
將
完
成
﹒
省
府
訂
定
三
期
計
畫

臺
灣
省
政
府
表
示
，
臺
北
地
區
防
洪
第
二
期
工
程
後
續
計
畫
，
將
可
在
今
年
十
月
全
部
完
成
，
省
府
已
訂
定

第
三
期
後
績
計
畫
，
將
從
七
十
八
年
度
起
繼
續
辦
理
六
年
。
預
計
投
資
四
十
七
億
元
。



省
府
說
，
為
解
決
五
股
工
業
區
及
附
近
地
區
包
括
新
莊
、
泰
山
、
五
股
等
鄉
鎮
市
的
堤
後
排
水
問
題
，
特
研

候
「
董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」

，
以
保
護
區
域
內
居
民
生
命
財
產
安
全
，
減
輕
洪
災
損
失
，
安
定

社
會
民
心
，
由
七
十
四
年
度
起
分
三
年
完
成
，
總
經
費
廿
億
零
一
百
萬
元
。
本
計
畫
完
成
後
受
益
面
積
約
三
千
四

百
卅
六
公
頃
。

省
府
表
示
，
臺
北
地
區
防
洪
第
二
期
後
繽
計
畫
於
七
十
三
年
開
工
，
預
定
今
年
十
月
完
工
，
截
至
今
年
四
月

底
止
，
執
行
總
進
度
為
百
分
之
八
十
九
點
九
八
，
工
程
進
度
與
預
定
目
標
相
符
合
，
計
畫
完
成
後
，
將
使
三
童
及

蘆
洲
鄉
人
口
約
四
十
萬
人
，
土
地
約
一
千
六
百
公
頃
，
獲
得
防
護
二
百
年
發
生
一
次
頻
率
洪
水
水
患
的
功
能
。

三
重
堤
防
缺
口
下
月
補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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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洲
堤
防
加
高
十
月
完
成

省
建
設
廳
長
李
存
敬
，
昨
天
答
覆
省
議
員
陳
照
郎
質
詢
表
示
，
臺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後
續
計
晝

••..•.

蘆
洲
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，
今
年
十
月
底
前
全
部
完
成
。
目
前
三
重
堤
防
的
三
個
缺
口
，
在
六
月
底
前
補
平
，
颱
風
季
節
來

臨
洪
水
木
會
流
入
三
重
市
造
成
災
害
。

陳
省
議
員
昨
天
在
省
議
會
建
設
質
詢
中
指
出
，
畫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後
績
的
三
重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已
完
成
，

但
是
仍
有
三
個
缺
口
，
即
改
建
的
中
與
大
橋
缺
口
，
今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自
來
水
幹
道
破
裂
沖
毀
提
防
缺
口
，
新
建

、可

,

的
重
陽
大
橋
橋
敬
缺
口
;
今
年
七
、
八
月
颱
風
季
節
來
臨
帶
來
洪
水
，
即
可
從
三
處
缺
口
進
入
三
重
市
造
成
災
害

。

另
有
蘆
洲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，
由
於
堤
後
民
房
拆
遷
延
誤
，
致
使
加
高
工
程
無
法
在
六
月
底
前
完
成
，
將
於
何

時
完
成
。省

水
利
局
長
洪
炳
麟
答
覆
說
，
目
前
三
重
堤
防
的
三
個
缺
口
，
施
工
單
位
可
在
六
月
底
前
將
缺
口
補
滿
，
洪

沉
季
節
來
臨
時
，
洪
水
不
會
流
入
三
重
市
造
成
災
害
。

李
廳
長
表
示
，
蘆
洲
段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，
依
照
工
程
原
進
度
應
在
六
月
底
前
完
成
，
由
於
堤
後
路
拆
遷
工
程

'
臺
北
縣
府
一
一
冉
延
誤
，
而
影
響
加
高
工
程
進
行
，
目
前
提
後
路
民
房
已
拆
除
完
畢
，
施
工
單
位
加
緊
施
工
，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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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底
前
一
定
完
成
。

二
軍
疏
洪
道
越
堤
道
路
全
遭
封
閉

農
戶
群
集
阻
撓
施
工
﹒
幸
經
協
調
局
部
開
放

由
於
有
關
單
位
未
溝
通
，
昨
天
凌
晨
榮
工
處
工
程
人
員
突
將
二
重
疏
洪
道
五
谷
王
北
街
，
頂
眾
街
越
堤
道
路
封

閉
，
致
使
疏
洪
道
內
農
戶
車
輛
無
法
運
輸
農
產
品
，
下
午
農
戶
群
阻
撓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進
行
，
經
省
議
員
陳
照
郎

等
趕
到
現
場
協
調
，
榮
工
處
同
意
農
戶
車
輛
維
護
通
行
後
，
才
平
息
風
波
。



二
重
疏
洪
道
左
右
兩
岸
目
前
正
進
行
加
高
工
程
，
上
月
初
有
關
單
位
會
開
會
協
調
，
決
定
要
封
閉
五
谷
王
王

北
街
、
光
復
路
、
化
成
路
穿
越
堤
道
路
，
而
在
疏
洪
道
內
耕
作
的
是
戶
，
由
於
農
民
採
收
車
輛
需
進
出
越
堤
道
路

'
於
是
學
戶
透
過
三
重
市
學
會
，
話
市
籍
省
議
員
陳
照
郎
，
在
上
月
十
七
日
，
與
負
責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的
省
水
利

局
第
十
工
程
處
協
調
，
在
越
捐
夾
道
路
為
封
閉
期
間
，
仍
准
許
疏
洪
道
內
耕
作
農
戶
車
輛
進
出
，
並
由
三
軍
市
農
會

製
作
通
行
證
，
發
給
農
戶
以
資
識
別
。

誼
料
，
省
水
利
局
第
十
工
程
處
三
重
工
務
所
，
在
協
調
會
後
未
通
知
負
責
堤
防
加
高
工
程
的
榮
工
處
，
因
此

榮
工
處
工
程
人
員
，
昨
天
凌
晨
將
五
谷
王
北
街
、
頂
山
坎
街
跨
越
疏
洪
道
道
路
用
土
方
全
面
封
閉
，
致
使
昨
天
農
戶
在

未
獲
通
知
情
況
下
，
前
往
疏
洪
道
內
耕
作
和
探
收
農
作
物
無
路
可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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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此
造
成
二
十
多
名
農
戶
，
昨
天
下
午
二
時
卅
分
，
將
耕
耘
機
開
往
五
谷
王
北
街
、
頂
山
核
街
越
堤
道
路
阻
撓

榮
工
處
工
程
人
員
進
行
堤
防
工
程
。

陳
省
議
員
獲
悉
後
，
即
偕
同
三
重
市
學
會
理
事
長
周
一
隅
財
、
總
幹
事
簡
長
聰
趕
到
現
場
，
與
在
場
的
第
十
工

程
處
三
重
工
務
所
主
任
傳
維
克
和
榮
工
處
工
程
人
員
協
調
溝
通
後
，
榮
工
處
人
員
同
意
將
越
堤
道
路
封
閉
砂
土
和

路
障
遷
侈
，
才
平
息
這
場
紛
箏
。

、可


